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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版 说 明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不断发展，对近年来

展开的税务代理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

征收管理法》中第一次明确提出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可以通过

委托税务代理人办理税务事宜，从而为在我国建立税务代理制

度提供了法律依据和支持，对税务代理的健康发展起到了积极

的推动作用。

    为了使税务代理制度更加系统化、规范化，迫切需要具有

较高专业水平和业务素质的税务代理人员，因此，从1999年起

将进行注册税务师执业资格全国统一考试，考试合格取得注册

税务师执业资格，才能从事税务代理。

    为了帮助考生更好地复习和掌握考试指定教材的内容，我

们组织编写了 《税法 (工)》、《税法 (fl)),《税务代理实务》

等三门考试科目的应试指导和模拟练习。参加本书编写的，都

是从事税收教学和税务代理实务的学者和专家，他们具有丰富

的教学和代理工作经验，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在分析1998年注

册税务师考核的基础上，针对1999年统一考试教材的内容，为

考生总结和归纳出应试的基本内容、重点难点、模拟练习和5

套仿真试题，并附有标准答案，使学生经过复习和练习，巩固

所学的知识，更加系统、准确、快捷地掌握所学的内容。

    因编写时间仓促，我们只编写了三门应试科目的复习指导，



并单独成册，以方便不同考生使用。欢迎读者对我们的工作提

出好的建议，有不足之处也请您不吝指正，衷心希望我们的工

作能有助您取得好成绩。

  编 者

1999年 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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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税法基本原理

第一章  税法基本原理

工.应试基本内容

第一节    税 法 概 述

一、税法的概念与特点

    (一)税法的概念

    税收是经济学概念，税法则是一个法学概念。税法是指有权

的国家机关制定的有关调整税收分配过程中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

的法律规范总和。

    首先，所谓有权的国家机关主要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在我

国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同时，在一定的法律

框架之下，地方立法机关往往拥有一定的税收立法权，因此也是

制定税法的主体。此外，国家最高权力机关还可以授权行政机关

制定某些税法，所以，获得授权的行政机关也是制定税法主体的

构成者。

    (二)税法的特点

    所谓税法的特点，是指税法带共性的特征，这种特征可以从

三个方面加以限定。首先，税法的特点应与其他法律部门的特点

相区别，也不应是法律所具有的共同特征，否则即无所谓 “税法

的特点”;其次，税法的特点是税收上升为法律后的形式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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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与税收属于经济范畴的形式特征相区别;再次，税法的特点是

指其一般特征，不是某一历史时期、某一社会形态、某一国家税

法的特点。按照这样的理解，税法的特点可以概括成如下几个方

面:

    I.从立法过程来看，税法属于成文法。

    2.从法律性质看，税法属于义务性法规。

    3.从内容看，税法具有综合性。

二、税法原则

    税法原则是构成税收法律规范的基本要素之一，任何国家的

税法体系和税收法律制度都要建立在一定的税法原则基础上。税

法原则可以分为税法基本原则和适用原则二个层次。

    (一)税法的基本原则

    从法理学的角度去分析，税法基本原则可以概括成税收法律

主义、税收公平主义、税收合作信赖主义与实质课税原则。

    1.税收法律主义

    税收法律主义也称税收法定主义、法定性原则，是指税法主

体的权利义务必须由法律加以规定，税法的各类构成要素皆必须

且只能由法律予以明确规定;征纳主体的权力义务只以法律规定

为依据，没有法律依据，任何主体不得征税或减免税收。税收法

律主义的要求是双向的，一方面要求纳税人必须依法纳税，另一

方面，课税只能在法律的授权下进行，超越法律规定的课征是违

法和无效的。税收法律主义可以概括成课税要素法定、课税要素

明确和依法稽征三个具体原则。

    第一，课税要素法定原则。即课税要素必须由法律直接规

定。

    第二，课税要素明确原则。即有关课税要素的规定必须尽量



第一章  税法基本原理

地明确而不出现歧义、矛盾，在基本内容上不出现漏空。

    第三，依法稽征原则。即税务行政机关必须严格依据法律的

规定稽核征收，而无权变动法定课税要素和法定征收程序。

    2.税收公平主义

    税收公平主义是近代法的基本原理，即平等性原则在课税思

想上的具体体现，与其他税法原则相比，税收公平主义渗入了更

多的社会要求。法律上的税收公平较为接近，其基本思想内含是

相通的。但是两者也有明显的不同:第一，经济上的税收公平往

往是作为一种经济理论提出来的，可以作为制定税法的参考，但

是对政府与纳税人尚不具备强制性的约束力，只有当其国家以立

法形式所采纳，才会上升为税法基本原则，在税收法律实践中得

到全面的贯彻。第二，经济上的税收公平主要是从税收负担带来

的经济后果上考虑，而法律上的税收公平不仅要考虑税收负担的

合理分配，而且要从税收立法、执法、司法各个方面考虑税收公

平问题。纳税人既可以要求实体利益上的税收公平，也可以要求

程序上的税收公平。第三，法律上的税收公平是有具体法律制度

予以保障的。

    3.税收合作信赖主义

    4实质课税原则

    (二)税法的适用原则

    税法适用原则是指税务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运用税收法律规

范解决具体问题所必须遵循的准则。其作用在于使法律规定具体

化的过程中，提供方向性的指导，判定税法之间的相互关系，合

理解决法律纠纷，保障法的顺利实现，以达到税法认可的各项税

收政策目标，维护税收征纳双方的合法权益。税法适用原则并不

违背税法基本原则，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着税法基本原则。但

是与其相比，税法原则含有更多的法律技术性准则，更为具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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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法律优位原则

    法律优位原则也称行政立法不得抵触法律原则，其基本含义

为法律的效力高于行政立法的效力。法律优位原则在税法中的作

用主要体现在处理不同等级税法的关系上。法律优位原则明确了

税收法律的效力高于税收行政法规的效力，对此还可以进一步推

论为宪法的效力优于税收行政法规的效力。税收行政法规的效力

优于税收行政规章的效力。效力低的税法与效力高的税法发生冲

突，效力低的税法即是无效的。

    2.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则

    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则是绝大多数国家所遵循的法律程序技术

原则。其基本含义为一部新法实施后，对新法实施之前人们的行

为不得适用新法，而只能沿用旧法。在税法领域内坚持这一原

则，目的在于维护税法的稳定性和可预测性，使纳税人能在知道

纳税结果的前提下做出相应的经济决策，税收的调节作用才会较

为有效。

    3.新法优于旧法原则

    新法优于旧法原则也称后法优于先法原则，其含义为新法、

旧法对同一事项有不同规定时，新法的效力优于旧法。其作用在

于避免因法律修订带来新法、旧法对同一事项有不同的规定而给

法律适用带来的混乱，为法律的更新与完善提供法律适用上的保

障。新法优于旧法原则的适用，以新法生效实施为标志。

    4.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原则

    这一原则的含义为对同一事项两部法律分别订有一般和特别

规定时，特别规定的效力高于一般规定的效力。当对某些税收问

题需要作出特殊规定，但是又不便于普遍修订税法时，即可以通

过特别法的形式予以规范。凡是特别法中作出规定的，即排斥普

通法的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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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实体从旧，程序从新原则

    这一原则的含义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实体税法不具备溯及

力;二是程序性税法在特定条件下具备一定的溯及力。即对于 -

项新税法公布实施之前发生的纳税义务在新税法公布实施之后进

人税款征收程序的，原则上新税法具有约束力。在一定条件下允

许 “程序从新”，是因为程序税法规范的是程序性问题，不应以

纳税人的实体性权利义务发生的时间为准，判定新的程序性税法

与旧的程序性税法之间的效力关系。而且程序性税法主要涉及税

款征收方式的改变，其效力发生时间的适当提前，并不构成对纳

税人权利的侵犯，也不违背税收合作信赖主义。

    6程序优于实体原则

    程序优于实体原则是关于税收诉讼法的原则，其基本含义

为，在诉讼发生时税收程序法优于税收实体法适用。即纳税人通

过税务行政复议或税务行政诉讼寻求法律保护的前提条件之一是

必须事先履行税务行政执法机关认定的纳税义务，而不管这项纳

税义务实际上是否完全发生。否则，税务行政复议机关或司法机

关对纳税人的申诉不予受理。

三、税法的效力与解释

    (一)税法的效力

    税法的效力是指税法在什么地方、什么时间、对什么人具有

法律约束力。税法的效力范围表现为空间效力、时间效力和对人

的效力。

    1.税法的空间效力

    税法的空间效力指税法在特定地域内发生的效力。由一个主

权国家制定的税法，必然适用于其主权管辖的全部领域，但是具

体情况有所不同，我国税法的空间效力主要包括两种情况:(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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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国范围内有效。(2)在地方范围内有效。

    2.税法的时间效力

    税法的时间效力是指税法何时开始生效、何时终止效力和有

无溯及力。

    (1)税法的生效。在我国，税法的生效主要分为三种情况:

一是税法通过一段时间后开始生效。二是税法自通过发布之日起

生效。三是税法公布后授权地方政府自行确定实施日期，这种税

法生效方式与其税收管理权下放给地方政府有关。

    (2)税法的失效。税法的失效表明其法律约束力的终止。

    3.税法对人的效力

    税法对人的效力即指税法对什么人适用、能管辖哪些人。

    (一二)税法的解释

    这里所谓税法的解释指其法定解释，即有法定解释权的国家

机关，在法律赋予的权限内，对有关税法或其条文进行的解释。

税法的法定解释可以按解释权限和解释尺度分为两大类。

    1.按解释权限划分

    按解释权限不同，税法的法定解释可以分为立法解释、执法

解释和司法解释。

    2.接解释尺度划分

    (1)字面解释。(2)限制解释。(3)扩大解释。

四、税法的分类

    分类是科学研究的重要方法。税法的分类研究对于深入了解

和掌握不同税法类别的功能，完善我国税法体系，加强税收法学

的研究都是十分必要的。从法学的角度，税法可以作如下分类:

    (一)按税法内容不同的分类

    按照税法内容的不同，可以将税法分为税收实体法、税收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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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法、税收处罚法、以及税务行政法。

    税收实体法是规定税收法律关系主体的实体权利、义务的法

律规范的，o称。

    税收程序法是税收实体法的对称。指以国家税收活动中所发

生的程序关系为调整对象的税法，是规定国家征税权行使程序和

纳税人纳税义务履行程序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税收处罚法是对税收活动 中违法犯罪行为进行处罚 的法律规

范的总称。

    税务行政法是规定国家税务行政组织的规范性法律文件的总

称。

    (二)按税法效力不同的分类

    按照税法效力的不同，可以将税法分为税收法律、法规、规

早 。

    税收法律是指享有国家立法权的国家权力机关，依照法律程

序制定的规范性税收文件。

    税收法规是指国家最高行政机关、地方立法机关根据其职权

或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授权，依据宪法和税收法律，通过一定法

律程序制定的规范性税收文件。

    (三)按税法地位不同的分类

    按照税法在税法体系中的法律地位不同，可以将其分为税收

通则法和税收单行法。

    税收通则法，是指对税法中的共同性问题加以规范，对具体

税法具有约束力，在税法体系中具有最高法律地位和最高法律效

力的税法。其主要内容包括通用条款、税权划分、基本税收权利

与义务、征收程序、法律责任、行政协助、税务争讼等方面的内

容。较为典型的税收通则法即税收基本法。

    税收单行法是指就某一类纳税人、某一类征税对象或某一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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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问题单独设立的税收法律或法规。税收单行法受税收通则法

的约束和指导。税收单行法是相对于税收通则法而言的，就是说

税收通则法以外的税法都属于税收单行法。

    (四)按税收管辖权不同所作的分类

    按照税收管辖权不同可以将税法分为国内税法与国际税法。

    国内税法是指一国在其税收管辖权范围内调整税收分配过程

中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是由国家最高权力机

关和经由授权或依法律规定的国家行政机关制定的税收法律、法

规、规章等规范性文件。

    国际税法是指调整国家与国家之间税权权益分配的法律规范

的总称 。

五、税法的作用

    税法的作用是指税法实施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可以从规范作

用和经济作用两方面进行分析。

    (一)税法的规范作用

    税法的规范作用是指税法调整、规范人们行为的作用，其实

质上是法律的基本作用在税法中的体现与引伸，具体可以分

为:

    1.指导作用

    2.评价作用

    3.预测作用

    4.强制作用

    5.教育作用

    (二)税法的经济作用

    税法是调整经济分配关系的法律，因此必然会产生种种经济

职能，从而使税收的经济功能在法律形式的保障下得以充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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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

1.税法是国家取得财政收人的重要保证

2.税法是正确处理税收分配关系的法律依据

3.税法是国家调控宏观经济的重要手段

4.税法是监督管理的有利武器

5.税法是维护国家权益的重要手段

第二节    税收法律关系

一、税收法律关系的概念与特点

    (一)税收法律关系的概念

    税收法律关系是税法所确认和调整的，国家与纳税人之间以

及各级政府之间在税收分配过程中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税收法

律关系是法律关系的一种具体形式，因此具有法律关系的一般特

征。

    (二)税收法律关系的特点

    1.主体的一方只能是国家

    2.体现国家单方面的意志

    3.权利义务关系具有不对等性

    4.具有财产所有权或支配权单向转移的性质

二、税收法律关系的构成要素

    任何法律关系都是由主体、内容、客体三要素构成的，税收

法律关系也不例外，其三要素之间互相联系，不可分割，形成统

一的整体。

    (一)税收法律关系的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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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税收法律关系的主体，即税收法律关系的参加者，它由存在

税收权利义务关系的双方，即征税主体和纳税主体组成。其主体

资格由国家通过法律直接规定。

    1.征税主体

    征税主体指税收法律关系中享有征税权利的一方当事人。征

税主体只能是税务行政执法机关 。此外，海关负责关税的征收

管理，因而它们也享有征税主体的权利和义务，是征税主体的组

成部分。

    2.纳税主体

    纳税主体即税收法律关系中负有纳税义务的一方当事人。纳

税主体在一般情况下是指纳税人，即税法规定负有纳税义务者。

按照纳税人身份的不同，纳税主体可以分为法人和自然人两类;

按照承担纳税义务程度的不同，又可以分为无限纳税义务人与有

限纳税义务人。在纳税人之外，纳税主体还应包括纳税担保人，

即以自己的信誉和财产保证纳税人履行纳税义务者。

    (二)税收法律关系的内容

    税收法律关系的内容，是指税收法律关系主体双方在征纳活

动中依法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它决定了税收法律关系的实

质，是税法体系的核心。税收法律关系的内容包括征税主体的权

利义务和纳税主体的权利义务两大方面。由于税法属于义务性法

规，所以税收法律关系的内容是以纳税主体的纳税义务为核心组

织的。然而，依照税收法律主义的要求和权利义务的对应关系，

对纳税主体的权利和征税主体的权利义务也作了相应的规定。在

税收法律关系中，征税主体的权利与纳税主体的义务，征税主体

的义务 与纳税主体的权利往往是相互对应的。

      1.征税主体的权利与义务

      (1)税务机关的权利。从总体上讲，税务机关的权利即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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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使征收国家税款的权利，我们可以将其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①征税权 。②税法解释权。③估税权。④委托代征权。⑤税收

保全权。⑥强制执行权。⑦行政处罚权。⑧税收检查权。⑨税款

追征权。

    (2)税务机关的义务。我国税法规定的税务机关的义务主要

包括:①依法办理税务登记、开具完税凭证的义务。②保密义

务。③多征税款立即返还的义务。④实施税收保全过程中的义

务。⑤依法解决税务争议过程中应履行的义务。

    2.纳税主体的权利与义务

    (1)纳税主体的权利。从体现税法原则，加强税务执法监

督，提高税务行政效率的目的出发，纳税主体的权利在税法中得

到越来越多的体现。我国现行税法赋予纳税主体的权利主要包

括:①延期纳税权。②申请减税、免税权。③多缴税款申请退还

权。④委托税务代理权。⑤要求税务机关承担赔偿责任权。⑥申

请复议和提起诉讼权。

    (2)纳税主体的义务。我国 《税收征收管理法》规定纳税主

体的义务包括:①依法按期办理税务登记、变更登记或重新登

记;②依法设置账簿，合法、正确使用有关凭证。③按规定定期

向主管税务机关报送纳税申报表、财务会计报表和其他有关资

料;④按期进行纳税申报，及时、足额地缴纳税款;⑤主动接受

和配合税务机关的纳税检查，如实报告其生产经营和纳税情况，

并提供有关资料;⑥违反税法规定的纳税人，应按规定缴纳滞纳

金、罚款，并接受其他法定处罚。

    (三)税收法律关系的客体

    税收法律关系的客体是指税收法律关系主体双方的权利和义

务所共同指向、影响和作用的客观对象。它是税收法律关系产生

的前提，存在的载体，又是权利和义务联系的中介。税收法律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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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的客体包括应税的商品、货物、财产、资源、所得等物质财富

和主体的应税行为。

三、税收法律关系的产生、变更、消灭

    与其他社会关系一样，税收法律关系也是处于不断发展变化

之中的，这一发展变化过程我们可以概括为税收法律关系的产

生、变更、消灭。

    (一)产生

    税收法律关系的产生是指在税收法律关系主体之间形成权利

义务关系。

    (一二)变更

    税收法律关系的变更是指由于某一法律事实的发生，使税收

法律关系的主体、内容和客体发生变化。

    (三)消灭

    税收法律关系的消灭是指这一法律关系的终止，即其主体间

权利义务的终止。

第三节    税收实体法要素

一、纳税义务人

    纳税义务人简称纳税人，是税法中规定的直接负有纳税义务

的单位和个人，也称 “纳税主体”。无论征收什么税，其税负总

要由有关的纳税人来承担。每一种税都有关于纳税义务人的规

定，通过规定纳税义务人落实税收任务和法律责任。纳税义务人

一般分为两种:

    1.自然人，指依法享有民事权利，并承担民事义务的公民



第一章  税法基本原理

个人。

    2.法人，指依法成立，能够独立地支配财产，并能以自己

的名义享受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社会组织。

    具备法人资格的条件有:①依法成立，即经过有关部门登记

并批准，为法律所承认的;②有一定的财产和资金，并能独立地

进行核算;③有自己的名称、组织场所或机构;④能够独立承担

民事上的财产义务以及能以自己的名义参加民事活动和诉讼。

    在实际纳税过程中，与纳税义务人相关的概念有:负税人、

代扣代缴义务人和纳税单位。

    1.负税人。纳税人与负税人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

念。纳税人是直接向税务机关缴纳税款的单位和个人，负税人是

实际负担税款的单位和个人。纳税人如果能够通过一定途径把税

款转嫁或转移出去，纳税人就不再是负税人。否则，纳税人同时

也是负税人。

    2.代扣代缴义务人。是指有义务从持有的纳税人收人中扣

除其应纳税款并代为缴纳的企业或单位。

    3.纳税单位，是指申报缴纳税款的单位，是纳税人的有效

集合。

二、课税对象

    课税对象又称征税对象，是税法中规定的征税的目的物，是国

家据以征税的依据。通过规定课税对象，解决对什么征税的问题。

    (一)课税对象是构成税收实体法诸要素中的基础性要素

    这是因为:课税对象是一种税区别于另一种税的最主要标

志。就是说，税种的不同最主要是起因于课税对象的不同。正是

由于这一原因，所以各种税的名称通常都是根据课税对象确定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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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计税依据

    计税依据，又称税基，是指税法中规定的据以计算各种应征

税款的依据或标准。正确掌握计税依据，是税务机关贯彻执行税

收政策、法令，保证国家财政收人的重要方面，也是纳税人正确

履行纳税义务，合理负担税收的重要标志。

    课税对象与计税依据的关系是:课税对象是指征税的目的

物，计税依据则是在目的物已经确定的前提下，对目的物据以计

算税款的依据或标准;课税对象是从质的方面对征税所做的规

定，而计税依据则是从量的方面对征税所做的规定，是课税对象

量的表现。

    (三)税源

    税源是指税款的最终来源，或者说税收负担的最终归宿。税

源的大小体现着纳税人的负担能力。可见，只是在少数的情况

下，课税对象同税源才是一致的。而对于大多数税种来说两者并

不一致，税源并不等于课税对象。课税对象是据以征税的依据，

税源则表明纳税人的负担能力。

    (四)税 目

    税目是课税对象的具体化，反映具体的征税范围，代表征税

的广度 。

    划分税目的主要作用是:

    I.进一步明确征税范围。

    2.解决课税对象的归类问题，并根据归类确定税率。

    税 目一般可分为列举税 目和概括税 目。

三 、税 率

    税率是应纳税额与课税对象之间的关系或比例，是计算税额

的尺度，代表课税的深度，关系着国家的收人大小和纳税人的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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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程度，因而它是体现税收政策的中心环节。

    (一)税率的基本形式

    税率是一个总的概念，在实际应用中可分为两种形式:一种

是按绝对量形式规定的固定征收额度，即定额税率，它适用于从

量计征的税种;另一种是按相对量形式规定的征收比例，这种形

式又可分为比例税率和累进税率，它适用于从价计征的税种。

    1比例税率

    比例税率是指对同一征税对象或同一税目，不论数额大小只

规定一个比例的税率，税额与课税对象成正比关系。

    在具体运用上，比例税率又可分为以下几种:(1)产品比例

税率。(2)行业比例税率。(3)地区差别比例税率。(4)有幅度

的比例税率。

    2.累进税率

    累进税率，是指同一课税对象，随数量的增大，征收比例也

随之增高的税率，表现为将课税对象按数额大小分为若干等级，

不同等级适用由低到高的不同税率，包括最低税率、最高税率和

若干等级的中间税率。一般多在收益课税中使用。它可以更有效

地调节纳税人的收人，正确处理税收负担的纵向公平问题。

    按照税率的累进依据的性质，累进税率分为 “额累”和 “率

累”两种。

    (1)全额累进税率，是以课税对象的全部数额为基础计征税

款的累进税率。

    (2)超额累进税率，是分别以课税对象数额超过前级的部分

为基础计算应纳税的累进税率。

    (3)超率累进税率，是指以课税对象数额的相对率为累进依

据，按超累方式计算应纳税额的税率。

    (4)超倍累进税率，是指以课税对象数额相当于计税基数的



第 一部分    学习指导与模拟练习

倍数为累进依据，按超累方式计算应纳税额的税率。

    3.定额税率

    定额税率又称固定税额。这种税率是根据课税对象计量单位

直接规定固定的征税数额。

    定额税率在表现形式上可分为单一定额税率和差别定额税率

两种形式。在同一税种中只采用一种定额税率的，为单一定额税

率;同时采用几个定额税率的，为差别定额税率。差别定额税

率，又分为地区差别定额税率和分类分项定额税率。

    (二)税率的其他形式

    1.名义税率与实际税率

    名义税率与实际税率是分析纳税人负担时常用的概念。名义

税率是指税法规定的税率。实际税率是指实际负担率，即纳税人

在一定时期内实际缴纳税额占其课税对象实际数额的比例。

    2.边际税率与平均税率

    边际税率是指再增加一些收人时，增加这部分收入所纳税同

增加收人之间的比例。在这里，平均税率是相对于边际税率而言

的，它是指全部税额与全部收入之比。

    在比例税率条件下，边际税率等于平均税率。在累进税率条

件下，边际税率往往要大于平均税率。

    3.零税率与负税率

    零税率是以零表示的税率。是免税的一种方式。表明课税对

象的持有人负有纳税义务，但不需缴纳税款。

    负税率是指政府利用税收形式对所得额低于某一特定标准的

家庭或个人予以补贴的比例。

四、减税负税

减税免税是对某些纳税人或课税对象的鼓励或照顾措施。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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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是从应征税款中减征部分税款;免税是免征全部税款。

    减税免税可以分为三种基本形式:

    1.税基式减免。这是通过直接缩小计税依据的方式实现的

减税免税。

    2.税率式减免。即通过直接降低税率的方式实现的减税免

税。具体又包括重新确定税率、选用其他税率、零税率等形式。

    3.税额式减免。即通过直接减少应纳税额的方式实现的减

税免税，具体包括全部免征、减半征收、核定减免率以及另定减

征税额等。

    减税免税按照其在税法中的地位，可分为三类:(1)法定减

免。(2)临时减免。(3)特定减免。

    减税免税是减轻税负的措施。与之相对应，税收附加和税收

加成是加重纳税人负担的措施。

    税收附加也称为地方附加，是地方政府按照国家规定的比例

随同正税一起征收的列人地方预算外收人的一种款项。

    税收加成是指根据税制规定的税率征税以后，再以应纳税额

为依据加征一定成数的税额。

    无论是税收附加还是税收加成，都增加了纳税人的负担。但

这两种加税措施的目的是不同的。实行地方附加是为了给地方政

府筹措一定的机动财力，用于发展地方建设事业;实行税收加成

则是为了调节和限制某些纳税人获取的过多的收人或者是对纳税

人违章行为进行的处罚措施。

五、纳税环节

    纳税环节是指税法上规定的课税对象从生产到消费的流转过

程中应当缴纳税款的环节。纳税环节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

纳税环节指全部课税对象在再生产中的分布情况。例如，资源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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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在生产环节，商品税分布在流通环节，所得税分布在分配环

节等。狭义的纳税环节是指应税商品在流转过程中应纳税的环

节，具体指每一种税的纳税环节，是商品课税中的特殊概念。

六、纳税期限

    纳税期限是纳税人向国家缴纳税款的法定期限。国家开征的

每一种税都有纳税期限的规定。合理确定和严格执行纳税期限，

对于保证财政收人的稳定性和及时性有重要作用。不同性质的税

种以及不同情况的纳税人，其纳税期限也不相同。这主要是由以

下因素决定的:(1)税种的性质。(2)应纳税额的大小。(3)交

通条件。

    我国现行税制的纳税期限有三种形式:(1)按期纳税。(2)

按次纳税。(3)按年计征，分期预缴。

第四节    我国税法体系

一、我国税法体系的建立与发展

    40多年来，与新中国的经济建设与法制建设相伴，税法建

设经历了新中国建立至70年代的税法创立与调整，80年代的税

法重建与改革，1994年以来的税法完善与发展三个大的历史时

期。

    (一)1950—     1973年税法的创建与调整

      1.概要

    (1) 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首部 《中华人

民共和国宪法》第一百零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依

照法律纳税的义务。”从而确立了税法最直接的宪法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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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956年5月3日，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5次会议

通过 《文化娱乐税条例》。这是我国最高立法机关正式建立以后

首次通过的税收法律。

    (3) 1958年6月3日，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97次会议

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统一了全国农业税法，

该税法一直未作大的修改，至今仍在执行。

    (4) 1958年6月5日，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97次会议

通过 《关于改进税收管理体制的规定》，下放了部分税收立法权，

初步形成了中央与省级地方两级税收立法的体制。

    2.主要特点

    (1)税法体系较为完整。

    (2)立法依据明确。

    (3)税收立法权得到了较合理的划分。

    (4)比较注意保护纳税人的合法权益。

    (二)80年代税法体系的重建与改革

    I。概要

    (1)实体税法的改革。80年代初，为了尽快适应对外开放

的新形势，我国采用了对外资企业单独设立税法的方式，从

1980年至 1982年先后设置了当时主要对外籍人员适用的个人所

得税法和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所得税法、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

施细则，还制定了一些相应的法规，同时确定涉外企业单独征收

工商统一税等流转税种，至此，涉外税法体系的改革率先完

成。

    经过几年的试点，总结经验，1984年实体税法的改革进人

高潮。其要点有二:一是突破对国营企业不能征收所得税的理论

禁区，开征了国营企业所得税和国营企业调节税，称为 “第二步

利改税”;二是将原工商税一分为四，开征了产品税、增值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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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税和盐税。这样，新的实体税法体系的框架初步建立起来

了。此后陆续开征的税种包括:烧油特别税、资源税、城市维护

建设税、集体企业所得税、国营企业工资调节税、国营企业奖金

税、集体企业奖金税、事业单位奖金税、城乡个体工商业户所得

税、房产税、车船使用税、个人收人调节税、耕地占用税、私营

企业所得税、印花税、城镇土地使用税、筵席税、固定资产投资

方向调节税以及特别消费税等，原有的农业税、屠宰税、集市交

易税、牲畜交易税等税种继续征收。上述税种的立法，基本上都

是国务院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授权以税收条例或暂行条例形式

通过的。

    (2)其他税法的改革。

    2.主要特点

    (1)以实体税法建设为重心。

    (2)逐步重视税收的法制建设。

    (3)在立法上采取了一些有违常规的方法。

    (4)以行政法规为主。

    (5)立法技术水平有所提高。

二、我国现行税法体系

    (一)1994年我国税法体系的完善与发展

    I.概要

    进人90年代以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我们对

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性质的认识，由 “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转向

“市场经济”，改革目标更加明确。按照计划经济和 “有计划的商

品经济”理论设计的税收制度已不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存在着

税负不公平，税制复杂，不够规范等问题。同时，随着我国参与

国际经济分工程度的加深，我国经济制度需要与国际惯例接轨，



第一章  税法基本原理

这就要求我国税收制度作出进一步的改革与完善。故此，从

1994年开始，我国实行新的实体税法，此次改革的主要内容包

括:

    (1)流转税法以对商品的生产、批发、零售和进口实行全面的

增值税为核心，设置了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资源税等税种。

    (2)所得税法的调整主要包括将原有的 “国营企业所得税”、

“集体企业所得税”、“私营企业所得税”合并为企业所得税，并

在税率和税前扣除项目上作了较大幅度的调整与规范。原有的

“个人所得税”、“个人收人调节税”、“城乡个体工商业户所得税”

合并修订为新的 “个人所得税”。

    (3)其他税法的改进包括为合理调节土地增值收益，维护国

家权益而增设的土地增值税，对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印花

税、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等予以保留，对城市维护建设税、

契税等予以修订，还计划开征证券交易税、遗产与赠与税等。

    2.主要特点

    (1)仍以实体税法的改革为重心。

    (2)规范化得到加强。

    (3)税收处罚法得到强化。

    (二)我国现行税法体系的基本结构

    就税法的整体结构而言，税法体系包括宪法加税法典，宪法加

税收基本法加各单行税法和宪法直接加各单行税法三种模式。我

国现行税法体系在宪法精神的指导下，直接由各单行税法构成。

II.重，点与难 点

一、重点掌握税法的概念，难点在于对有权的国家机关即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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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制定的主体的理解。

    二、重点掌握税法的三个特点:税法属于成文法;税法属于

义务性法规;税法具有综合性。

    三、有关税法原则，侧重掌握税法基本原则和税法适用原则

两个层次。税法基本原则包括四个方面:税收法律主义、税收公

平主义、税收合作信赖主义和实质课税原则，其难点在于对税收

法律主义和税收公平主义的掌握;税法适用原则包括六个方面:

法律优位原则、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则、新法优于旧法原则、特别

法优于普通法原则、实体从旧，程序从新原则、程序优于实体原

则。两个层次税法原则的内容之间的联系与区别，也是一个难

点。

    四、税法的效力范围表现为空间效力、时间效力和对人的效

力。税法的法定解释分为解释权限和解释尺度。

    五、重点掌握税法按不同标准所做的分类。按税法内容划分

为税收实体法、税收程序法、税收处罚法、税务行政法;按税法

效力划分为税收法律、税收法规、税收规章;按税法地位分为税

收通则法和税收单行法;按税收管辖权分为国内税法与国际税

法。

    六、重点掌握税收法律关系的特点及构成要素。税收法律关

系的特点为:主体的一方只能是国家;体现国家单方面的意志;

权利义务关系具有不对等性;具有财产所有权或支配权单向转移

的性质。难点在于对税收法律关系构成要素的理解，即税收法律

关系的主体、客体及其内容。

    七、税收实体性要素是本部分的重点，涉及到的难点也比较

多，考核点也相对集中。

    1.有关纳税义务人的基本规定及其相关的概念，即负税人、

代扣代缴义务人和纳税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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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课税对象的有关规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难点在于

课税对象相关概念的理解和掌握，如计税依据、税源、税目等的

具体规定。

    3.税率的基本形式及其内在的分类，每一种具体的税率形

式是如何确定的，名义税率与实际税率、边际税率与平均税率、

零税率与负税率的关系。

    4.减税免税的基本形式及其具体的分类，与之相对应的税

收附加与加成的含义及其相互关系。

    5.纳税环节与纳税期限。一般而言的纳税环节是指狭义的，

纳税期限的确定主要取决于:税种的性质、应纳税额的大小及交

通条件。现行税制中的纳税期限主要有:按期纳税、按次纳税、

按年计征，分期预缴。

    八、对我国税法体系的历史、现状要有全面的了解，难点在

于对各个历史阶段税法建设的特点有更全面的了解。

班.模  拟  练 习

一、单选题

1.我国现行的

A.税收实体法

C.税收处罚法

2.我国现行的

  )。

A.税收法律

C.税收规章

《税收征收管理法》属于 ( )。

        B.税收程序法

        D.税收争讼法

《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属于

B.税收法规

D.税务行政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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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从本质上讲，税收法律关系是一种 ( )。

    A.权利义务关系 B.税收分配关系

    C.税收管理关系 D.财政分配关系

    4.实体税法不具备溯及力，程序税法在特定条件下具备

定的溯及力，是税法的 ( )。

    A 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则 B.实体从旧，程序从新原则

    C.程序优于实体原则 D.特别法优于普通法原则

    5.《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惩治虚开、伪造和非

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的决定》属于 ( )。

    A 学理解释 B.立法解释

    C.行政解释 D.司法解释

二、多选题

1.下列税法属于实体法的是 ( )。

A.营业税暂行条例 B.税务行政复议规则

C.税务行政处罚实施办法 D.个人所得税法

2.下列行为违背税收法律主义的是 ( )。

A.税务机关在法定幅度内决定行政处罚数额

B.税务机关与纳税人协商决定征税数额

C.地方政府解释税收法律

D.税务机关按照一定方法估定个体户应纳税额

3.下列单位具有征税主体资格的是 ( )。

A.某乡税务所 B.某市国税局法治处

C.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D.某海关

4.引起税收法律关系消灭的原因包括 ( )。

A.纳税人履行纳税义务 B.税务机关组织结构的变化

C.税法的调整 D.某些税法的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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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我国现行税法明确规定的纳税人权利包括 ( )〔

A.申请减免税的权利 B.只缴纳合理税金的权利

C.要求事先裁定的权利 D.委托税务代理的权利

三、判断题

    1.税收法律关系的主体是国家，客体是纳税人

    2.在我国，税收法律是指由中央和地方立法机关依照法定

程序制定的规范性税收文件。

    3.税法的溯及力是指该税法公布生效以前所发生的事件或

行为，是否适用该项税法。

    4.负税人是税法中规定的直接负有纳税义务的单位和个人广

    5.在定额税率中，税额与征税对象成正比关系。

答 案

一、单选题

B  2.A  3.A  4.B  5.B

二、多选题

A、D  2.B, C    3.A、D  4‘A、I)  5.A、D

三、判断题

I.错误 2.错误 3.正确 4.错误 5.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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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增  值 税

工.应试基本内容

第一节    增 值 祝 概 述

一、增值税的概念

    (一)增值税的概念

    增值税是对从事销售货物或者提供加工、修理修配服务以及

进日货物的单位和个人取得的增值额为征税对象征收的一种税。

与其他流转税不同的是，虽然按流转额全额课税，但实行税款抵

扣，即对纳税人购人的货物或应税劳务已纳的增值税予以扣除。

    C二)对增值额的理解

    增值额是指企业或其他经营者从事生产经营 (或提供劳务)

在购人的商品 (或取得的劳务)的价值额基础上新增加的价值

额。对增值额的含义，可从以下二个方面来理解:

    I.从理论上讲，增值额相当于社会总商品的价值中由活劳

动新创造的价值即 (V+M)部分。

    2.从税收实际征纳活动来看，增值额则体现为法定的增值

额、。所谓法定增值额是指各国政府在增值税制度中人为地规定的

增值额。即是商品销售收入额或经营收入额扣除税法规定的扣除

项目金额之后的差额，这个差额是税法规定的，与理论上的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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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可能 (或必然)有差异。这主要是因实行增值税的国家对法定

扣除的规定不尽相同所造成的。

    (三)增值税的类型

    各国据以征税的增值额都是根据本国经济发展状况和财政政

策确定的法定增值额。根据各国法定增值额所包括的具体内容的

不同，可将增值税划分为生产型、收入型和消费型三种

    生产型增值税的特点是计算增值税时，不允许扣除任何外购

固定资产的价款。即作为课数基数的法定增值额包括企业新创造

价值外，还包括外购的固定资产价款部分。此种类型的增值税，

其法定增值额大于理论增值额。

    收人型增值税的特点是计算增值税时，不允许将当期购人固

定资产价款一次全部扣除，只允许扣除纳税期内应计一人产品价值

的折旧费部分。即作为课税基数的法定增值额既不包括外购流动

资金价款，也不包括折旧费，相当于我国企业净产值部分厂此种

类型的增值税，其法定增值额与理论增值额相一致。

    消费型增值税的特点是计算增值税时，允许将纳税期内购入

的全部固定资产价款一次全部扣除。即作为课税基数的法定增值

额相当于企业纳税期的生产总值扣除当期外购的全部生产资料价

款后的余额。此种类型的增值税，在购人固定资产的当期，其法

定增值额小于理论增值额。

    从目前我国实际财政经济情况看，我国实行的是生产型增值

税。主要考虑两点，一是不扣除固定资产所含税金，增值税税基

较大，可以更好地保证财政收入规模;二是有利于遏制固定资产

投资规模。

二、增值税的特点

(一)计税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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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值税的征税对象或税基是增值额，可以用以下公式表示:

    增值额二销售额一外购货物及劳务支出

            二折旧十〔资十利润+利息+直接税等

    根据这个公式来计算增值税，具体计税方法可以分为四类

(设增值税率为t):

    (1)直接相加法:增值税额=t(折旧+工资 十利息十直接

税等)

    (2)间接相加法:应纳增值额 =t(折旧)+t(工资)十I

(利润)+t(利息)+t(直接税等)

    (3)直接减除法:亦称扣额法:应纳增值税额=t(销售额

一外购货物及劳务支出)

    (4)间接减除法，亦称扣税法:应纳增值税额二t(销售额)

一t(外购货物及劳务支出)二销项税金一进项税金

    C几)增值税的一般特点

    由增值税自身原理决定，增值税具有适用面广、税基广泛、

税率单一的特点，尤其是采取税款抵扣制，彻底排除了流转税重

复课税的弊端，具有其他流转税税种无可比拟的优点:一是调节

的中性; 几是税负的公平性;三是收入的有效性;四是征管的严

密性;五是有利于保护本国经济，参与世界竞争。

    (几)我国现行的增值税主要特点

    一是实行价外税;二是实行三档税率;三是划分一般纳税人

和小规模纳税人;四是实行税款抵扣制;五是大幅度减少了税收

减免项目，并将减免税权限高度集中于国务院。

三、增值税立法原则

    1994年增值税改革的立法原则:1994年建立的增值税基本

卜是按照国家通行的作法建立起来的。在税制改革与建设中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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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循了以下原则;

    1.普遍征收的原则。

    2.中性的原则。

    3.简化征收的原则。

第二节    征税范围及纳税人

一、征税范围

    (一)国际士二增值税征税范围的类型

    1.征税范围仅限于工业制造环节。

    2.在工业制造和货物批发两环节实行增值税。

    3.在工业制造、货物批发和货物零售三环节实行增值税。)

    4.将征税范围向前延伸，扩展到农业和采掘业。

    (三二)我国增值税的征税范围

    中国增值税的征收范围近年来逐步扩大，但由于某些国情的

特殊性，因而在设计现行增值税时，一方面要力求体现增值税实

行整体计税、税负向后推移、解决重复征税的要求，并有利于完

善流转税结构。因此将增值税由采掘业、制造业延伸至商品批发

和零售业。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农业初级产品生产、销售，以及

绝大部分劳务服务行业的经营、核算情况比较复杂，所以，现行

增值税除了将工业加工、修理修配纳人增值税之外，对其他服务

行业及农业初级产品暂不征收增值税。

    1.应税货物的范围

    货物，是指除土地、房屋和其他建筑物等不动产之外的有形

动产，即包括除不动产以外的所有用于销售的商品

    2.应税劳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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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纳人增值税范围的劳务是指加工、修理、修配劳务。

    3.进口货物

    凡进人中国国境或关境的货物，在报关进口环节，除了依法

缴纳关税之外，还必须缴纳增值税。

    4.视同销售的应税货物

    视同钉售的货物具体范围如下:将货物交付他人代销;销售

代销货物;没有两个以上机构并实行统一核算的纳税人，将货物

从一个机构ff',送其他机构用于销售，但相关机构设在同一县

(市)的除外;将自产或委托加玉的货物用于非应税项目;将自

产、委托加工或购买的货物作为投资，提供给其他单位或个体经

营者;将自产、委托加工或购买的货物分配给股东或投资者;将

自产、委托加工的货物用于集体福利或个人消费;将自产、委托

加1_或购买的货物无偿赠送他人。

    5.混合销售

    听谓混合销售行为，就是一项销售行为既涉及货物，又涉及

非增值税的应税劳务。

    6.兼营非应税劳务而兼营非应税劳务通常是指纳税人兼有

销售货物和提供应税劳务两类经营项目，并且这种经营业并不发

生在同一业务中，往往可以分开进行核算。

    7.其他货物销售

    (1)货物期货 (包括商品期货和贵金属期货)，应当征收增

值税。

    (2)银行销售金银的业务，以及典当业的死当物品销售业务

和寄售业代委托人销售寄售物品的业务，应当征收增值税;但融

资租赁业务，不论租赁货物的所有权是否转给承租方，均不征收

增值税 。

    (3)基本建设单位和从事建筑安装业务的企业附设工厂、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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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生产的水泥预制构件、其他构件或建筑材料，如果用于本单位

或本企业的建筑工程的应视同销售，在移送使用环节征税。但对

在建筑现场制造的预制构件，凡直接用于本单位或本企业建筑 「

程的，不予征税。

    (4)典当业的死当物品销售业务和寄售业委托人销售寄售

物品 (包括居民个人寄售的物品在内)的业务，应征收增值

税。

    (5)集邮商品 (包括邮票、小型张、小本票、明信片、首日

封、邮折、集邮簿、邮盘、邮票目录、护邮袋、贴片及其他集邮

商品)的生产、调拨，以及邮政部门以外的其他单位与个人销售

集邮商品，应征收增值税。邮政部门集邮公司销售包括调拨在内

集邮商品，应当征收营业税。

    (6)邮政部门发行报刊，征收营业税;其他单位和个人发行

报刊，征收增值税。

    (7)执罚部门和单位查处的属于一般商业部门经营的商品，

具备拍卖条件的，由执罚部门或单位商同同级财政部门同意后，

公开拍卖。其拍卖收人作为罚没收入由执罚部门和单位如数上_缴

财政，不予征税。对经营单位购人拍卖物品再销售的应照章征收

增值税。

      (三)不征收增值税的货物和收人

    1.融资租赁业务，无论租赁的货物的所有权是否转让给承

租方，均不征收增值税。

    2.基本建设单位和从事建筑安装业务的企业附设上厂、车

间在建筑现场制造的预制构件，凡直接用于本单位或本企业建筑

工程的，不征收增值税。

      3.因转让著作所有权而发生的销售电影母片、录像带母带、

录音磁带母带的业务，以及因转让专利技术和非专利技术的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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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而发生的销售计算机软件的业务，不征收增值税。

    4.供应或开采未经加工的天然水 (如水库供应农业灌溉用

水，I_厂泊 采地下水用于生产)，不征收增值税。

    5.对国家管理部门行使其管理职能，发放的执照、牌照和

有关证书等取得的工本费收入，不征收增值税。

    6.对体育彩票的发行收人不征收增值税。

二、纳税义务人

    (一)增值税纳税义务人的规定

    1增值税纳税义务人的基本规定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销售货物或者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劳

务以及进仁J货物的单位和个人，为增值税的纳税义务人。

    2增值税纳税义务人的具体规定

    (1)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的纳税人。(2)租赁或承包企

业的纳税人。(3)代理进口货物的纳税人。

    (_几)增值税扣缴义务人的规定

    境外的单位或个人在境内销售应税劳务而在境内未设有经营

机构的，其应纳税款以代理人为扣缴义务人;没有代理的，以购

买者为扣缴义务人。

    (止)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认定管理

    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的认定范围:小规模纳税人是指年销售

额在规定标准以下，并且会计核算不健全，不能按规定报送有关

税务资料的增值税纳税人。

    从事货物生产或提供应税劳务的纳税人，以及以从事货物生

产或提供应税劳务为主，并兼营货物批发或零售的纳税人 (是指

该类纳税人的全部年应税销售额中货物或应税劳务的销售额超过

50%，批发或零售货物的销售额不到50%)，年应征增值税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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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 (以下称应税销售额)在100万元以下的

    年应税销售额超过小规模纳税人标准的个人、」卜企业性单

位，不经常发生应税行为的企业，视同小规模纳税人纳税

    (四)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认定管理

    下列单位和个人经税务机关批准可认定为增值税的一般纳税

人:

    (1)指年应征增值税销售额 (以下简称年应税销售额，包括

一个公历年度内的全部应税销售额)，超过增值税暂行条例及实

施细则规定的小规模纳税人标准的企业和企业性单位 (以下简称

企业)。

    (2)纳税人总分支机构实行统一核算，其总机构年应税销售

额超过小规模企业标准，但分支机构年应税销售额未超过小规模

企业标准的，其分支机构可申请办理一般纳税人认定手续)

    (3)年应税销售额未超过标准的小规模企业 (未超过标准的

企业和企业性单位)账簿健全，能准确核算并提供销项税额、进

项税额，并能按规定报送有关税务资料的，经企业申请，税务部

门可将其认定为一般纳税人 。

    (4)新开业的符合一般纳税人条件的企业，应在办理税务登

记的同时申请办理一般纳税人认定手续。税务机关对其预计年应

税销售额超过小规模企业标准的，暂认定为 一般纳税人;其开业

后的实际年应税销售额未超过小规模纳税人标准的，应重新申请

办理一般纳税人认定手续。凡符合条件的，可继续认定为 一般纳

税人;不符合条件的，取消一般纳税人资格。

    (5)已开业的小规模企业，其年应税销售额超过小规模纳税

人标准的，应在次年一月底以前申请办理一般纳税人认定手

续。

    (6)非企业性单位如果经常发生增值税应税行为，并且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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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般纳税人条件，可以认定为一般纳税人。

    (7)个体经营者符合条例所规定条件的，经省级国家税务局

标准  可以认定为 般纳税人。

    下列纳税人不办理一般纳税人认定手续;①个体经营者以外

的其他个人;②从事货物零售业务的小规模企业，不认定为一般

纳税人;③销售免税货物的企业;④不经常发生应税行为的企

业 11

第三节    增值税的税率

一、增值税税率的涵义

    增值税的征税对象虽然是每一环节的增值额，但增值税税率

却是按照应税商品的整体税负 (既有本环节的应征增值税额，义

包括以前各环节的已征增值税税额)和本环节的销售额来设计

的。、换言之，增值税税率的设计方法为:

                  某商品本环节    以前各环节

增值税税率二”̀J fiL (1L梁        +fll T}·100%
二、增值税率设计的原则

(一)尽量简化税率，体现增值税中性和简便的要求

(_)兼顾大多数纳税人的负担能力和财政需要两方面

(几)体现国家的社会经济政策

(四)有利于推行增值税抵扣制，平衡各类企业负担

三、税率档次及适用范围

(一)适用税率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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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行增值税率分为三档，即17% (基本税率)、13% (低税

率)，以及零税率。其中:

    I.基本税率

    (1)纳税人销售或者进口货物，除列举的外，税率均为

17%, (2)纳税人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劳务 (即应税劳务)税率

为 17%。

    2.低税率纳税人销售或进口下列货物，税率为13%

    (1)农业产品、食用植物油;(2)自来水、暖气、冷气、热

水、煤气、石油液化气、天然气、沼气、居民用煤炭制品:(对

图书、报纸、杂志;(4)饲料、化肥、农药、农机、农膜;‘5)

国务院规定的其他货物。目前为止有:金属矿产品、I仁金属矿产

口
口口 。

    3 零税率

    纳税人出口货物，税率为零。

    4.兼营不同税率货物或者应税劳务的适用税率

    纳税人兼营不同税率的货物或者应税劳务，应当分别核算小

同税率货物或者应税劳务的销售额。未分别核算或不能准确核算

销售额的，从高适用税率。

    5.兼营应征增值税的非应税劳务适用税率

    纳税人销售不同税率货物或应税劳务，并兼背应属一并征收

增值税的非应税劳务的，其非应税劳务应从高适用税率。

    (二)采取简易办法征收的增值税征收率及定额税率

    1一般纳税人增值税的征收率的基本规定

      一般 纳税人生产下列货物，可按简易办法依照6%征收率讨

算缴纳增值税，并可由其自己开具专用发票:①县以下小ill水力

发电单位生产的电力;②建筑用和生产建筑材料所用的砂、卜、

石料;③以自己采掘的砂、土、石料或其他矿物连续生产的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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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石灰;④原料中掺有煤研石、石煤、粉煤灰、烧煤锅炉的炉

底渣及其他废渣 (不包括高炉水渣)生产的墙体材料 (墙体材料

是指废渣砖、石煤和粉煤灰砌块、煤研石砌块、炉底渣及其他废

渣砌块);⑤用微生物、微生物代谢产物、动物毒素、人或动物

的血液或组织制成的生物制品;⑥销售自来水。

    2.小规模纳税人增值税的征收率

    小规模纳税人销售货物或应税劳务，实行简易办法按6%征

收率计算应纳税额。

    (三)增值税适用低税率货物的具体范围

    I.农业产品;

    2.食用植物油;

    3.自来水;

    4.暖气、热水暖气、热水;

    5.冷气;

    6.煤气;

    7.石油液化气;

    8.天然气;

    9.沼气;

    10.居民用煤炭制品;

    11.图书、报纸、杂志;

    12.饲料;

    13.化肥 ;

    14.农药;

    巧.农膜;

    16.农机 ;

    17.矿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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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增值税销项税额与进项税额

一、增值税销项税额

    (一)销项税额概念及计算

    纳税人销售货物或者应税劳务，按照销售额和条例规定的税

率计算并向购买方收取的增值税额，为销项税额。

    销项税额的计算公式:

    销项税额二销售额x税率 或

    销项税额=组成计税价格x税率

    (二)销售额确定

    1.销售额的一般规定

    应税销售额包括以下内容:

    (1)销售货物或应税劳务取自于购买方的全部价款。

    (2)向购买方收取的各种价外费用。但上述价外费用不包括

以下三项费用:①向购买方收取的销项税额。②受托加工应征消费

税的货物，而由受托方向委托方代收代缴的消费税。③代垫运费。

    (3)消费税税金

    2.混合销售的销售额

    对属于征收增值税的混合销售，其销售额为货物销售额和非

应税劳务销售额的合计数。

    3.兼营非应税劳务的销售额

    对兼营应一并征收增值税的非应税劳务的，其销售额为货物

和非应税劳务销售额的合计数，即既包括货物销售额，又应包括

非应税劳务的销售额。

    4.价款和税款合并收取情况下的销售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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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将开具在普通发票上的含税销售额换

算成不一含税销售额，作为增值税的税基。其换算公式为:

销售额 (不含税)
含税销售额

一1+税率或征收率

    5.售价明显偏低且无正当理由情况下，销售额的确定方法

    其确定顺序及方法如下:

    (1)按纳税人当月同类货物的平均销售价格确定。

    (2)按纳税人最近日期销售同类货物的平均销售价格确定。

    (3)用以上两种方法均不能确定其销售额的情况下，可按组

成计税价格确定销售额。公式为:

    组成计税价格=成本x  (1+成本利润率)

    属于应征消费税的货物，其组成计税价格应加计消费税税

额、计算公式为:

    组成计税价格=成本x  (1+成本利润率)+消费税税额

    “成本利润率”为10%0

    6.特殊销售方式的销售额

    (1)以折扣方式销售货物; (2)以旧换新方式销售货物;

(3)还本销售方式销售货物;(4)采取以物易物方式销售;(5)

销售自己使用过的固定资产的征免规定。

    7.出租出借包装物情况下销售额的确定

    纳税人为销售货物而出租出借包装物收取的押金，单独记账

核算的，不并入销售额征税。但对因逾期 (以一年为期限)包装

物押金，无论是否退还均并人销售额征税。个别包装物周转使用

期限较长的，报经税务征收机关确定后，可适当放宽逾期期限。

    从1995年6月 1日起，对销售除啤酒、黄酒外的其他酒类

产品而收取的包装物押金，无论是否返还以及会计上如何核算，

均应并人当期销售额征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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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增值税销项税额扣减的规定

    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因销货退回或折让而退还给购买方的增值

税额，应从发生销货退回或折让当期的销项税额中扣减。

    小规模纳税人因销货退回或折让退还给购买方的销售额，应

从发生销货退回或折让当期的销售额中扣减。

二、进项税额

    (一)进项税额的含义

    纳税人购进货物或者接受应税劳务，所支付或者负担的增值

税额为进项税额。

    (二)进项税额确定

    1.准予从销项税额中抵扣的进项税额

    (1)从销售方取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上注明的增值税额;(2)

从海关取得的完税凭证上注明的增值税税额;(3)购进免税农产品

进项税额的确定与抵扣;(4)购进废旧物资进项税额的确定与抵

扣;(5)运输费用进项税额的确定与抵扣;(6)进CI环节进项税额的

确定与抵扣;(7)混合销售兼营非应税劳务行为进项税额的确定‘:

抵扣;(8)以物易物等特殊销售行为进项税额的确定与抵扣、

    2.不得从销项税额中抵扣的进项税额

    ([) 纳税人购进货物或者应税劳务，末按照规定取得并保存

增值税扣税凭证，或者增值税扣税凭证上未按照规定汁明增值税

额及其他有关事项的，其进项税额不得从销项税额中抵扣、

    (2)一般纳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应按销售额依照增值税

税率计算应纳税额，不得抵扣进项税额，也不得使用增值税专川

发票:①会计核算不健全，或者不能够提供准确税务资料的 忿

符合 一般纳税人条件，但不申请办理一般纳税人认定手续的

    (3)下列项目的进项税额不得从销项税额中抵扣:购进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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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用于非应税项目的购进货物或者应税劳务;用于免税项目

的购进货物或者应税劳务;用于集体福利或者个人消费的购进货

物或者应税劳务;非正常损失的购进货物;非正常损失的在产

品、产成品所耗用的购进货物或者应税劳务。

    (4)纳税人购买或销售免税货物所发生的运输费用，不得计

算进项税额抵扣，增值税一般纳税人采取邮寄方式销售、购买货

物所支付的邮寄费，不允许计算进项税额抵扣。

    (5)对纳税人兼营免税项目或非应税项目。

    (6)外商投资企业生产直接出口的货物中，购买国内原材料

所负担的进项税额不予退税，也不得从内销货物的销项税额中抵

扣，应计人产品成本处理。

    3.增值税进项税额抵扣时限

    (1)工业生产企业购进货物 (包括外购货物所支付的运输费

用)，必须在购进的货物已经验收人库后，才能申报抵扣进项税

额，对货物尚未到达企业或尚未验收人库的，其进项税额不得作

为纳税人当期进项税额予以抵扣。

    (2)商业企业购进货物 (包括外购货物所支付的运输费用)，

必须在购进的货物付款后才能申报抵扣进项税额，尚未付款或尚

未开出、承兑商业汇票的，其进项税额不得作为纳税人当期进项

悦额予以抵扣。’商业企业采取分期付款方式购进货物，凡是发生

销货方是先全额开具发票，购货方再按合同约定的时间分期支付

款项的情况，其进项税额的规定时间应在所有款项支付完毕后，

才能够申报抵扣该货物的进项税额。对商业企业接受投资、捐赠

和分配的货物，以收到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时间为申报抵扣进项税

额的时限。在纳税人申报抵扣进项税额时，应提供有关投资、捐

赠和分配货物的合同或证明材料。

    (3) 一般纳税人购进应税劳务，必须在劳务费用支付后，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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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申报抵扣进项税额，对接收应税劳务，但尚未支付款项的，其

进项税额不得作为纳税人当期进项税额予以抵扣。

    4.扣减发生期进项税额的规定

    已抵扣进项税额的购进货物或应税劳务发生增值税条例规定

不允许抵扣情况的，应将该项购进货物或应税劳务的进项税额从

当期 (即发生抵扣情况当期)发生的进项税额中扣减。无法准确

确定该项进项税额的，按当期实际成本计算应扣减的进项税瓤

实际成本 (进价十运费+保险费+其他有关费用)乘以按征税[1

该货物或应税劳务适用的税率计算应扣减的进项税额。

    5.销货退回或折让的税务处理

    一般纳税人因进货退出或折让而收回的增值税额，应从发生进

货退出或折让当期的进项税额中扣减。如不按规定扣减，造成进项

税额虚增，不纳或少纳增值税的，属偷税行为，按偷税予以处罚。〕

第五节    应纳税额计算

一、应纳税额计算方法

    (一)一般纳税人计算增值税应纳税额的公式

    一般纳税人销售货物或者提供应税劳务，应纳税额为当期销

项税额抵扣当期进项税额后的余额。应纳税额计算公式:

    应纳税额=当期销项税额一当期进项税额

    因当期销项税额小于当期进项税额不足抵扣时，其不足部分

可以结转下期继续抵扣。

    (二)采用简易办法计算增值税应纳税额的公式

    应纳税额二销售额x征收率

    (三)进口货物计算增值税应纳税额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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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计税价格和应纳税额计算公式:

组成计税价格=关税完税价格+关税+消费税

应纳税额二组成计税价格x税率

第六节    期初存货已纳税款的抵扣

一、内资企业期初存货已征税款的抵扣

    (，)内资企业期初存货已征税款的计算

    1.原实行 “价税分流购进扣税法”的增值税企业，其已征

税款为实行 “价税分流购进扣税法”时核定的期初存货应扣税金

减去以后动用库存并已予扣除部分后的余额。

    2.其他企业按下列公式计算己征税款

    已征税款二存货的实际采购成本x扣除率

    (二)内资企业期初存货已征税款的抵扣

    !增值税一般纳税人期初存货已征税款，从1995年起5年

内实行按比例分期抵扣的办法，每年的抵扣比例为增值税一般纳

税人1995年年初期初存货已征税款余额的20%,

    2增值税一般纳税人期初存货已征税款，实行按月抵扣与

按季或年度调整抵扣相结合的办法，每月抵扣的期初存货已征税

每月抵扣的期初一1995年年初期存货己征税款余额的 1.25%

(15c,...12个月).当年应抵扣的其余部分可采取按季度或年度

调整抵扣的办法、

    夕增值税 一般纳税人在抵扣期初存货已征税款时，应按税

抵扣比例准的抵扣比例和期限，计算本期抵扣税额，从 “待摊费

抵扣比例初进项税额”科目中转入 “应交税金一一应交增值税

又进项税额)”科!_!中抵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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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免征增值税的货物，以及采用简易办法征收增值税的货

物，不得抵扣其存货中的进项税额。

    5.国家储备物资已征税款的抵扣，不实行按比例分期抵扣

的办法，待国家储备物资调出销售时，按实抵扣其调出销售货物

的已征税款。

    对未经税务机关审查核实的期初存货已征税款，不得抵 扣。)

二、外商企业期初存货抵扣税款规定

    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规定，外商投资企业从1994年 1月起适用

增值税条例。准予外商投资企业期初抵扣规定适用于1993年 12月

31日前在我国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其抵扣时限根据国家税务总

局关于外商投资企业期初库存已征税款处理问题的补充通知规定，

外商投资企业期初库存已征税款抵扣截止日期为1998年年底 而

内资企业抵扣时限从1995年起5年内，即截止到1999年底。

第七节    外商投资企业多缴税款的退还

一、多缴税款退还的政策内容

    1993年 12月31日前已批准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由于改征

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而增加税负的，经企业申请，税务机关批

准，在已批准的经营期限内，最长不超过五年，退还其因税负增加

而多缴纳的税款;没有经营期限的，经企业申请，税务机关批准，在

最长不超过五年的期限内，退还其因税负增加而多缴纳的税款「

二、应退还多缴纳税款的计算

(一)多缴纳税款的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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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商投资企业由于改征税值税、消费税而多缴纳的税款，是

指外商投资企业销售货物、提供加工或修理修配劳务，生产、委

托加_r应税消费品，依照现行有关规定计算出实际缴纳的增值税

和消费税税款，超出依照原工商统一税和特别消费税有关规定计

算出应缴纳税款的部分。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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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应退税款的计算

    外商投资企业只缴纳增值税，则其多缴纳的税款就是其应退

税款。外商投资企业既缴纳增值税，又缴纳消费税的，以其多缴

纳的税款，按照当期实际缴纳的增值税税款或消费税税款占当期

实际缴纳的增值税、消费税税款总额的比例，分别计算退还增值

税和消费税。计算公式为:

                                  当期实际缴纳
    应退增值税    当期多缴        的增值税税款

    税 款=纳税款 x当期实际缴纳增值税
                                和消费税税款总额

                                  当期实际缴纳
    应退消费税    当期多缴 的消费税税款

    税 款“纳税款  x当期实际缴纳增值税
                                和消费税税款总额

第八节    出口货物退 (免)税

一、出口货物退 (免)税概念

    出口免税是指对货物在出口环节不征增值税、消费税，这是

把货物出口环节与出口前的销售环节都视为同样的征税环节。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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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退税是指对货物在出口前实际承担的税收负担，按规定的退税

率计算后予以退还。

二、出口货物退 (免)税的适用范围

    并不是说只要企业生产和经营出日货物就一定能够得到出日

退税。只有符合以下条件 (符合其中之一即可)的企业才有办理

出L-1退税的资格。

    1.国家外经贸部授予进出口经营权的生产企业自营出口或

委托外贸企业代理出口自产货物;

    2.有出口经营权的外贸企业收购货物直接出口或委托其他

外贸企业代理出口货物;

    3.生产企业委托外贸企业代理出口自产货物，既使委托方

无出口经营权;

    4.没有进出口经营权，但国家税务总局特准出口退税的企

业;

    5.出口了国家指定货物的指定出口退税企业;

    并不是说货物只要一出口了就具备了办理出口退税资格。

    只有同时具备下列条件的出口货物才有资格办理出口退税:

    1.必须是属于增值税或消费税征税范围的货物;

    2.货物必须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报关离境;

    3.出口货物必须结汇 (部分货物除外);

    4.必须在财务上作销售处理;

    5.退税申报时必须提供规定的有关单证。

三、出口货物退税率

    从19%年1月I日 (含1月1日)起，报关离境出口货物退

税率确定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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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煤炭、农业产品出口退税率仍为3%

    (一二)以农业产品为原料加工的工业品和按 13%的税率征收

的增值税其他货物，出口退税率由10%调减为6%

    (三)适用17%增值税税率的其他货物，退税率由14%调减

为 9%

    (四)从小规模纳税人购进并按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

了出[-!货物退 (免)税管理方法)的通知》 (国税发 [1994] 031

号)规定可以办理退税的上述第 (二)第 (三)项的货物退税率

为6%;属于第 (一)项的货物，退税率为3%

四、出口货物退 (免)税计算

    (一)有进出口经营权的生产企业自营出口的自产货物，凡

在 1994年按照国家税务总局 [19941 001号，有关规定的 “免、

抵、退”的办法办理出口退税的，今后直接出口和委托代理出「J

的货物， 一律免征本道环节的增值税，并按增值税暂行条例规定

的17%或13%的税率与退税率之差乘以出口货物的离岸价格折

合人民币的金额，计算出口货物不予抵扣或退税的税额，从全部

进项税额中剔除，计人产品成本。剔除后的余额，抵减内销货物

的销项税额。出[11货物占当期全部货物销售额50%以上的企业，

对 一个季度内未抵扣完的出口货物的进项税额，报经主管出口退

税的税务机关批准可给予退税;出口货物占当期全部销售额

50%以一下的企业，当期未抵扣完的进项税额必须结转下期继续抵

扣，不得办理退税。

    抵、退税的计算具体步骤及公式为:

    当期不予抵扣或退税的税额二当期出口货物离岸价格x外汇

人民币牌价x (增值税条例规定的税率一出口货物退税率)

    当期应纳税额二当期内销货物的销项税额一 (当期全部进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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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额一当期不予抵扣或退税的税额)一上期未抵扣完的进项税额

    出口货物占当期全部货物销售额50t;以仁的企业，若当期

(季度末)应纳税额为负数，按下列公式计算应退税额:

    1.销项金额x税率〕未抵扣完的进项税额

    应退税款二未抵扣完的进项税额

    2.销项金额x税率<未抵扣完的进项税额

    应退税额=销项金额x税率

    结转下期抵扣进项税额=当期未抵扣完的进项税额一应退税

额

    (二)小规模纳税人自营和委托出口的货物， 一律免征增值

税、消费税，其进项税额不予抵扣或退税。

    (三)在1994年未按照 “抵、免、退”办法办理出[=I退税的

生产企业 (不含1993年 12月31日以前批准设立的外商投资企

业)，今后直接出Li和委托代理出「I的货物，一律先按照增值税

的规定征税，然后由主管出II退税业务的税务机关在国家出口退

税计划内依规定的退税率审批退税。纳税和退税的汁算公式

为:

    当期应纳税额=当期内销货物的销项税金十当期出口货物离

岸价x外汇人民币牌价x征税税率一当期全部进项税额

    当期应退税额=当期出口货物离岸价x外汇人民币牌价x退

税率

    (四)对有进出[LI经营权的外贸企业收购货物有直接出「J或

委托其他外贸企业代理出口货物的，应依据购进货物所取得的增

值税专用发票上列明的进项金额和该货物适用的退税率汁算退

税。其公式是:

    应退税额=购.进货物的进项金额x退税率

    对出[I_I货物库存账和销售账均采用加仪、「一均价核算的企、}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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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qJ以按适用不同退税率的货物，分别依下列公式计算应退税

额 :

    应退税额=出日货物数量x加权平均进价X退税率

    (瓦)对从事对外承包项目、对外承接修理修配业务等特定

企业出日货物，特准退 (免)税的计算方法是:按购进货物的增

值税专用发票列明的进项金额和规定的退税率计算退税，其公式

是:

    应退税额=购进货物的进项金额x退税率

    (六)对出日企业从小规模纳税人购进特种退 (免)、税货

物，因小规模企业提供的是普通发票，其退税计算公式:

应退    普通发票所列

税额一  含税销售额
(1+征收率6%)        x退税率

    (七)出CI卷烟在生产环节免征增值税、消费税。出口卷烟

增值税的进项税额不得抵扣内销货物的应纳增值税，应计人产品

成本处理 。

    (八)委托外贸企业代理出口的货物，一律在委托方退 (免)

税。

第九节    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使用和管理

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联次及票样

    目前，专用发票的基本联次统一规定为四联，各联次用途及

印色:第一联为存根联，由销货方留存备查。第二联为发票联，

购货方作付款的记账凭证。第三联为税款抵扣联，购货方作抵扣

凭证。第四联为记账联，销货方作销售的记账凭证。各联的印色

分别为:蓝色、棕色、绿色、黑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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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专用发票领购使用、开具范围

    (一)专用发票领购使用范围专用发票只限于增值税一般纳

税人领购使用，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及非增值税纳税人不得领购

使用。一般纳税人有下列情形之 一者，不得领购使用专用发票

如已领购使用专用发票，税务机关应收缴其结存的专用发票:

    1.会计核算不健全，即不能按会计制度和税务机关的要求

准确核算增值税的销项税额、进项税额和应纳税额者。

    2.不能向税务机关准确提供增值税销项税额、进项税额、

应纳税额数据及其他有关增值税税务资料者。

    3.有以下行为，经税务机关责令限期改正而仍未改正者:

    (1)私自印制专用发票;(2)向个人或税务机关以外的单位

买取专用发票;(3)借用他人专用发票;(4)向他人提供专用发

票;(5)未按规定的要求开具专用发票;(6)未按规定保管专用

发票;(7)未按规定申报专用发票的购、用、存情况;(8)未按

规定接受税务机关检查。

    4销售的货物全部属于免税项目者。

    5.纳税人当月购买专用发票而未申报纳税的，不得向其发

售专用发票。

    (二)专用发票的开具范围除规定不得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

的情形外，一般纳税人销售货物 (包括视同销售货物在内)、应

税劳务、根据增值税细则规定应当征收增值税的非应税劳务，必

须向购买方开具专用发票。下列情形不得开具专用发票:

    I.向消费者销售应税项目;

    2.销售免税项目;

    3.销售报关出口的货物、在境外销售应税劳务;

    4.将货物用于非应税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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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将货物用于集体福利或个人消费;

    6.将货物无偿赠送他人 (如果受赠人为一般纳税人，可根

据受赠者要求开具专用发票);

    7.提供非应税劳务 (应当征收增值税的除外)、转让无形资

产或销售不动产;

    8.商业零售的烟、酒、食品、服装、鞋帽 (不包括劳保专

用的部分)、化妆品等消费品;

    9.生产、经营机器、机车、汽车、轮船、锅炉等大型机械

电子设备的工商企业，凡直接销售给使用单位的。

    此外，还规定向小规模纳税人销售应税项目，可以不开具增

值税专用发票。一般纳税人临时到外省、市销售货物的，需要开

具发票的，应回原地补开。对擅自携票外出，在经营地开具发票

的，经营地主管税务机关根据发票管理有关规定予以处罚，并将

其携带的专用发票逐联注明 “违章使用作废”字样。

    (三)增值税专用发票开具时限的规定

    I.采用预收货款、托收承付、委托银行收款结算方式的，

为货物发出当天;

    2.采用交款提货结算方式的，为收到货款的当天;

    3采用赊销、分期付款结算方式的，为合同约定的收款日

期的当天;

    4.将货物交付他人代销，为收到受托人送交的代销售清单

的当天 ;

    5设有两个以上机构并实行统一核算的纳税人，将货物从

  一个机构移送其他机构用于销售，按规定应当征收增值税的，为

货物移送的当天;

    6.将货物作为投资提供给其他单位或个体经营者，为货物

移送的当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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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将货物分配给股东，为货物移送的当天。

    一般纳税人购进应税项目有下列情况之一者，不得抵扣进项

税额 :

    i未按规定取得专用发票。

    2.未按规定保管专用发票。

    3.销售方开具的专用发票不符合规定要求。对出现上述情

形者，如其购进应税项目的进项税额已经抵扣，应从税务机关发

现其有上述情形的当期的进项税额中扣减 。

三、销货退回或销售折让增值税专用发票管理

    销货退回或销售折让增值税专用发票处理的规定销售货物并

向购买方开具专用发票后，如发生退货或销售折让，应视不同情

况分别按以下规定办理:购买方在未付货款并且未作账务处理的

情况下，须将原发票联和税款抵扣联主动退还销售方。销售方收

到后，应在该发票联和税款抵扣联及有关的存根联、记账联 L注

明 “作废”字样，作为扣减当期销项税额的凭证 〕未收到购买方

退还的专用发票前，销售方不得扣减当期销项税额。属 上销售折

让的，销售方应按折让后的货款重开专用发票。在购买方已付货

款，或者货款未付但已作账务处理，发票联及抵扣联无法退还的

情况下，购买方必须取得当地主管税务机关开具的进货退出或索

取折让证明单 (以下简称证明单)送交销售方，作为销售方开具

红字专用发票的合法依据。销售方在未收到证明单以前，不得开

具红字专用发票;收到证明单后，根据退回货物的数量、价款或

折让金额向购买方开具红字专用发票。红字专用发票的存根联、

记账联作为销售方扣减当期销项税额的凭证，其发票联、税款抵

扣联作为购买方扣减进项税额的凭证。购买方收到红字专用发票

后，应将红字专用发票所注明的增值税额从当期进项税额中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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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如不扣减，造成不纳税或少纳税的，属于偷税行为。

第十节    申报 与缴 纳

一、增值税纳税义务发生时间

      (一)基本规定

    增值税条例明确规定 了增值税纳税义务发生时间有以下两个

方面:

    I销伟货物或者应税劳务，为收讫销售款或者取得索取销

售款凭据的当天;

    2.进[一I货物，为报关进口的当天。

    C几)具体规定销售货物或者应税劳务的纳税义务发生时间，

按销售结算方式的不同，具体为:

    1.采取直接收款方式销售货物，不论货物是否发出，均为

收到销售额或取得索取销售额的凭据，并将提货单交给买方的当

天:

    2.采取托收承付和委托银行收款方式销售货物，为发出货

物并办妥托收手续的当天;

    3.采取赊销和分期收款方式销售货物，为按合同约定的收

款日期的当天;

    4.采取预收货款方式销售货物，为货物发出的当天;

    5.委托其他纳税人代销货物，为收到代销单位销售的代销

清单的当天;

    6.销售应税劳务，为提供劳务同时收讫销售额或取得索取

销售额的凭据的当天;

    7.纳税人发生本章第二节 (二)1 (3)项至第 (8)项所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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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同销售货物行为，为货物移送的当天。

二、纳税期限

    (一)增值税纳税期限的规定增值税的纳税期限分别为I日、

3日、5日、10日、15日或者一个月。

    (二)增值税报缴税款期限的规定

    1.纳税人以一个月为一期纳税的，自期满之日起 10日内申

报纳税;以1日、3日、5日、10日或者15日为一期纳税的，自

期满之日起5日内预缴税款，于次月1日起 l0日内申报纳税并

结清上月应纳税款。

    2.纳税人进口货物，应当自海关填发税款缴纳证的次日起7

日内缴纳税款。

    3.纳税人出口货物，应按月向税务机关申报办理该项出f-I

货物退税。

三、纳税地点

    (一)固定业户的纳税地点

    1.固定业户应当向其机构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纳税 〕

总机构和分支机构不在同一县 (市)的，应当分别向各自所在地

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纳税;经国家税务总局或其授权的税务机关批

准，可以由总机构汇总向总机构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纳税

固定业户的总、分支机构不在同一县 (市)，但在同 、省、自了台

区、直辖市范围内的，其分机构应纳的增值税是否可由总机构汇

总缴纳，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国税局决定。

    2.固定业户到外县 (市)销售货物的，应当向其机构所在

地主管税务机关申请开具外出经营活动税收管理证明，向其机构

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纳税。未持有其机构所在地主管税务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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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核发的外出经背活动税收管理证明，到外县 (市)销售货物或

者应税劳务的，应当向销售地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纳税销售地主管

税务机关 一律按6%的征收率征税。其在销售地发生的销售额，

回机构所在地后，仍应按规定申报纳税，在销售地缴纳的税款不

得从当期应纳税额中扣减;未向销售地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纳税

的，由其机构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补征税款。

    3 固定业户 (指增值税一般纳税人)临时到外省、市销售

货物的，必须向经营地税务机关出示 “外出经营活动税收管理证

明”回原地纳税，需要向购货方开具专用发票的，亦回原地补

少}二

    (几)非固定业户增值税纳税地点非固定业户销售货物或者

应税劳务，应当向销售地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纳税。非固定业户到

外县 (市)销售货物或者应税劳务未向销售地主管税务机关申报

纳税的，由其机构所在地或居住地主管税务机关补征税款

    (力 进口货物增值税纳税地点进口货物，应当由进口人或

其代理 人向报关地海关申报纳税

II.重 ，点 与 难 点

        、本章是我国现行税制的核心，故整章都应重点掌握。第

  ‘节介绍的是增值税的基本理论问题，这一节中需要侧重掌握的

基本理论问题包括:

    第 ，增值税及增值额的基本概念，其中，增值额的概念对

理解增值税的原理十分重要，应注意从理论上，从一个生产单

位、从一个商品生产的整个过程，从法定增值额等不同的角度去

理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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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掌握增值税三种类型的差别及其特点，此处为第一节

中的一个难点。

    第三，掌握增值税的四种基本计税方法，掌握增值税的一般

特点和我国现行增值税的主要特点。

    二、掌握我国现行增值税的征税范围，包括应税货物、应税

劳务和进口货物;要特别注意视同销售货物和混合销售货物、兼

营非应税劳务以及其他货物销售、不征收增值税的货物和收人的

界限与范围。这里问题的关键在于分清增值税与营业税的界限。

    三、掌握纳税人的基本规定，即纳税人是在我国境内销售货

物或者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劳务以及进[C:货物的单位和个人)掌

握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的划分标准和界限范围。

    四、重点掌握增值税税率的基本原理和增值税零税率的基本

原理，掌握适用 13%低税率和小规模纳税人不同征收率的具体

范围。

    五、第四节增值税的销项税额与进项税额是本章的核心内容

之一，需要重点掌握的内容包括;

    第一，销项税额与进项税额都是较新的概念，对增值税的计

算有直接的影响，故应着重理解。

    第二，销售额为纳税人销售货物或应税劳务向购买方收取的

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这里的价外费用不包括向购买方收取的销

项税额，受托方向委托方代收代缴的消费税，符合相应条件的代

垫运费。其中，代垫运费是否列人价外费用，是本章的  一个难

点。价款、税款合并收取情况下销售额的确定，需通过 1定的公

式来换算，该公式及有关组成计税价格的公式需熟记 此外，特

殊销售方式下销售额的确定及出租出借包装物情况下销售额的确

定也需掌握。

    第三，准予从销项税额中抵扣的进项税额 主要包括从销售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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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上注明的增值税额、从海关取得的完税凭

证上注明的增值税额;购进免税农业产品、购进废旧物资、外购

货物运输费分别按照其买价、收购金额和运费结算单据所列运费

金额，依 10%的扣除率计算准予扣除税额。从税制角度看，不

得从销项税额中抵扣的项目包括:购进固定资产;用于非应税项

目、免税项目、集体福利或个人消费、非正常损失的在产品、产

成品所耗用的购进货物或者应税劳务以及非正常损失的购进货

物 、

    六、增值税应纳税额的计算是增值税各项规定的综合运用，

自然是本章的核心 但是从计算本身来看并不复杂，一般纳税人

)、认纳税额的计算首先要确定销项税额，然后确定进项税额，最后

是两者相减，得出本期应纳税额;小规模纳税人应纳税额计算的

关键是确定当期销售额，然后找出适用的征收率与之相乘;进口

货物应纳税额的计算则要按照公式准确计算组成计税价格。增值

税应纳税额计算的内容较多，故应注意熟悉各类题型。

    七、期初存货已纳税款的抵扣，要注意掌握内资企业与外资

企业期初存货抵扣税款的各项具体规定和计算方法。掌握外商投

资企业因税制转换多缴税款退还的计算公式。

    八、掌握增值税出口退税的基本概念和范围，掌握出口退

(免)税计算的具体步骤及计算公式。

    九、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使用和管理是增值税制度的重要组成

部分.这部分内容中需重点掌握的包括:

    第一，增值税专用发票各联次的用途;专用发票领购、使用

只限于增值税一般纳税人，但下列情形不得开具专用发票:向消

费者销售应税项目;销售免税项目;销售报关出口的货物、在境

外销售应税劳务;将货物用于非应税项目、集体福利或个人消

费、无偿赠送他人;提供非应税劳务、转让无形资产或销售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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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商业零售的烟、酒、食品、服装、鞋帽、化妆品等消费品;

生产、经营机器、机车、汽车、轮船、锅炉等大型机械电子设备

的工商企业，凡直接销售给使用单位的。

    第二，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基本要求和开具时限的基本规

定。)

    第三，销货退回或销售折让增值税专用发票管理的基本规

定。

    十、掌握增值税纳税义务发生时间的规定，其虽依销售结算

方式的不同而有所差异，但从总体上讲，销售货物或者应税劳

务，为收讫销售款或者取得索取销售款凭据的当天;进H货物，

为报关进口的当天。增值税的纳税地点，从总体上讲，固定、IV.户

为其机构所在地;非固定业户为销售地;进口货物为报关地。

班.模 拟  练 习

一、单选题

1.从理论上讲，作为增值税征税对象的增值额是

A.M B.V

C，V+M        D.C+V+M

2.消费型增值税的基本特征是 ( )。

A.允许扣除外购固定资产

B允许扣除外购固定资产的折旧额

C不允许扣除外购固定资产

D.允许扣除外购流动资产

E不允许扣除外购流动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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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下死棍合销售行为中，应当征收增值税的是 ( )。

    A.某歌舞厅提供娱乐服务并销售饮料

    B.某零售商店销售家电并送货上门

    C.装磺公司为客户包工包料装修房屋

    D.电信部门销售移动电话并为客户提供电信服务

    4.一般纳税人销售货物，适用13%税率的是 ( )。

    A.销售食用植物油

    B.销售玻璃

    C.销售机床

    D.销售轮胎。

    5.某钢窗厂外购钢材用于下列用途，其中可以作为进项税

额从销售税额中扣除的是 ( )。

    A.用于建职工浴池

    B.用于生产本企业钢窗

    C.用于建职工家属楼

    D.部分外购钢材被盗

二、多选题

1.视同销售的货物也要征收增值税，是为了 ( )。

A.保持增值税抵扣链条的完整

B.平衡自制与外购货物的税收负担

C.简化扣除的划分

D.便于确定计税依据

2.下列销货行为，应当征收增值税的有 ( )。

A.银行融资租赁货物

B.银行销售金银业务

C 集邮商品的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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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贵金属期货交易

    3.下列企业属于增值税一般纳税人，但是按照有关规定，

可依6%征收率计算增值税额的是 ( )。

    A 某县办水电站生产的电力

    B.某自来水厂销售自来水

    C.某生物制品所用人血生产的干扰素

    D.某煤气公司生产的煤气

    4.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购人下列货物允许按10%抵扣进项税

额的是 ( )。

    A.购入原材料支付的运费

    B.购入包装物

    C.购人废旧物资

    D.购入免税农产品

    5.按照增值税有关规定，一般纳税人在下列情况中，不得

直接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是 ( )。

    A.商店直接卖给消费者货物

    B.生产企业出售给小规模纳税人货物

    C.小规模纳税人出售给一般纳税人货物

    D.生产企业出售给一般纳税人货物

三 、判断题

    1.在增值税中，所谓兼营是指一项销售行为既涉及货物，

又涉及非增值税的应税劳务。

    2.增值税中零税率的含义是免缴本环节的增值税额。

    3.增值税中的销售额是不含销项税的销售额，是从购买方

收取的。

    4.一般纳税人因进货退出或折让而收回的增值税额，应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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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进货退出或折让当期的进项税额中扣减。

    5.在增值税中，采取预收货款方式销售货物的，纳税义务

发生时间为收到货款的当天。

四、计算题

    I某百货商场某月销售货物价款为 800万元，另外分送给

客户礼品共计6万元;当期购入货物取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上注

明的货物金额为400万元;同时支付销售货物运费4万元、建设

基金1000元，装卸费300元，运输途中保险费2000元，购进货

物适用税率为17%，请计算该百货商场当月应纳增值税额。

    2.某酒厂某月销售白酒300000元，当月外购项目包括从粮

管所购进R米200000公斤，价款200000元，发票注明进项税额

26000元，从农民手中收购玉米 100000公斤，价款 100000元，

无进项税额;外购生产用水3000元，发票注明进项税额390元，

外购生产用电5000元，发票注明进项税额 850元，外购煤炭60

吨，价款10000元，发票注明进项税额 1700元，请计算该企业

当月应纳增值税额)

答 案

一、单选题

C  2.A  3.B  4.A  5.B

二、多选题

A、B、C   2.B、D、C  3.A、B、C  4.A、B、D  5.A、

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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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判断题

1.错误 2。错误 3.正确 4 正确 5.错误

四、计算题

1.应纳税额=(800+6+0.1+0.03+0.2)  x 1704

                  一400 x 17%

            = 68.0561(万元)

2.应纳税额 =300000 x 17%一26000一100000 x 10%

  一390一850一1700

二1206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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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消    费 税

工.应试基本内容

第一节    消费税概 述

一、消费税的概念

    消费税是对我国境内从事生产、委托加工和进口应税消费品

的单位和个人，就其销售额或销售数量，在特定环节征收的一种

税。简单地说，消费税是对特定的消费品和消费行为征收的一种

税。

二、消费税的特点

(一)征税项目具有选择性

(一)征税环节具有单一性

(三)征收方法具有多样性

(四)税收调节具有特殊性

(五)消费税具有转嫁性

三、消费税的立法精神

(一)体现消费政策，调整产业结构

(二)正确引导消费，抑制超前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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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稳定财政收人，保持原有负担

(四)调节支付能力，缓解分配不公

第二节    纳税 义务人

    具体来说，消费税纳税人包括:生产应税消费品的单位和个

人;进口应税消费品的单位和个人;委托加工应税消费品的单位

和个人。其中，委托加工的应税消费品由受托者于委托方提货时

代扣代缴，自产自用的应税消费品，由自产自用单位和个人缴纳

消费税。

    进口的应税消费品，尽管其产制地点不在我国境内，但在我

国境内销售或消费，为了平衡进口应税消费品和本国应税消费品

的税负，必须照纳消费税，由从事进口应税消费品的进口人或其

代理人缴纳。个人携带或者邮寄人境的应税消费品的消费税，连

同关税一并计征，由携带入境者或者收件人缴纳消费税。

第三节    征 税 范 围

一、消费税征税范围确定原则

    (一)流转税格局调整后税收负担下降较多的产品、

    (二)非生活必需品中高档、奢侈的消费品。

    (三)从保护身体健康、生态环境等方面需要出发，不提倡

也不宜过度消费的某些消费品。

    (四)一些特殊的资源性消费品，如汽油、柴油等。

    按照上述原则，在种类繁多的消费品中，列人消费税征税范

围的消费品并不很多，大体上可归为五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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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一类: 一些过度消费会对人身健康、社会秩序、生态环境

等方面造成危害的特殊消费品，如烟、酒、鞭炮、焰火等。

    第 一类:非生活必需品，如化妆品、贵重首饰、珠宝玉石

等(

    第 几类:高能耗及高档消费品，如摩托车、小汽车等。

    第四类:不可再生和替代的稀缺资源消费品，如汽油、柴

油。

    第五类:税基宽广、消费普遍、征税后不影响居民基本生活

并具有 一定财政意 义的消费品.如护肤护发用品 、汽车轮胎。

二、税 目

    按照消费税暂行条例的规定，列人征收消费税征税范围的税

目共有11个。

    消费税税目具体包括以下内容:

    (一)烟

    (几)酒及酒精

    (三)化妆品

    (四)护肤护发品

    (五)贵重首饰及珠宝玉石

    (六)鞭炮、焰火

    (七)汽油

    (A)柴油

    (九)汽车轮胎

    ({一)摩托车

    (十一)小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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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税 率

一、税率形式

    消费税税率设计的主要原则是:

    I.体现国家产业政策和消费政策。

    2正确引导消费方向，有效地抑制超前消费倾向，调节供

求关系、)

    3.适应消费者的货币支付能力和心理承受能力。

    4.适当考虑消费者的原有负担水平:

    现行消费税共设计 14档税率 (税额)，比例税率为 10档，

最低为3%，最高为45%;定额税率为4档，最低为每征税单位

0.1元，最高为每征税单位240元。

    采用比例税率的应税消费品:

    烟中的甲类卷烟，税率为45%;乙类卷烟，税率为40%;

雪茄烟，税率为40%;烟丝，税率为30%;

    粮食白酒，税率为25%;薯类白酒，税率为15%:其他酒，

税率为10%;酒精，税率为5%;

    化妆品，税率为30%;

    护肤护发品，税率为17%;

    贵重首饰及珠宝玉石，税率为 10%;

    鞭炮、焰火，税率为 巧%;

    汽车轮胎，税率为 10%;

    摩托车，税率为10%;

    小汽车中的小轿车气缸容量在2200毫升以上的 (含2200毫

升)，税率为8%，气缸容量在 1000毫升至2200毫升的 (含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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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升)，税率为5%，气缸容量在 1000毫升以下的，税率为3%0

越野车中气缸容量在2400毫升以上的 (含2400毫升)，税率为

5%，气缸容量在2400毫升以下的，税率为3%，小客车 (面包

车)22座以下，气缸容量在2000毫升以上的 (含2000毫升)，

税率为5%，气缸容量在2000毫升以下的，税率为3%0

    采用定额税率的应税消费品:

    黄酒税额为240元/吨;

    啤酒税额为220元/吨;

    汽油税额为0.2元/升;

    柴油税额为 0.1元/升。

    消费税采用列举法按具体应税消费品设置税目税率，征税界

限清楚，一般不易发生错用税率的情况。但是，如果存在下列情

况时，应按适用税率中最高税率征税:(1)纳税人兼营不同税率

的应税消费品，即生产销售两种税率以上的应税消费品时，应当

分别核算不同税率应税消费品的销售额或销售数量，未分别核算

的，按最高税率征税; (2)纳税人将应税消费品与非应税消费

品，以及适用税率不同的应税消费品组成成套消费品销售的，应

根据组合产制品的销售金额按应税消费品的最高税率征税。

二、适用税率的特殊规定

    (一)卷烟的适用税率

    1.纳税人销售的卷烟因放开销售价格而经常发生价格上下

浮动的，应以该牌号规格卷烟销售当月的加权平均销售价格确定

征税类别和适用税率。但销售的卷烟有下列情况之 一者，不得列

人加权平均计算:(1)销售价格明显偏低而无正当理由的;(2)

无销售价格的。

    2.卷烟由于接装过滤嘴、改变包装或其他原因提高销售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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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后，应按照新的销售价格确定征税类别和适用税率。

    3.纳税人自产自用的卷烟应当按照纳税人生产的同牌号规

格的卷烟销售价格确定征税类别和适用税率)没有同牌号规格卷

烟销售价格的，一律按照甲类卷烟税率征税。

    4.委托加工的卷烟按照受托方同牌号规格卷烟的征税类别

和适用税率征税。没有同牌号规格卷烟的，一律按甲类卷烟的税

率征税。

    5.残次品卷烟应当按照同牌号规格正品卷烟的征税类别确

定适用税率。

    6.下列卷烟不分征税类别一律按照甲类卷烟税率征税。(1)

进口卷烟;(2)白包卷烟;(3)手工卷烟;(4)未经国务院批准

纳人计划的企业和个人生产的卷烟。

    7.卷烟分类计税标准的调整，由国家税务总局确定

    (二)酒的适用税率

    1外购酒精生产的白酒，应按酒精所用原料确定白酒的适

用税率。凡酒精所用原料无法确定的， 一律按粮食白酒税率征

税。

    2.外购两种以上酒精生产的白酒，一律从高确定税率征税

    3.以外购白酒加浆降度，或外购散酒装瓶出售，以及外购

白酒以曲香、香精进行调香、调味生产的白酒，按照外购自酒所

用原料确定适用税率。凡白酒所用原料无法确定的， 一律按照粮

食白酒的税率征税。

    4.以外购的不同品种的白酒勾兑的白酒，一律按照粮食自

酒的税率征税。

    5.对用粮食和薯类、糠鼓等多种原料混合生产的自酒 、律

按照粮食白酒的税率征税。

    6.对用薯类和粮食以外的其他原料混合生产的白酒，一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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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薯类白酒的税率征税。

第五节    计 税 依 据

一、从量定额与从价定率

    国家在确定消费税的计税依据时，主要从应税消费品的价格

变化情况和便于征纳等角度出发，分别采用从价和从量两种计税

方法、

    (一)从量定额

    从量定额通常以每单位应税消费品的重量、容积或数量为计

税依据，并按每单位应税消费品规定固定金额的税金，这种固定

税额即为定额税率。

    (一几)从价定率

    从价定率是指以应税消费品的价格为计税依据，并按一定百

分比税率的计税方法。

二、销售数量的确定

销售数量是指应税消费品的数量，具体为:

销售应税消费品的，为应税消费品的销售数量;

自产白用应税消费品的，为应税消费品的移送使用数量;

委托加1_应税消费品的，为纳税人收回的应税消费品数量;

进1-1的应税消费品，为海关核定的应税消费品进口征税数

三、销售额的确定

销售额是指应税消费品的销售额，即从价定率下消费税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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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依据。

    (一)应税销售行为的确定

    要正确核定消费税的计税依据，首先应正确确定应税消费品

的销售行为。根据消费税暂行条例及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下列

情况均应视同销售，确定销售额 (也包括销售数量)，并按规定

缴纳消费税。具体包括:

    I.有偿转让应税消费品所有权的行为。即以从受让方取得

货币、货物、劳务或其他经济利益为条件转让应税消费品所有权

的行为。具体包括纳税人用应税消费品换取生产资料和消费资

料;用应税消费品支付代扣手续费或销售回扣;在销售数量之外

另付给购货方或中间人作为奖励和报酬的应税消费品。

    2.纳税人自产自用的应税消费品用于其他方面的。即纳税

人用于生产非应税消费品和在建工程、管理部门、非生产机构、

提供劳务以及用于馈赠、赞助、广告、样品、职工福利奖励等，

均视同对外销售。

    3.委托加工的应税消费品。委托加工是指由委托方提供原

料和主要材料，受托方只收取加工费和代垫部分辅助材料加工的

应税消费品。对于由受托方提供原材料生产的应税消费品，或者

受托方先将原材料卖给委托方，然后再接受加工的应税消费品、

以及由受托方以委托方名义购进原材料生产的应税消费品，不沦

纳税人在财务上是否作销售处理，都不得作为委托加一r:应税消费

品，而应按照受托方销售自制应税消费品对待

    但是，委托加工的应税消费品直接出售的，可不计算销传

额，不再征收消费税。

    (二)销售额的确定

    应税消费品的销售额包括销售应税消费品从购买方收取的全

部价款和价外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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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销售额”不包括应向购买方收取的增值税款。如果纳税人

应税消费品的销售额中未扣除增值税税款或者因不得开具增值税

专用发票而发生价款和增值税税款合并收取的，在计算消费税

时，应当换算为不含增值税税款的销售额。其换算公式为:

应税‘肖费“的销售额不滩黑黑镖幸
    应税消费品连同包装销售的，无论包装是否单独计价，也不

沦在会1仁上如何核算，均应并人应税消费品的销售额中征收消费

税 。

    对既作价随同应税消费品销售，又另外收取押金的包装物押

金，凡纳税人在规定的期限内不予退还的，均应并入应税消费品

的销售额，按照应税消费品的适用税率征收消费税。

    (三)自产自用和委托加工的应税消费品的销售额的确定

    自产自用和委托加工的应税消费品，根据消费税暂行条例和

实施细则的规定，按照本企业同类消费品的销售价格计算应纳税

款。同类产品的销售价格是指纳税人或代收代缴义务人当月销售

的同类消费品的销售价格。如果当月各期销售价格高低不同，则

应按销售数量加权平均计算。

四、计税依据的若干特殊规定

    (一)计税价格的核定

    应税消费品计税价格明显偏低又无正当理由的，税务机关有

权核定其计税价格。

    (二)销售额中扣除外购已税消费品买价的规定

    应税消费品可以销售额扣除外购已税消费品买价后的余额作

为计税价格计征消费税:

    当期准予扣除的外购应税消费品已纳消费税税款的计算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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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当期准予扣除的外购    当期准予扣除的外    外购应税消费
    应税消费品已纳税款二购应税消费品买价X品的适用税率

    当期准予扣除的外      期初库存的外购      当期购进的应税

    购应税消费品买价二应税消费品的买价十  消费品的买价
                            期末库存的外购

                            应税消费品的买价

    外购已税消费品的买价是指购货发票上注明的销售额 (不包

括增值税税款)。

    (三)自设非独立核算门市部计税的规定

    纳税人通过自设非独立核算门市部销售的自产应税消费品，

应当按照门市部对外销售额或者销售数量计算征收消费税、

    (四)应税消费品用于其他方面的规定

    纳税人的自产的应税消费品用于换取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

投资入股和抵债务等方面，应当按纳税人同类应税消费品的最高

销售价格作为计税依据。

第六节    自产自用应税消费品

        应纳税额的计算

一、用于连续生产应税消费品的

    按照消费税暂行条例的规定，纳税人自产自川的阿税消费

品，用于连续生产应税消费品的，不纳税

二、用于其他方面的

    按照消费税暂行条例的规定，纳税人f!产自用的应税消费

品，不是用于连续生产应税消费品，而是用f其他方面的，)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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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使用时纳税。自产自用的应税消费品，所谓 “用于其他方面

的”，是指纳税人用于生产非应税消费品和在建工程、管理部门、

1卜生产机构、提供劳务以及用于馈赠、赞助、集资、广告、样

品、职工福利、奖励等方面的应税消费品

三、组成计税价格

    根据消费税暂行条例的规定，纳税人自产自用的应税消费

品.凡用于其他方面的，应当纳税。具体分以下两种情况:

    (一)有同类消费品的销售价格的

    按照纳税人生产的同类消费品的销售价格计算纳税。其应纳

税额计算公式为:

    应纳税额=同类消费品销售单价x自产自用数量X适用税率

    (二)没有同类消费品销售价格的

    按照规定，如果纳税人自产自用的应税消费品，在计算征收

时，没有同类消费品销售价格的，应以组成计税价格计算纳税。

组成计税价格的计算公式是:

组成‘十税价格万- in&fA
应纳税额=组成计税价格x适用税率

第七节    委托加工应税消费品

        应纳税额的计算

一、委托加工应税消费品的确定

    按照消费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的解释:委托加工的应税消费

品，是指由委托方提供原料和主要材料，受托方只收取加工费和



第三章    消    费 税

代垫部分辅助材料加工的应税消费品。对于由受托方提供原材料

生产的应税消费品，或者受托力一先将原材料卖给委托方，然后再

接受加工的应税消费品，以及由受托方以委托方名义购进原材料

生产的应税消费品，不论纳税人在财务上是否作销售处理，都不

得作为委托加_〔应税消费品，而应当按照销售自制应税消费品缴

纳消费税。

二、代收代缴税款

    消费税暂行条例及实施细则对委托加工应税消费品代收代缴

税款问题做了明确的规定:受托方是法定的代收代缴义务人，由

受托方在向委托方交货时代收代缴消费税。如果受托方没有按有

关规定代收代缴消费税，或没有履行代收代缴义务，就要按照税

收征管法的有关规定，承担补税或罚款的法律责任。

    为了进一步加强对受托方代收代缴税款的管理，1994年 5

月，国家税务总局在颁发的 <关于消费税若干征税问题的通知》

中，对委托个体经营者加工应税消费品纳税问题做了调整，由原

定一律由受托方代收代缴税款，改为:纳税人委托个体经营者加

工应税消费品，一律于委托方收回后在委托方所在地缴纳消费

税。

    委托加工的应税消费品，受托方在交货时已代收代缴消费

税，委托方收回后直接销售的，不再征收消费税。

三、委托加工应税消费品组成计税价格的计算

    根据消费税暂行条例的规定，委托加工的应税消费税，按照

受托方的同类消费品的销售价格计算纳税;没有同类消费品销供

价格的，按照组成计税价格计算纳税。

    有同类消费品销售价格的，其应纳税额的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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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纳税额二同类消费品销售单价x委托加工数量x适用税率

    没有同类消费品销售价格的，按组成计税价格计税。计算公

式为 :

组成计税价格 1-儡V=
应纳税额二组成计税价格x适用税率

    四、用委托加工收回的应税消费品连续生产应税消费品计算

征收消费税 问题

    根据国税发 〔1993] 156号 《消费税若干具体问题的规定》，

及国税发 仁1994] 130号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消费税若干征税问

题的通知》中的有关规定，纳税人用委托加工收回的下列8种应

税消费品连续生产应税消费品，在计征消费税时可以扣除委托加

1_收回应税消费品的已纳消费税税款。按照国税发 [1995] 094

号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用外购和委托加工收回的应税消费品连续

生产应税消费品征收消费税问题的通知》的规定，自1995年6

月I日起，上述8种委托加工收回的应税消费品连续生产的应税

消费品准予从应纳消费税税额中按当期生产领用数量计算扣除其

已纳消费税款。计算公式如下:

    当期准子扣除的    期初库存的委  当期收回的委  期末库存的委

  委托加工应税消 =托加工应税消十托加工应税消一托加工应税消

    费 品 已 纳 税 款    费品已纳税款  费品已纳税款  帮品已纳f0,额

第八节    进口应税消费品应纳税额的计算

一、进口应税消费品的基本规定

根据消费税暂行条例及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进口应税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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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的有关规定如下:

    (一)纳税义务人

    进口应税消费品的收货人或办理报关手续的单位和个人，为

进口应税消费品消费税的纳税义务人。

    (二)课税对象

    对进口应税消费品以进口商品总值为课税对象。

    (三)税率

    进口应税消费品消费税的税目、税率 (税额)，依照消费税

暂行条例所附的 《消费税税目税率 (税额)表》执行

    (四)其他规定

    进口的应税消费品，于报关进口时缴纳消费税;

    进口的应税消费品的消费税由海关代征;

    进口的应税消费品，由进口人或者其代理人向报关地海关申

报纳税;

    纳税人进口应税消费品，应当自海关填发税款缴纳书的次f=1

起7日内缴纳税款。

二、进口应税消费品组成计税价格的计算

    进口的应税消费品，实行从价定率办法计算应纳税额的，按

照组成计税价格计算纳税。其计算公式为:

组成计税价格
关税完税价格 +关税
1一消费税税率

应纳税额=组成计税价格x适用税率

公式中的 “关税完税价格”，是指海关核定的关税计税价

实行从量定额办法的应税消费品的应纳税额的计算:

应纳税额=应税消费品数量x消费税单位税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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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节 出口应税消费品退 (免)税

一、出口应税消费品的免税规定

    免征消费税的出口应税消费品应分别不同情况处理:

    I.生产企业直接出口应税消费品或通过外贸企业出口应税

消费品，按规定直接予以免税的，可不计算应缴消费税。

    2.通过外贸企业出口应税消费品时，如规定实行先税后退

办法的，可先按规定计算缴纳消费税。

二、出口应税消费品的退税

    (一)出口应税消费品退税的企业

    出口应税消费品的退税，原则上应将所退税款全部退还给出

口企业。出口应税消费品退税的企业范围主要包括:

    I.有出口经营权的企业;

    2.特定出口退税企业。如对外承包工程公司、外轮供应公

司等。

    实行委托代理出口应税消费品的，应将税款退还给代理企

业k。

    (二)出口应税消费品退税的范围

    1.具备出口条件，给予退税的消费品。这类消费品必须具

备四个条件:属一于消费税征税范围的消费品;取得 (税收 (出口

产品专用)缴款书》;必须报关离境;在财务上作出口销售处理。

    2.不具备出口条件，也给予退税的消费品。如对外承包工

程公司运出境外用于对外承包项目的消费品、外轮供应公司、远

洋运输供应公司销售给外轮、远洋货轮而收取外汇的消费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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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消费品虽具备出口条件，但不给予退税待遇。如援外出

口货物、禁止出口货物等。

    对于出口的来料加工产品、军品及军队系统企业出[[I的货

物，以及卷烟等，免征消费税，但不办理退税。

    除规定不退税的应税消费品以外，对有进出口经营权的生产

企业委托外贸企业代理出口的消费税应税消费品，一律免征消费

税;对其他生产企业委托出口的消费税应税消费品，实行 “先征

后退”的办法。

三、出口应税消费品退税税率的确定

    计算出口应税消费品应退消费税的税率或单位税额，严格按

照 《消费税暂行条例》所附 《消费税税目税率 (税额)表》执

行。企业应将不同消费税税率的出口应税消费品分开核算和申

报，凡划分不清适用税率的，一律从低适用税率计算应退消费税

税额。

四、出口应税消费品退税的计算

    (一)退税的计算依据

    1.对采用比例税率征税的消费品，其退税依据是从工厂购

进货物时，计算征收消费税的价格。对含增值税的购进金额应换

算成不含增值税的金额作为计算退税的依据。计算公式为:

    不含增值税    含增值税的购进金额

    的购进金额一I+增值税税率或征收率

    2.对采用固定税率征收消费税的消费品，其退税依据是出

口报关的数量。

    (二)退税的计算

    应退消费税额二出口消费品的工厂销售额 (出口数额)x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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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 (税额 )

第十节    关于金银首饰征收消费税的若干规定

一、纳税义务人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金银首饰零售业务的单位和个

人，为金银首饰消费税的纳税义务人。委托加工 (除另有规定

外)、委托代销金银首饰的，受托方也是纳税人。

二、改为零售环节征收消费税的金银首饰范围

    这次改为零售环节征收消费税的金银首饰范围仅限于:金、

银和金基、银基合金首饰，以及金、银和金基、银基合金的镶嵌

首饰 。

    不属于上述范围的应征消费税的首饰，如镀金 (银)、包金

(银)首饰，以及镀金 (银)、包金 (银)的镶嵌首饰 (简称非金

银首饰)，仍在生产销售环节征收消费税。

    对既销售金银首饰，又销售非金银首饰的生产经营单位，应

将两类商品划分清楚、分别核算销售额。凡划分不清楚或不能分

别核算的，在生产环节销售的，一律从高适用税率征收消费税;

在零售环节销售的，一律按金银首饰征收消费税。金银首饰与其

他产品组成成套消费品销售的，应按销售额全额征收消费税。

三、应税与非应税的划分

    按照 《金银首饰消费税征收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金银首

饰消费税应税与非应税行为的划分标准为:

    C一)经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批准经营金银首饰批发业务的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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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将金银首饰销售给同时持有 《经营金银制品业务许可证》(以

下简称 <许可证》)影印件及 《金银首饰购货 (加工)管理证明

单》(以下简称 《证明单》)的经营单位，不征收消费税，但其必

须保留购货方的上述证件，否则一律视同零售征收消费税。

    (二)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从事金银首饰加工业务的单位为

同时持有 《许可证》影印件及 《证明单》的经营单位加工金银首

饰，不征收消费税，但其必须保留委托方的上述证件，否则 一律

视同零售征收消费税。

    (三)经营单位兼营生产、加工、批发、零售业务的，应分

别核算销售额，未分别核算销售或者划分不清的，一律视同零售

征收消费税 r〕

四、税 率

金银首饰消费税税率为5%

五、计税依据

    (一)纳税人销售金银首饰，其计税依据为不含增值税的销

售额。如果纳税人销售金银首饰的销售额中未扣除增值税税款，

在计算消费税时，应按以下公式换算为不含增值税税款的销售

额

金银首饰

的销售额 一

含增值税的销售额
1+增值税税率或征收率

    C二)金银首饰连同包装物销售的，无论包装物是否单独讨-

价，也无论会计上如何核算，均应并人金银首饰的销售额 计征

消费税 。

    (三)带料加工的金银首饰，应按受托方销售同类金银首饰

的销售价格确定计税依据征收消费税.没有同类金银首饰销傅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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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的，按照组成计税价格计算纳税。组成计税价格的计算公式

为:

纤，成I一卜税价格=二+A  i魏 +
                        1一 dZI权 目 日pi日 以厂牡己衫已T'

    (四夕纳税人采用以旧换新 (含翻新改制)方式销售的金银

首饰，应按实际收取的不含增值税的全部价款确定一计税依据征收

消费税 「

    (_五)生产、批发、零售单位用于馈赠、赞助、集资、广告、

样品、职工福利、奖励等方面的金银首饰，应按纳税人销售同类

金银首饰的销售价格确定计税依据征收消费税;没有同类金银首

饰销售价格的，按照组成计税价格计算纳税 组成计一税价格的计

算公式为 :

组成计税价格=粤 a - 1 ,臀     x (1+flj塑惠)
                        l1一 〕z9仅 目 y甲{日 1W  I兄左兄二牛飞)

    纳税人为生产企业时，公式中的 “购进原价”为生产成本，

公式中的 “利润率”一律定为6 %O

    (六)金银首饰消费税改变纳税环节后，用已税珠宝玉石生

产的镶嵌首饰，在计税时一律不得扣除买价或已纳的消费税税

率。

    (七)对改变征税环节的，商业零售企业销售以前年度库存

的金银首饰，按调整后的税率照章征收消费税。

六、申报与缴纳

    (一)纳税环节

    纳税人销售 (指零售，下同)的金银首饰 (含以旧换新)，

于销售时纳税;用于馈赠、赞助、广告、样品、职工福利、奖励

等方面的金银首饰，于移送时纳税;带料加工、翻新改制的金银

首饰，于受托方交货时纳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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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银首饰消费税改变征税环节后，经营单位进口金银首饰的

消费税，由进口环节征收改为在零售环节征收;出口金银首饰由

出口退税改为出口不退消费税。

    个人携带、邮寄金银首饰进境，仍按海关现行规定征税

    (二)纳税义务发生时间

    I.纳税人销售金银首饰，其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收讫销货

款或取得索取销货凭证的当天;

    2.用于馈赠、赞助、集资、广告、样品、职工福利、奖励

等方面的金银首饰，其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移送的当天;

    3.带料加工、翻新改制的金银首饰，其纳税义务发生时间

为受托方交货的当天。

    (三)纳税地点

    纳税人应向其核算地主管国家税务局申报纳税。

第十一节    申报 与缴 纳

一、纳税义务发生时间

    消费税纳税义务发生时间分为以下几种情况:

    (一)纳税人销售的应税消费品，其纳税义务发生的时间为:

    1.纳税人采取赊销和分期收款结算方式的，其纳税义务的

发生时间，为销售合同规定的收款日期的当天。

    2.纳税人采取预收货款结算方式的，其纳税义务的发生时

间，为发出应税消费品的当天。

    3.纳税人采取托收承付结算方式销售的应税消费品，其纳

税义务的发生时间，为发出应税消费品并办妥托收手续的当天。

    4.纳税人采取其他结算方式的，其纳税义务的发生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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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收讫销售款或者取得索取销售款的凭据的当天。

    (二)纳税人自产自用的应税消费品，其纳税义务的发生时

间，为移送使用的当天。

    (三)纳税人委托加工的应税消费品，其纳税义务的发生时

间，为纳税人提货的当天。

    (四)纳税人进口的应税消费品，其纳税义务的发生时间，

为报送进日的当天。

二、纳税地点

    消费税纳税地点分以下几种情况:

    (·)纳税人销售的应税消费品及自产自用的应税消费品，

除国家另有规定外，应当向纳税核算地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纳税。

    (二)纳税人到外县 (市)销售或委托外县 (市)代销自产

应税消费品的，应事先向其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并于

应税消费品销售后，回纳税人核算地缴纳税款。

    (三)委托加工的应税消费品，由受托方向所在地主管税务

机关报缴消费税税款。

    (四)进口的应税消费品，由进口人或由其代理人向报关地

海关 申报纳税 。

三、纳税环节

    消费税的纳税环节分为以下几种情况:

    C一)生产环节

    纳税人生产的应税消费品，由生产者于销售时纳税。其中，

生产者自产自用的应税消费品，用于本企业连续生产的不征税;

用于其他方面的，于移送使用时纳税;

    委托加工的应税消费品，由受托方在向委托方交货时代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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缴。委托加工的应税消费品直接出售的，不再征收消费税。

    (二)进口环节

    进口的应税消费品，由进口报关者于报关进口时纳税。

    (三)零售环节

    金银首饰消费税 由生产销售环节征收改为零售环节征收。

四、纳税期限

    消费税的纳税期限分别为1日、3日、5日、10日、15日或

者1个月。纳税人的具体纳税期限，由主管税务机关根据纳税人

应纳税额的大小分别核定，不能按照固定期限纳税，可以按次纳

税、、

n.重点与难 ，41

      一、在全面掌握消费税基本概念及其立法原则的基础上，侧

重掌握消费税的特点，即征税项目具有选择性、征税环节具有单

一性、征收方法具有多样性、税收调节具有特殊性、消费税具有

转嫁性。

    二、掌握消费税纳税人的基本规定，注意委托加工、进口、

自产自用应税消费品的纳税人，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同内资

企业一样，只要生产、委托加工、进口应税消费品即为消费税纳

税人。

    三、重点掌握消费税征税范围的确定原则和11个具体税目，

即烟、酒及酒精、化妆品、护肤护发品、贵重首饰及珠宝玉石、

鞭炮、焰火、汽油、柴油、汽车轮胎、摩托车、小汽车。

    四、掌握消费税税率的基本形式 (即比例税率和定额税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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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率设讨一的基本原则，包括体现国家产业政策和消费政策，正确

引竿消费方向，有效地抑制超前消费，调节供求关系，考虑消费

者原有的负担水平，适应其货币支付能力和心理承受能力。掌握

在兼营不同税率应税消费品未分别核算，将应税消费品与非应税

消费品，以及适用税率不同的应税消费品成套销售按最高税率征

税的规定。

    五、重点掌握消费税计税依据的规定，这是本章的核心，其

要点包括:

    第 一，从量定额应税消费品的数量，在销售、进[Ca、委托加

工、自产自用应税消费品时，分别为其销售数量、进口数量、纳

税人收回数量和移送使用数量。

    第二，销售额是销售应税消费品从购买方收取的全部价款和

价外费用，但不包括应向购买方收取的增值税款和符合条件的代

垫运费。此外，还要重点掌握自产自用、委托加工应税消费品销

售额的确定;掌握扣除外购已税消费品买价余额作为销售额讨一征

应税消费品应纳消费税的范围。

    六、自产自用应税消费品用于连续生产应税消费品的，不纳

税;用于其他方面的，于移送使用时纳税。自产自用应税消费品

有同类产品销售价格的，比照其计算应纳税额;没有同类产品销

售价格的，按照组成计一税价格计算应纳税额。委托加工产品由受

托方向委托方交货时代收代缴消费税，但纳税人委托个体经营者

加工应税消费品，一律于委托方收回后在委托方所在地缴纳消费

税 委托加工应税消费品，按照受托方的同类消费品销售价格计

算纳税;没有同类消费品销售价格的，按组成计税价格计税。进

[x应税消费品，实行从价定率办法计算应纳税额的，按照组成计

税价格计算纳税 掌握出口应税消费品退 (免)税的范围与计算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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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掌握金银首饰消费税由生产销售环节征收改为零售环节

征收的范围与计算方法。金银首饰的零售业务是指将金银首饰销

售给中国人民银行批准的金银首饰经营单位以外的单位和个人的

业务，其范围仅限于金、银和金基、银基合金首饰，以及金、银

和金基、银基合金的镶嵌首饰。

    八、消费税的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从总体 L讲是收讫销售款或

者取得索取销售款凭据的当天或报关进口的当大。纳税地点 一般

为纳税人核算地，进口应税消费品为报关地;纳税人到外县

(市)销售或委托外县 (市)代销自产应税消费品的，应事先向

其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申请，并于应税消费品销售后，回纳税人

核算地缴纳税款;委托加工的应税消费品，由受托方向所在地 主

管税务机关报缴消费税税款。

m.模  拟  练 习

一、单选题

    1.进口的应税消费品，实行从价定率办法计算应纳税额的，

计算消费税时计税价格的确定应按照 ( )。

    A 消费品价格

    B.完税价格

    C.组成计税价格

    D.同类商品价格

    2现行消费税的税目共计有 ( )。

    A.17个 B.14个

    C.9个 D. 11个



第 1部分    学习指导与模拟练习

    3.按现行消费税制度规定，纳税人自产自用应税消费品，

用于连续生产应税消费品的，则应 ( )。

    A.按组成计税价格纳税

    B.视同销售纳税

    C.于移送使用时纳税

    D.不纳税

    4.金银首饰消费税的纳税环节为 ( )。

    A 生产环节 B.批发环节

    C.零售环节 D.消费环节

    5.某企业用本厂生产的酒精连续生产白酒，则其消费税f

缴纳情况应为 ( )。

    A.酒精不纳税，白酒纳税

    B.酒精纳税，白酒不纳税

    C。酒精与白酒都纳税

    D.酒精与白酒都不纳税

二、多选题

I下列消费品应征消费税的是 ( )。

A.酒精 B.煤气

C.化妆品 D.摩托车

2.消费税的计征环节是 ( )。

A.生产 B.流通

C.消费 I) 进 口

3.我国现行消费税的计税依据为纳税人的 (

A.销售额 B.销售数量

C.所得额 D.消费数量

4.下列情况中，应视同销售，征收消费税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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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有偿转让应税消费品所有权

    B.将自产自用的应税消费品用于其他方面

    C委托加工应税消费品收回后继续用于加工应税消费品

    D.委托加工的应税消费品直接出售

    5.以下列已税消费品为原料，采用委托加工方式生产相应

消费品，准予从相应消费品应纳消费税税额中扣除原料已纳消费

税税款的是 ( )。

    A.以已税烟丝为原料生产的卷烟

    B.以已税化妆品为原料生产的化妆品

    C。以已税珠宝为原料生产的金银首饰

    D.以已税酒精为原料生产的酒

三、判断题

    1.在消费税中，委托加工应税消费品，由委托方收回该消

费品后缴纳消费税。

    2.纳税人到外县销售自产应税消费品，应在销售地缴纳消

费税。

    3在消费税中，出口消费品退税时，退税额是按相应应税

消费品的适用消费税税率计算的。

    4.进口应税消费品，应以其销售收入为消费税征税对象

    5.纳税人自产自用的应税消费品，没有同类消费品销售价

格的，应以组成计税价格计算缴纳消费税

四、计算题

    1.某国有卷烟厂生产A, B两种品牌卷烟，1996年4月向某

批发商店销售 A品牌卷烟 (甲级)200箱，每箱 1200元;发放

给本厂职工B品牌卷烟 (乙级)共 10箱，B品牌卷烟无同类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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靛:销售价格，已知B品牌卷烟生产成本为200元/箱，其全国平

均成本利润率为 10%，当月经核定的进项税额共为12800元，请

计算该卷烟厂当月应纳增值税和消费税。

    2.某机械进出口公司1997年6月进口小轿车 120辆，每辆

到岸价格8万元人民币，小轿车的进口关税税率为110%，消费

税税率为5%,请计算其应纳消费税额。

答 案

一 、单选题

B  2.D  3.D  4.C  5.A

二、多选题

A、C、D   2.A、D  3.A、B  4.A、B、D  5.A、B、D

三、判断题

1.错误 2.错误 3.正确 4.错误 5.正确

四、计算题

1.应纳消费税=200x 1200x45%+2塑)x 1立二1+丛)丝口
                                                                  I一4U %

                        x 40%

                  =108000+1466.67

              =109466.67(元)

应纳增值税= 200 x 1200 x 17 %+

                  x 17% 一12800

200x~lOx  (1+10%)1
          1一 4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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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800+623 .33一12800

=28623 .33(元)

2.应纳税额少舟罗鬓匹x5%
= 0.8842(万元)



第一部分    学习指导与模拟练习

第四章  营  业 税

I.应试基本内容

第一节    营业税 概述

一、营业税的概念

    营业税是对在我国境内提供应税劳务、转让无形资产或销售

不动产的单位和个人所取得的营业额征收的 一种流转税)

二、营业税的特点

与其他商品劳务税相比，，苦背业税具有以下特点:

(一) ·般以营业额全额为计税依据

(几)按行业设计税口税率

(二)计算简便，便于征竹

第二节    纳税义务人和扣缴义务人

一、营业税的纳税义务人

(一)一般规定

营业税的纳税义务人，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提供应税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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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转让尤形资产或者销N不动产的单位和个人

    (几)牛导殊规定

    1.中央铁路运背业务以铁道部为纳税人，I I,他铁路运":ti和

务的纳税人是其针理机构。，

    2.从事水路运输、航空运输、竹道运输或共他陆路运输枪

务并负有肯业税纳税义务的单位

    3 企业租赁或承包给他人经首的，以承租人或承包人为纳

税人

    4.单位和个体)”的员1、雇 I:在为本单位或雇 is提供芳务

时，不构成纳税人

二、营业税的扣缴义务人

    背业税的扣缴义务人只体包括:

    “ )委托金融机构发放贷款，以委托发放贷饮的金融机构

为扣缴义务人、、

    (几)建筑安装业实行分包或转包的，以总承包人为扣缴义

务人

    (:)境外单位或个人在境内发件_应悦行为Ifq在境内长设了;

经背机钩的，其)、认纳税款以代理者为扣缴义务人，没有代J一甲占

的，以受iL者或购买者为扣缴义务人

    (四)单位或个人进行演出Itl他人件票的，其InL纳税款以下1。

票者为扣缴义务人、

    (I动 演出经纪人为个人的，其办理演出业务的应纳税款以

传票者为扣缴义务人。

    (六)分保险业务，以初保人为扣缴义务人卜

    (七)个人转让除上地使用权外的其他的无形资产，其应纳

税款以受让者为扣缴义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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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征 税 范 围

一、营业税的征税范围

    背业税的征税范围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提供应税劳

务、转让无形资产或销售不动产。

    ( )应税行为的确定

    营业税的应税行为，是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提供应税劳

务、转让无形资产或销售不动产的行为。

    (一)营业税的具体征收范围

    营业税的征税范围包括提供应税劳务、转让无形资产和销售

不动产一三个方面。其中，提供应税劳务是指提供交通运输业、建

筑业、金融保险业、邮电通信业、文化体育业、娱乐业、服务业

等劳务〕加工和修理、修配，由于改为征收增值税，不属于营业

税应税劳务 (从营业税角度称之为非应税劳务);对非金融机构

和个人买卖外汇、有价证券、期货业务不征营业税;对金融

机构的货物期货的买卖，也因改征增值税的缘故不征收营业

税 。

二、营业税征税范围与增值税征税范围的划分

    (一)混合销售行为的划分

    1.混合销售行为的概念

      项销售行为如果既涉及营业税的应税劳务又涉及增值税的

货物，为混合销售行为。

    2.混合销售行为的划分原则

    营业税现行政策，对混合销售行为的划分确定了如下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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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

    (1)从事货物生产、批发或零售的企业、企业性单位及个体

经营者的混合销售行为，一律视为销售货物，不征营业税;其他

单位和个人的混合销售行为，则视为提供应税劳务，应当征收营

业税。(2)从事运输业务的单位与个人，发生销售货物并负责运

输所销售货物的混合销售行为，征增值税，不征营业叱。(3)因

转让著作所有权而发生的销售电影母片、录像带母带、一录音磁带

母带的业务，以及因转让专利技术和非专利技术的所有汉而发生

的销售计算机软件的业务，一并征收营业税，不征收增值税

(4)纳税人的销售行为是否属于混合销售行为，必须由国家税务

总局所属征收机关确定、

    (二)兼营行为的划分

    营业税的兼营业务是指以下三种情况:一是指既经营应纳营

业税的应税劳务项目又经营缴纳增值税的应税劳务项目或货物;

二是指既经营适用高税率应税劳务项目，又经营低税率的应税劳

务项目;三是指既经营应全额缴纳营业税的应税劳务项目，又经

营适用减免营业税的应税劳务项目。

    兼营业务的税务处理要求兼营的不同项目分别核算。纳税人

兼营应税劳务与非应税劳务或货物的，应分别核算应税劳务的营

业额和非应税劳务或货物的销售额，不分别核算或不能准确核算

的，其应税劳务与货物或非应税劳务一并征收增值税，不征营业

税;纳税人兼营不同税率应税劳务项目的，应分别核算不同税目

的营业额，不分别核算或者不能准确核算的，其适用不同税率的

应税劳务项目一并按高税率征税;纳税人兼营应税劳务项目与减

免税项目的，应单独核算减免税项目的营业额，未单独核算或不

能准确核算的，不得减税、免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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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税 目、税 率

一、营业税的税目

    现行营业税共有9个税11,即:交通运输业、建筑业、金融

体育业、邮政通信、1卜、丈化体育业、娱乐、IY. 服务业、转11无11

丈化 、销件不动产

二、营业税的税率

    1994年了III/税改革时，I : } C没ii: 1' 3 % 111 5% AAl档),卞税率，

ji对娱乐,IV..设置5'% -20'Ir IYJ弹卞1扛悦率 1997年2 Jl , Ifa务院又

将金融保险朴的税率}11 5悦调.岛到s'7(‘

第五节    计 税 依 据

    价业悦的计税依据是纳税人提供应税劳务的'r 3业额、转iI.无

形资产的转iI额或齐销伏不动1 .11:的销代额，统称为价业额    它是

纳税人向对方收取}'1'1全部价款和在价饮之外J仅得的 ‘17J费川，!111

r续费 、服务费、从金等等  II.体IN占:

一 、运输业务

    ( )运输业务的介业额 ·般包括客运收人、货运收人、装

卸搬运收人、其他运输业务收人和运输票价中包含的保险费收人

以及随同票价、运价向客户收取的各种建设基金等。

    (几)运输企业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载运旅客或货物出境，

在境外其载运的旅客或货物改由其他运输企业承运的，以全程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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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减去付给转运企业的运费后的余额为营业额。

    (三)联营运输业务，以实际取得的营业收人为营业额

    (四)中央铁路运营业务的营业额具体包括:旅客票价收人、

行李运费收入、包裹运费收入、邮运运费收人、货物运费收人、

其他收人、客货运服务收人、旅游车上浮票价收人、应缴其他进

款、保价收入、铁路建设基金。

二、建筑业

    (一)建筑业的营业额为承包建筑、修缮、安装、装饰和其

他工程作业取得的营业收人额，即建筑安装企业向建设单位收取

的E程价款 (即工程造价)及_I二程价款之外收取的各种费用.-

    (一二)纳税人从事建筑、修缮、装饰和其他 L程作业，无论

与对方如何结算，其营业额均应包括工程所用原材料及其他物资

和动力的价款在内。

    (力 纳税人从事安装 f程作业，凡所安装的设备的价位作

为安装 Ii程产仇的，J鱿背业额应包括设备的价款在内

    (四)建筑业的总承包人将 L程分包或者转包给他人的，以

Ii程的全部承包额减去付给分包人或者转包人的价款11的余额为

营业额。〕

    (五)白建行为的营业额根据同类仁程的价格确定;没有同

类工程价格的，按下列公式核定计税价格:

    计税价格二工程成本x  (1+成本利润率)令 (1一背业税税

率)

    (六)包工包料、包工不包料L程的营业额。

    无论是包工包料工程还是包工不包料_I程， 一律按包工包料

工程以料L费全额征收营业税

    (七)招标、投标_[程的营业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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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招标、投标的建筑安装工程，中标的价格是计征营业税的

背业额，中标价格以后调整的，以调整后的实际收人额为营业

额 L

三、金融保险业

    (一)一般贷款以利息收人全额为营业额。

    (一二)典当业的抵押贷款的营业额为经营者取得的利息和其

他各种名目的费用。

    (三)转贷业务中金融企业从国外借款贷给国内企业使用，

其营业额贷款利息收入减去借款利息支出后的余额。

    (四)金融商品转让以买卖差价为营业额。买卖差价即卖出

金融商品的价格减去买人金融商品的价格的差价收入。

    (五)金融经纪业和其他金融业务以金融服务手续费等收人

为营业额。

    (六)融资租赁业务以其向承租者收取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

用 (包括残值)减去出租方承担的出租货物的实际成本后的余额

为营业额。其中，出租货物的实际成本包括由出租方承担的货物

购人价、关税、增值税、消费税、运杂费、安装费、保险费等费

用。

    (七)保险业的营业额是纳税人提供属于保险业征税范围劳

务向受让方取得的全部收人。

四、邮电通信业

    (一)邮政业务的营业额

    邮政业务的营业额，是指提供传递函件或包件、邮汇、报刊

发行、邮务物品销售、邮政储蓄、其他邮政业务的收人。

    (一二)电信业务的营业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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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信业务的营业额，是指提供电报、电话、电传、电话机安

装、电信物品销售、其他电信业务的收入。

五、文化体育业

    单位或个人进行演出，以全部票价收人或包场收人 (即全部

收人)减去付给提供演出场所的单位、演出公司或者经纪人的费

用后的余额为营业额。

六、娱乐业

    娱乐业的营业额为经营娱乐业向顾客收取的各项费用，包括

门票收费、台位费、点歌费、烟酒和饮料收费及其他收费)

七、服务业

    (一)服务业的营业额是指纳税人提供代理业、旅店业、饮

食业、旅游业、仓储业、租赁业、广告业、其他服务业的应税劳

务向对方收取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

    (二)旅游企业组织旅游团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旅游，在

境外改由其他旅游企业接团，以全程旅费减去付给该接待团企业

的旅费后的余额为营业额。

    (三)旅游企业在境内组团旅游，改由其他旅游企业接团的，

其营业额也允许扣除付给接团企业的费用。

    (四)旅游业务，以全部收费减去替旅游者付给其他单位的

餐费、住宿费、交通费、门票和其他代付费用后的余额为营业

额。

八、转让无形资产

转让无形资产的营业额，是指受让方支付给转让方的全部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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币、实物和其他经济利益。

九、销售不动产

    ( )代收代付费用

    对此类费用，不论其财务上如何核算，均应全部计人销售不

动产的营业额中征收营业税 。

    (_几)以房换地的营业额

    I.按纳税人当月销售的同类不动产的平均价格核定;

    2.按纳税人最近时期销售的同类不动产的平均价格核定;

    3按一F列公式核定计税价格:

    计税价格二营业成本或工程成本x  (1十成本利润率)

                : (1一营业税税率)

    (一力 以不动产抵顶贷款的营业额

    (四)以 “还本”方式销售建筑物的营业额

    十、纳税人提供应税劳务、转让无形资产或销售不动产价格

明显偏低而无正当理由的，主管税务机关有权按下列程序核定其

营业额

    (1)按纳税人当月提供的同类应税劳务或者销售的同类不

动产的平均价格核定。

    (二)按纳税人最近时期提供的同类应税劳务或销售的同类

不动产的平均价格核定

    (_:)按下列公式核定计税价格:

    计税价格=营业成本或工;程成本x (1十成本利润率)

                : (I一营业税税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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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计算和征 收

一、应纳税额计算公式

    纳悦人提供应税劳务、转日无形资产:戈者俏}‘:不功八，按

背业额和规定的税率计薛应纳税额

    !;*纳税额计算公式为:

    应纳税额=价业额x税率

二、营业税的起征点

按期纳税的起征点为月芳业额200---x00

按次纳税的起征点为次 (II) ̀t'i业额 50

7L;

)L

    纳税人营业额未达到起征点的，兔征八业悦，达到起征点的

Iii[按营业额个额计算应纳税款

第八节    申报 与缴 纳

    营业税纳税期限，由主管税务机关依纳税人应纳税额大小分

别核定为5日、10 E3 , 15日或 I个月;不能按期纳税的，可按

次纳税。

    金融业 (不包括典当业)的纳税期限为I个季度

    保险业的纳税期限为1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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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重 点 与难 点

    一、重点掌握营业税的概念，在此基础上侧重掌握营业税的

特点，即其一般以营业额全额为计税依据、按行业设计税目税

率、计算简便，便于征管。

    二、重点掌握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的规定，明确其基本范

围，注意构成营业税纳税人的条件，包括铁路营运及各类运输单

位纳税人的构成条件。

    三、营业税的征税范围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提供应税劳

务、转让无形资产或销售不动产。具体包括交通运输业、建筑

业、金融保险业、邮电通信业、文化体育业、娱乐业、服务业、

转让无形资产和销售不动产等税目。这节内容的难点是混合销售

行为与兼营行为的划分，这涉及到营业税与增值税征税范围的划

分问题。混合销售行为确定标准有二:一是其销售行为必须是一

项;二是该行为必须既涉及应税劳务又涉及货物。兼营则包括三

种情况:一是既经营应纳营业税的应税劳务项目，又经营缴纳增

值税的应税劳务项目或货物;二是指既经营适用高税率应税劳务

项目，又经营低税率的应税劳务项目;三是指既经营应全额缴纳

营业税的应税劳务项目，又经营适用减免营业税的应税劳务项

目。在混合销售和兼营行为中划分营业税与增值税的范围，总的

来说是混合销售行为按企业对象划分;兼营行为分别核算，不分

别核算的，一并征收增值税。

    四、营业税的税目共有9个，掌握这部分内容时既要注意通

过税目反映出来的营业税总的征税范围，也要注意每个税目之间

的界限，特别是出现一个具体应税行为时，应能准确判断其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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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税 目。

    五、计税依据涉及到税额的计算，因此成为各税种的核心内

容。营业税的计税依据从总体上看是营业额，但不同行业的营业

额构成有所不同。在确定营业额时要注意两点，一是营业额具体

由纳税人的哪些收人项目构成;二是在有些税目中，在确定营业

额时，允许将某些费用项目扣除。允许扣除某些费用的税目包括

交通运输业、金融保险业、文化体育业、服务业等。同时，有关

组成计税价格公式及适用条件也应熟记。

    六、税额计算是对有关税制知识的综合运用，因此无疑是各

有关章节的重中之重。在营业税这一章中，有两点与众不同:

是营业税涉及到的行业多，有关的税收规定关联度不大，因此对

各个行业的规定都必须掌握;二是本章的写法是将 《营业税暂行

条例》出台后的补充规定统一放在一节中处理，因此，在计算税

额时要注意将补充规定与有关内容联系起来考虑。应特别注意的

内容一是自建自销建筑物要按建筑业和销售不动产税目征两次营

业税;二是混合销售与兼营税额的计算。营业税税额计算的关键

一是确定适用税目及税率;二是准确计算营业额。

    七、重点掌握不同情况下纳税义务发生时间的规定和纳税地

点的一般与特殊规定。

m.模 拟  练 习

一、单选题

    I.在营业税中，纳税人的销售行为是否属于混合销售行为，

其确定机关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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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囚务院 B.财政部

    (」.I'%I家税务总局 I)川家税务总局所属征收机关

    2 八价业税III，对,1': f "f自建建筑物销伙，则应 ( )

      、.按建筑 朴税 日征税

    U 按峭f1不动)、、f5,}I'u1[ K

    (.按建ii'1kls',I1'u11全 i'Jlr 4'动厂’fs} I I I'd u] rd f

    !)不征首业税

    3. )'J邮电部门Vj III“人哥人”.ij为川)”提l共尤线电)'I务

。{).t1!!流转税的征:f父J.认按 ( )

    、.服务'I4/ h曰勺,II'. f乡泛      B . IIII电通信业征了兮、}卜王兑

    《，字况r宁至1，J{’矛{11增trt } }        I).J {}下 S ,II''uii: i s 1k税

    4.业当业经is者取得的利自、收人，对坟{14，收汁业税适ill的

于兑日为 ( )

    气 娱乐,II'        B.服 务、Il'

    c.义化体育业 I).金融保险业

    5按现行介业税政策规定，打井I_程应 ( )

    人.按服务业征税 B.免税

    C 按建筑业征税 I).按公用事业征税

二、多选题

I.「列单位中，属JI营业税扣缴义务人的是 ( )。

八.房屋出租人

B.保险初保人

C.-单位文艺演出的售票者

I) .建筑工程总承包人

2.下列行为中，应按照文化体育业税目征收营业税的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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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照相 B.时装表演

C.台球 D.放映电影

3.下列行为中，应征收营业税的是 ( )。

A.某装A公司以包工包料方式为某商店进行装修

B.某企业销售防盗门，同时负责给用户上门安装

C.电信局在安装电话时销售电话机

D.某商店在销售货物时负责送货_[门

4.金融业的下列行为应征营业税的是 ( )、

A。利差补贴 B.购人金融商品

C.销售支票 D.金融经纪

5.下列转让房产所有权的行为，应纳营业税的是 (

A.销售商品房

B.单位将房产无偿赠与他人

C.个人将私有房产赠与亲属

D.个人交换私有住房

三、判断题

    1.纳税人承包的建筑工程跨省的，向工程所在地主管税务

机关申报缴纳营业税。

    2.营业税的征税范围包括提供应税劳务、转让无形资产和

销售不动产三个方面。」

    3.营业税纳税人从事安装工程作业，所安装的设备价放价

为安装工程产值的，其计税营业额应扣除设备的价款

    4.按现行营业税政策规定，单位进行演出，要以个部票价

收人为营业额计征营业税。

    5.销售录像带母带属于销货行为，应当征收增值税，小扭

营业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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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计算题

    I某房屋开发公司自建房销售，1月份建造竣工宿舍楼一幢

销售，工程总成本为120万元，成本利润率为20%;销售后取得

销售收人180万元，请计算该公司本月应纳营业税额。

    2.某宾馆附设餐饮部和商品部，本月份主营业务取得收入

为5万元，餐饮部取得收人为2万元，零售商品取得收人为1万

元，税务机关核定该宾馆增值税采取小规模纳税人的征收方法。

请按下列两种情形计算该宾馆应纳的营业税和增值税。

    (1)该宾馆将主营业务与餐饮部和商品部取得的收入分别核算。

    (2)该宾馆将主营业务与餐饮部取得的收入一起核算。

答 案

一 、单选题

D  2.C  3.B  4.D  5.C

二、多选题

B、C、D  2.B、D  3.A、C  4.C、D  5.A、B

三、判断题

1.错误 2.正确 3.错误 4.错误 5.错误

四、计算题

应纳税额=，120esx  (1冬即%)) x 3% + 180 x 5%
                              i 一 j忆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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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13.4536(万元)

2. (1)分别核算

应纳增值税=1x6%二0.06洲户‘

应纳营业税=5x5%+2x5%

            = 0.35(万元)

(2)一起核算

应纳营业税二 (5+2+1)  x5%

            二0.4‘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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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r ， 庵口五立 李方7 占仲; 工从

习p神刀幽早     歹刃    你     个兄

工.应试基本内容

第一节    资 源税概述

一、资源税的概念

资源税是对在我国境内开采应税矿产品及生产盐的单位和个

就其应税资源销售数量或白用数量为课税对象而征收的一种人

税

二、资源税的特点

我国现行资源税主要有以下JL个特点:

( )只对特定资源征税

(_，) 具有受益税性质

(几)具有级差收人税的特点

门ILI )  '行从量宁额T11:fo,

三、资源税的立法原则

我国资源税的认法原则可以概括为两点，即普遍征收、级差

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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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纳税人与扣缴义务人

一 、纳税人

    1'+: 11，华人民共和囚境内开采),"i.税矿产.VIII i戊若’1_，“一欲的单位和

个人，为资源税的纳税人

二、扣缴义务人

    为便J:加强对资源税的?IL竹和保证税款及时、‘交个人11f ,堵

1a!漏洞，在资源税条例和细则III规定以收购未税征，气fill:的单f命们

为资源税的411̀(义务人 们1V- 义务人 i要是对))JIi }E: fQ, PY,小、‘冬

散、不定期)1采，税务机关难以拧制，弃易发件_漏税的单f方和个

人， +: III购it未税祠’，办几‘{1几时代"4一11代缴J七了叔纳的税款

第三节    征 税 范 围

一 、矿产品

( ‘)原油

(二几)天然气

(三)煤炭

(四)其他非金属矿原矿

(五)黑色金属矿原矿和有色金属矿原可

二、盐

(一)固体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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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力 液体盐

第四节    税 目与税额

一、资源税的税目

    在具体设计税目时，采取列举法，即按照各种课税的产品类

别分别设置税目，共设置7个大税目:

    (一)原油

    (二)天然气

    (三)盐

    (四)黑色金属矿原矿

    (五)有色金属矿原矿

    (六)煤炭

    (七)其他非金属矿原矿

二、资源税的税额

    资源税采用从量定额税率，即固定税额。具体见附表:资源

税税目税额幅度表。

附表

税 日

一原油
  几、天然气

一三、煤炭

四、其他非金属矿原矿

五、黑色金属矿原矿

六、有色金属矿原矿

资源税税目税额幅度表

        } 税额幅度

8- 30 兀

2-15元/千立方米

0.3-5元/吨

0.5-20元/吨或者立方米

2-30元/吨

0.4-30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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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税 目

七 、盐

    固体盐

    液体盐

税额幅度

10-60元/吨

2- 10元/吨

第五节    应纳税额的计算

一、一般计税方法

    从量定额征收方式，决定 了资源税以课税数量作为计税依

据。资源税的应纳税额，按照应税资源产品的课税数量和规定的

单位税额计算。其计税公式如下:

    应纳税额=课税数量X适用的单位税额

    扣缴义务人代扣代缴资源税应纳税额的计算公式为:

    代扣代缴税额二收购的未税矿产品数量X适用的单位税额

    为正确计算应纳税额，必须正确核定课税数量。根据规定，

课税数量的确定分以下几种情况:

    (一)各种应税产品，凡直接对外销售的，均以实际销售数

量为课税数量。纳税人不能准确提供应税产品销售数量或移送使

用数量的，以应税产品的产量或主管税务机关确定的折算比换算

成的数量为课税数量。

    (二)各种应税产品，凡自产自用的，均以自用数量为课税

数量，但对不同产品的具体规定又有所不同。

二、应纳税额计算的特殊规定

(一)未分别核算或不能准确提供不同税目产品数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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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纳税人开采或者生产不同税!I应税产品的，应当分别核韵一不

同税日)、11税产I11t:的课税数1找 末分别核劝或吝不能准确提供不同

税日1 i,,/ q'SZ f 4品的课税数it i的，从高适”I税额i I税

    (一)本能难确提供L'%税产品梢伏数以或移送使川数1,a!_的

    纳税人小能准确提供应税户:品销代数从或移送使)Il数以的，

以应悦产1111的产举或 1竹税务机关确定的折Tfyr比换劝一成的数以为

1果悦数从

    (_))1认干兑j、，品k11分11 }I'f或不矫父，!分的

      1:要Its原1,111 11，的 平l",i 1,h、，{万凝 fill I-j稀 护Ih划分 于、飞“，:，戈布丈易划分

的 t 1，按)!;'l lFh 1,1"i数!课税

    (fns)以1夜体去左)]111_}，‘、If水f !L1的

    纳税人以l f )'，的液体去左加 I!，、}体盐，按}，!{本盐税额征税，以

加 !_的固体1ti[IfL数t L为课税数llf. 纳悦人以外购的液体盐加 I.固体

抬，11'加 1卜14体盐所耗川液体} IL的已纳税额准 r抵扣

第六节    申才良与缴纳

一、纳税义务发生时间

    1纳税人采取分期收款结算方式销隽应税产品的，其纳税

义务发生时间为销售合同规定的收款日期的当大

    2.纳税人采取预收货款结算方式销传应税产品的，其纳税

义务发生时间为发出应税产品 (商品)的当天。

    3.纳税人采取除分期收款和预收货款以外的其他结算万式

销售应税产品，其纳税义务发生时问为收讫价款或者取得索取价

款凭证的当天。

    4.纳税人自产自用应税产品，其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移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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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应税产品的当天。

    5.扣缴义务人代扣代缴税款，其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支付

货款的当天。

二、纳税地点

    纳税人应纳的资源税，应当向应税产品的开采或者生产所在

地主管税务机关缴纳。

    纳税人跨省开采资源税应税产品，其下属生产单位与核算单

位不在同一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对其开采的矿产品， 一律在

开采地纳税，其应纳税款由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单位，按照开

采地的实际销售量 (或者自用量)及适用的单位税额计算划拨。

    扣缴义务人代扣代缴的资源税，应当向收购地主管税务机关

缴纳。

三、纳税期限

    根据规定，资源税的纳税期限由主管税务机关根据纳税人

(扣缴义务人)应纳 (应缴)税额的多少，分别核定为 I 'k, 3

天、5天、10天、15天或者 1个月

II.重 点 与 难 点

      一、在全面掌握资源税的概念及其立法原则的基础 上，侧重

掌握资源税的特点，即对特定资源征税、受益税性质、级差收人

税、从量定额征税。

    二、重点掌握资源税的纳税人的规定，即在境内开采应税矿

产品或者牛产欲的单位和个 人 扣缴 义务人在资源税实施细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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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明确规定，即收购长税矿产品的单位作为资源税的扣缴义务

人 〕

      三、资源税的征税范围包括有 几大类七个细目，即矿产品包

括有原油、天然气、煤炭、其他非金属矿原矿、黑色金属矿原矿

和有色金属矿原矿;盐包括有固体盐和液体盐。

    四、资源税在具体税目设计中，采取列举法，其设置7大税

目，资源税采取的是从量定额税率，即固定税额。

    五、资源税应纳税额的计算是本章内容中的重中之重，必须

全面掌握

    1.计税方法。由于资源税采用的是从量定额征收方式，决

定了资源税以课税数量为计税依据，即应纳税额二课税数量x适

用的单位税额。

    2课税数量的核定，在计算资源税应纳税额中尤为重要。

(1)各种应税产品，凡直接对外销售的，以实际销售数量为准。

纳税人若不能准确提供应税产品销售数量或移送使用数量，以应

税产品的产量或主管税务机关确定的折算比换算成的数量为准;

(2)凡自产自用的，均以自用数量为课税数量。

    3.应纳税额计算中的特殊规定。 (1)未分别核算或不能准

确提供不同税目产品数量的，从高适用税额计税;(2)应税产品

划分不清或不易划分的，主要指原油中的稠油、高凝油与稀油，

一律按原油的数量课税;(3)以液体盐加工成固体盐。以自产的

液体盐加工固体盐，按固体盐税额征税，以加工成的固体盐数量

为课税数量，纳税人以外购的液体盐加工固体盐，其加工固体盐

所耗用液体盐的已纳税额准予抵扣。

    六、资源税纳税义务发生时间的有关规定需要全面掌握，特

别是纳税人采取分期收款方式销售应税产品的，以销售合同规定

的收款日期的当天为纳税义务发生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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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纳税地点一般均在开采地或生产地。

m.模 拟  练 习

一、单选题

    I.下列油类产品应征收资源税的是 ( )。

    A.油母页岩炼制原油 B.煤油

    C.天然原油 D.柴油

    2.甲省A市一公司，其下属的某企业所在地为乙省的B市，

目前该企业正在乙省的C市开采铜矿，然后将铜矿石销往丙省1)

市，则该企业资源税纳税地点是 ( )。

A.A市

C.C市

B.B市

D.D市

    3.某纳税人将自产原油对外销售，其资源税纳税环节是

( )。

    A.开采环节 B.移送使用环节

    C.销售环节 D.代扣代缴环节

    4.在资源税中，扣缴义务人代扣代缴税款，其纳税义务发

生时间为 ( )。

    A.应税产品开采的当天 B.应税产品运出的当天

    C.应税产品投入使用的当天 D.支付货款的当天

    5.现行资源税采用的税率形式为 ( )〕

    A.比例税率 B.超额累进税率

    C_韶年累讲税率 D.定额税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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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多选题

I.现行资源税的特点包括 ( )。

A.只对特定资源课税 B.多环节课税

C.自行完税 D.从量定额征税

2.下列资源应纳资源税的是 ( )。

A。原煤 B.土地

C.铁矿石 D.水

3.下列矿产品应纳资源税的是 ( ))

A.专门开采的天然气

B.油田伴生天然述毛

C.煤矿生产的天然气

”.开采的天然原油

4.现行资源税的立法日的包括 ( )、

A.调节级差收入 B.促进资源有效利用

C.减少垂复征税 1)体现中性税收原则

5.下列开采应税矿产品的单位属于资源税纳税人的是

  )

A.应税资源的开采单位

B.应税资源的开采个人

C.应税资源的收购单位

D.应税资源的收购个人

E.应税资源的使用单位

三、判断题

    1.对外销售的应税矿产品，应以纳税人开采应税矿产品的

数量为课税数量计征资源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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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对盐征收资源税，以盐的生产单位为统 一的纳税人

    3.在资源税中，纳税人以外购的液体盐加 1:1司体盆，4t加

I:固体盐所耗Ill液体盐的已纳税额准f,抵扣

    4.资源税的纳税人是在我闰境内收购未税矿产品的单位和

个人

    5. Ill扣缴义务人代扣代缴的资源税，应向销售地 P.骨税务

机关缴纳

四、计算题

    I.某+l 11 't矿务局本月发‘l:.下列业务: ( I )销售原煤 15000

吨;(2) I月自产的原煤 1000吨连续件产选煤800吨，本lj f肖针示

选煤480 11屯;(3)收购未税原煤 1000吨，全部在本月销率r矛 11专

i卜算该矿务局应纳的资源悦税额及代扣代缴的资源税额 (煤悦额

为0.5元/吨)、

    2.山东某盐厂生产的原盐在9月份除销传10000万吨外，J仁

余大部分用上加 I:粉洗盐等 9月份共加 I_粉洗盆 15000万吨，

粉精盐20000吨，精制盐20000吨厂、已知该盐场1吨海盆原欲可

加I一成0.8吨粉洗盐，或可加 I_为0.65吨的粉精盐，亦可加 }_

为0.5吨的精制盆  已知III尔海盐原盐的单位税额为25儿/吨，

清1十算该盐场9月份应纳资源税税额

答 案

一、单选题

C    2.C    3.C    4.I)    5.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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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多选题

A、D    2.A、C    3.A、B、D    4.A、B    5.A、B

三、判断题

1.错误 2.正确 3.正确 4.错误 5.错误

四、计算题

I.应纳税额 =15000x0.5+480_0.8x0.5

            =7800(元)

应代扣代缴税额=1000 x 0.5

                =500(元)

    ，、_二~ 、 二____ __ 15000 __ 20000
2·应纳税额= 10000 x 25瑞丫岁x 25瑞信岁x 25

          产翼钾x 25
                        0.5 ‘’一

=2487980.7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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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单项选择题 (每小题 1分，计 10分)

    1.下列项目应征收营业税的是 ( )

    A.中国人民银行向金融企业以外的单位发放贷款

    B.金银业务收人

    C 金银政策性差价收人

    D.金融机构所得的国家有关部门给予的利息补贴

    2.金融业 (不包括典当业)的纳税结算期限为 ( )〔)

    A.一个月 B.  -个季度

    C ‘卜年 D. 年

    3.某公 司从境 外进 「卜 一批 化妆 品，经海关核定 ，关税完税

价格为10万元，进[11关税税率为40%，消费税税率为30%，则

进日该批化妆品应交消费税为 ( )

    A.3万元 B.4万元

    C.5万元 D.6万元

    4.下列委托加工收回的应税消费品不准从应纳消费税税额

中扣除委托加工环节已纳消费税税款的是 ( )。

    A.以委托加工收回的已税烟丝为原料生产的卷烟

    B.以委托加工收回的已税摩托车生产的摩托车

    C。以委托加工收回的汽油为原料生产的汽油

    D.以委托加工收回的已税化妆品为原料生产的化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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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下列可以认定为一般纳税人的是 ( )。

    A.个体经营者以外的其他个人

    B.经常发生应税行为的非企业性单位

    C.从事货物零售业务的小规模企业

    D.销售免纳增值税货物的企业

    6.纳税人自产自用的应税消费品，用于下列哪个项目不缴

纳消费税 ( )。

    A.在建工程 B.连续生产应税消费品

    C.职工福利 D.广告、样品

    7.进口货物增值税的组成计税价格公式为 ( )。

        、。、。二.ZX !A、 关税完税价格+关税    A.组成计税价格二l}'VL /U 'VU V拱黔于二/\ 'UL
    ‘”    -/ N r l     I/u "1  11一 I一增值税税率

    n 。。，、。二，。、 关税完税价格+关税    B.组成计税价格二-"-'UL /L,'UL 1,1]L fi头碧子会'VL
    一’- nom( r 1  1/u V 1，曰一 1+增值税税率

    。。口*1--L绍。、 关税完税价格+关税    C.组成计税价格=匕丛毕止咒华瓷I华干会DL
    一‘一住’”r’l/u1.  .1一 1一消费税税率

    1)组成计税价格二关税完税价格十关税+消费税

    8. F列项 目中的进项税额不得从销项税额中抵扣的是

( )。

    A.非正常损失的购进货物 B.购进低值易耗品

    C.购进包装物 D.购进办公用品

    9.某企业购进一批货物，增值税专用发票注明的进项税额

为2万元，支付运输部门运费3000元 (其中运费2000元，建设

基金200元，装卸费400元，保管费400元)，则该批购进货物

应抵扣的进项税额为 ( )。

    A. 20300元 B. 20200元

    C.20154元 D.20000元

    10.某酒厂本月销售一批白酒，取得价款10万元，税款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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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收取包装物押金2340元;当月从农民手中收购玉米，支

付价款10万元，则本期应纳增值税为 ( )〔

    A.0元 B.340元

    C.7000元 D.7340元

二、多项选择题 (每小题2分，计20分)

    1税法的效力范围包括 ( )。

    A.时间效力 B.空问效力

    C.对人的效力 D.对物的效力

    2.税收实体法的主要内容包括 ( )。

    A.纳税主体 B.计税依据

    C 税率 D.征税主体

    3在具体运用上，比例税率分为以下几种 ( )、

    A.产品比例税率 B.行业比例税率

    C.地区差别比例税率 D.幅度比例税率

    4.增值税较其他流转税种的显著特点有 ( )。

    A.调节的中性 . B.税负的公平性

    C.收入的有效性 D.征管的严密性

    5.关于金融业的征税范围，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

    A 人民银行对金融企业的贷款不征收营业税

    B 利差补贴不征营业税

    C 金银业务收人和金银政策性差价收入征收营业税

    D.金融机构销售支票等金融物品应征营业税

    6.关于建筑业的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下列说法正确的足

( )。

    A.实行合同完成一次性结算价款办法的上程项目，其纳税

义务发生时间为施工单位与发包单位进行 I_程合同价款结算的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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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

    B.实行按工程形象进度划分不同阶段结算价款办法的工程

项日，其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各月份终了与发包单位进行已完工

程价款结算的当天。

    C.实行其他结算方式的工程项日，其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

与发包单位结算工程价款的当天。

    I).纳税人自建建筑物后销售的，其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转

让建筑物使用权的当天、、

    7.关于营业税的纳税地点，下列说法正确的有 ( )、

    A.纳税人从事运输业务，在其应税劳务发生地申报纳税

    B.纳税人转iL土地使用权，在土地所在地申报纳税

    C.纳税人销售不动产，在其机构所在地申报纳税

    I)纳税人转让非上地使用权的无形资产，在其机构所在地

II)报纳税

    8.关 于 消 费 税 纳 税 义 务 发 生 时 间， 下列说 法 11:确 的 有

( )〕

    A.纳税人采用分期收款方式销售货物的，其纳税义务发生

时间为合同规定的收款日期的当天

    B.纳税人采用预收货款方式销售货物的，其纳税义务发生

时间为收到预收货款的当天

    C.纳税人委托加一1:的应税消费品，其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

委托方提货的当天

    D.纳税人进口应税消费品，其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报关进

「1的当天

    9，下列卷烟不分征税类别一律按照甲类卷烟税率征税的是

( )

      A.进 [11卷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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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白包卷烟

    C.手I:卷烟

    D.个人生产的卷烟

    10.下列项目不征收增值税的有 ( )。

    A.百货商场销售的卷烟

    B.体育彩票的发行收人

    c.国家管理部门行使其职能，发放的执照、牌照和有关证

朽取得的工本费收人

    D.经营单位购人拍卖物品再销售取得的收人

三、判断题 (每小题 i分，计 10分)

    i.从事运输业务的单位和个人，发生销售货物并负91运输

所售货物的，交纳营业税。

    2.融资租赁业务，不论租赁货物的所有权是否转给承租方，

均不征收增值税。

    3.邮政部门、集邮公司销售集邮商品，应当征收增值税)

    4.邮政部门发行报刊，征收营业税;其他单位和个人发行

报刊，征收增值税‘

    5.凡征收消费税的货物，在计算增位税销项税额时，找

税销售额应包括消费税税金

    6.纳税人采取还本销售货物的，不得从销售额中减除还本

支出。

    7.委托加工应税消费品应缴纳的消费税 一律由受托方在委

托方提货时代收代缴

    8.纳税人跨省开采资源税应税产品，其下属生产单位与核

算单位不在同一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对其开采的矿产品，

律在纳税人核算单位所在地纳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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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个人转让除土地使用权外的其他无形资产，其应纳税款

以受让者为扣缴义务人。

    10.为了简化手续，对初保人按其向投保人收取的保费收人

全额征税，对分保人取得的分保费收人不再征收营业税。

四、计算题 (每小题10分，计40分)

    I.某工业企业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该企业 1998年6月份

发生如下几笔购销业务:

    (1)购进一批货物，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注明的价款为25

万元;增值税42500元。货已人库。

    (2)收回委托加工材料一批，取得专用发票注明的加工费3

万元;增值税5100元。

    (3)进口原材料一批 (消费税税率为30%)到岸价格为 10

万元，关税税率为40%，材料已入库。

    (4)当月实现销售收入 100万元，其中有20万元属于含税

销售额;

    (5)当月送给关系单位产品一批，价税合计3.4万元。

    以上购销业务的增值税税率为17%，计算该企业 1998年6

月份应纳增值税税额。

    2.某卷烟厂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1998年10月发生如下经

济业务:

    (1)外购烟丝50万元，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注明的进项税

额为8.5万元，烟丝已人库;

    (2)发出烟丝委托外单位加工卷烟，收到的专用发票注明的

加工费为8万元;增值税为13600元。

    (3)外购生产用煤支付价款50万元，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

煤已入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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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外购的生产用煤供应职工宿舍取暖用，价款为8万元;

    (5)仓库损失烟丝，价款5万元;

    (6)销售成品卷烟 100万元，从购货方取得优质费 11.7万

兀 ;

    (7)该厂设一非独立核算车队，本月为购货方运输成品烟取

得运输收人5.85万元。

    计算该厂 1998年10月应纳增值税税额。

    3.某酒厂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主要生产销售瓶酒和散装

白酒，1998年8月份有关资料如下:

    (1)从农民手中收购玉米，实际支付金额 10万元，玉米已

经验收入库;

    (2)购入生产用煤，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注明的价款为 20

万元，煤已入库;

    (3)销售瓶酒取得价款80万元;销售散白酒取得价款20万

元;同时收取包装物押金5.85万元;

    (4)水灾损失玉米54000元;

    (5)水灾损失瓶酒2000瓶，产品生产成本为 10000元，成

本扣除率为60%,综合税金扣除率为12%;

    计算该酒厂应纳增值税和消费税。(消费税税率为25%)

    4.某外商投资企业 1985年设立，经营期 20,年，该企业

1998年销售小汽车500辆，不含税销售额8000万元。当年购进

各种原材料价款 1000万元，均取得专用发票，并已人库。该企

业经税务机关审核的期初存货已征税款余额为800万元，年扣除

比例为20%。已知原工商统一税税率为5%，原特别消费税税率

为每辆 10000元，现消费税税率为8%，增值税税率为 17%，计

算该企业1998年应退增值税和消费税的数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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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案例分析题 (20分)

    1998年9月，某电视机厂‘生产出最新型号的彩色电视机，

梅台不含税销售单价5000元。当月发生如下经济业务:

    1. 9月5日，向各大商场销售出电视机2000台，对这些大

商场在当月20天内付清2000台电视机购货款均给予了3%的销

竹折扣。

    2. 9月8日，发货给外省分支机构200台，用于销售，并

支付发货运费等费用巧万元，取得运输单位开具的货票 卜注明

运费12万元，建设基金5000元，装卸费5000元，保险费1万

夕L，保管费1万元

    3. 9月 10日，采取以旧换新方式，从消费者个人手中收购

旧则号电视机，销傅新型号电视机 100台，每台旧型号电视机折

价为2500元

    4. 9月15日，购进电视机原材料零部件一批，取得增值税

专用发票L注明的价款为200万元、款项已付，材料已经验收人

库、、

    5. 9月20Ei，向全国第九届冬季运动会赠送电视机20台、

    6. 9月23日，从国外购进两台电视机检测设备，取得的海

关tf=具的完税凭证I几注明的增值税税额为18万元、、

    当月底该电视机I‘计算当月应纳增值税如下:

    当月销项税额

    =[ 2000 x 5000 x (1一5%)+100 x (5000一2500) ] x 17%

      二1657500(元 )

    当月进项税额

      =150000 x 10% +2000000 x 17% +180000

      二535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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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月应交增值税

      =1657500一535000

    =1122500(元)

    请依据 《增值税暂行条例》及有关规定，具体分析该企业当

月应纳增值税错误所在，并正确计算该企业当月应纳增值税税

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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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II 套

一、单项选择题 (每小题 1分，共10分)

    I.关于折扣销售、销售折扣、销售折让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

    A.如果销售额和折扣额在同一张发票上分别注明，不能按

折扣后的余额作为销售额计算增值税销项税额

    B.如果折扣额另开发票，可从销售额中减除折扣额计算销

项税额

    C.销售折扣发生在销货之后，是一种融资性质的理财费用，

因此，销售折扣可以从销售额中减除

    D.销售折让也是在销货之后发生的，因此，对销售折让可

以折让后的货款为销售额

    2.关于对包装物押金征收增值税，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

    A.纳税人为销售货物而出租出借包装物收取的押金，单独

记账核算的，一并并入销售额征税

    B.逾期未收回包装物不再退还的押金，应按包装物的适用

税率计算销项税额

    C.将没收的包装物押金并入销售额征税时，不需要将该押

金换算为不含税金额

    D.从1995年6月1日起.对销售啤酒、黄酒外的其他酒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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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而收取的包装物押金，无论是否返还以及会计上如何核算，

均应并入当期销售额征税。

    3.增值税组成计税价格公式中的成本利润率为 ( )。

      A.5% B.6%

      C.10%        D.8%

    4.商业企业采取分期付款方式购进货物，其进项税额抵扣

的时间为 ( )。

    A.所购货物全部验收入库

    B.所购货物售货方全部发出，并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

联

    C.购进货物的所有款项全部支付完毕

    D.分期付款的日期

    5.对增值税期初存货已征税款的处理，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

    A.从1995年起，每年抵扣比例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1994

年年初期初存货已征税款余额的20%

    B.从 1995年起，每年抵扣比例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1995

年年初期初存货已征税款余额的20%

    C.报经省级国家税务局批准，对抵扣比例可在 10%幅度内

上下浮动

    D.每月抵扣的期初存货已征税款，不得少于 1994年年初期

初存货已征税款余额的1.25%

    6.关于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开具时限，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

    A.采取交款提货结算方式的，为收到货款的当天

    B.采用赊销、分期收款结算方式的，为收到全部款项的当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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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采用预收货款销售的，为收到预收货款的当天

    D.将货物交付他人代销，为发出货物的当天

    7.某外贸企业从摩托车厂购进摩托车500辆，直接报关离

境出C1，取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注明的单价是每辆5000元，支

付从摩托车厂到出境口岸的运费8万元，装卸费2万元，离岸价

格每辆720美元 (美元与人民币汇率 1:8.3),摩托车消费税税

率为 10%，则应退消费税税款是 ( )。

    A.25.8万元 B.26万元

    C. 29.88万元 D.25万元

    8纳税人将自产的应税消费品用于生产非应税消费品，应

在移送使用时纳税，如果没有同类消费品价格，应按组成计税价

格公式计算，其计算公式为 ( )。

    A.组成计税价格=成本+利润

    B.组成计税价格二成本x  (1+成本利润率)

C.组成计税价格=1紧毅暴
D.组成计税价格二1聚霜暴

    9.按 《营业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的规定，企业下列行为

属于兼营的是 ( )。

    A.运输企业销售货物并负责运输所售货物

    B.饭店开设客房、餐厅从事服务业务并附设商场销售货物

    C.建筑材料商店销售建筑材料并负责安装、装饰业务

    D.建筑公司为承建的某项工程既提供建筑材料又承担建筑

安装业务

    10.某煤矿8月份生产销售煤炭50万吨，另自用煤炭 10万

吨加工煤炭制品。生产天然气 1000万立方米。已知该煤矿适用

的税额为1.2元/吨，煤矿邻近的某石油管理局天然气适用的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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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为4元/千立方米。该煤矿8月份应纳资源税为 (

    A.60万元 B.64万元

    C.72万元 D.76万元

二、多项选择题 (每小题2分，计20分)

    1.税法中确定属于增值税征税范围的特殊项目主要有

( )。

    A.货物期货

    B.银行销售金银的业务

    C.典当业的死当销售业务

    D.寄售业代委托人销售物品的业务

    E.邮政部门销售的集邮商品

    2.税法中确定属于增值税征税范围的视同销售货物行为主

要有 ( )。

    A.将货物交付他人代销

    B.销售代销货物

    C.将自产、委托加工或购买的货物用于集体福利

    D.将自产、委托加工或购买的货物分配给股东或投资者

    F:.将自产、委托加工或购买的货物作为投资，提供给其他

单位或个体经营者。

    3.下列不属于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的有 ( )。

    A.年应税销售额未超过小规模纳税人标准的企业

    B.个人

    C.非企业性单位

    I).不经常发生增值税应税行为的企业

    E.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

    4.纳税人销售或者进 11下列 货物 ，按 13%税率 计征增值税



第二部分  仿真试题

的有 ( )。

      A.粮食、食用植物油

      B.金属矿采选产品、非金属矿采选产 品

      C.石油液化气、天然气

      D.工业用煤实制品

      E.农业生产者销售自产农业产品

      5.下列不属于价外费用的项目有 ( )。

      A.向购买方收取的销项税额

      B.向购买方收取的延期付款利息

      C.委托加工应征消费税的消费品所代收代缴的消费税

      D.向购买方收取的运输装卸费

    E 承运部门的运费发票开具给购货方的代垫运费

    6.关于运输费用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下列说法正确的有

( )。

    A.根据运费结算单据所列运费金额依 7%的扣除率计算进

项税额准予扣除

    B.随同运费支付的装卸费、保险费不得计算扣除进项税额

    C.购买或销售免税货物所发生的运输费用，可以计算进项

税额抵扣

    D.随同运费支付的车站建设费即建设基金可以计算进项税

额扣除

    E.实行邮寄购进货物的，支付的邮寄费可以比照运费按

7%的扣除率计算进项税额准予扣除

    7.工业企业购进货物，其进项税额申报抵扣的时间，下列

错误的有 ( )

    A.购进的货物已经验收人库

    B.已办妥托收手续



第 n 套

    C.购进的货物已从销货方发出

    D.购进的货物货款已经支付

    E.已取得购进货物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联

    8.根据 《消费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的规定，消费税纳税

义务发生时间根据不同情况分别确定为 ( )。

    A.纳税人委托加工的应税消费品，其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

委托方提货的当天

    B.纳税人进口的应税消费品，其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报关

进口的当天

    C.纳税人采取预收货款结算方式销售应税消费品的，其纳

税义务发生时间为收到预收货款的当天

    D.纳税人自产自用的应税消费品，用于生产非应税消费品

的，其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移送使用的当天

    E.纳税人采取赊销分期收款方式销售应税消费品的，其纳

税义务发生时间为合同规定的收款日期

    9.下列企业出口应税消费品，不办理退消费税的有

( )。

    A.有出口经营权的生产企业自营出口自产应税消费品

    B.外贸企业委托其他外贸企业代理出口应税消费品

    C. 1994年 1月 I日以后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出口自产应税

消费品

    D.外贸企业从生产企业购进应税消费品直接出口

    E.一般商贸企业委托外贸企业代理出口应税消费品

    10.下列项目应缴纳营业税的有 ( )。

    A.企业将资金贷给其他企业使用

    B.单位将不动产无偿赠与他人

    C.单位将土地使用权转让给农业生产者用于农业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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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邮政部门销售集邮商rinra

三、判断题 (睡小题 1分，计10分)

    1.卷烟厂J月委托加 I_收回的己税烟丝为原料连续生产的卷

烟，在计算纳税时，准子从应纳消费税税额‘扣按当期生产领用数

星计算扣除委托加 I_收[[n]的烟丝已纳消费税税款.

    2.受托加_I.应税消费品，如果受托方没有同类消费品的销

售价格，可按委托加工合同上注明的材料成本与加工费之和为组

成i-f税价格，计算代收代缴消费税)

    3.金融机构把单位或者个人的存款借贷给他人使用，以贷

款利息减去存款利息后的余额为营业额计征营业税。

    4.纳税人以外购的液体盐加工固体盐，其加工固体盐所耗

用液体盐的已纳税额准予抵扣。〕

    5.纳税人将购买的货物无偿赠送他人，因该货物购买时已

缴增值税，因此，赠送他人时可不再1十人销售额征税。

    6 已抵扣进项税额的购进货物，如果作为投资，提供给其

他单位，应将该货物的进项税额从当期发生的进项税额中扣减。

    7.1995年7月 1日以后，’主产企业委托外贸企业代理出日

货物， 律在委托方办理出口退 (免)税

    8.外商投资企业由于改征增值税、消费税而多缴纳的税款，

是指企业生产销售的各种货物中某种货物按增值税计算的税款超

出依照原工商统 一税计算的税款的部分，这部分多缴的税款应子

退还厂、

    9.企业在货物销隽时，为了鼓励购货方及一早支付货款，按

付款11寸问给子购货方 一定比例的货款折扣，叮以从货物销件额中

减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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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纳税人采取以I H换新方式销售货物的，不得从新货物销

售额中减除收购旧货物的款额。

四、计算题 (每小题 10分，计40分)

    1。某百货商场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除从事货物的批发和

零售外，还兼营装修业务、租赁业务和搬家业务)1998年 10月

该商场购进商品，取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上注明的价款是 100万

元，价款和税款已全部支付，销售商品取得销售收人价税合计

234万元，装修业务收人6万元，租赁业务收入5万元，搬家业

务收人5万元。该商品分别核算货物销售额和非应税劳务营业

额。计算该商场当月应交营业税和增值税税额。

    2.某工业企业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某月份发生如下购销

业 务:

    (1)购进一批材料，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注明的价款为100

万元，税款为17万元;

    (2)购进生产用煤，取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注明的价款为

80万元 ;

    (3)购买一批钢材，用于基本建设工程，取得增值税专用发

票注明的价款为50万元;

    (4)支付铁路部门运费，取得发票注明的运费20万元，建

设基金2万元，装卸费3万元，保险费5万元;

    (5)销售一批农机零配件。价款180万元。

    (6)销售一批农业用机械，价款200万元。

    根据以上购销业务，计算该企业当月应纳增值税税额。

    3某进出口公司当月进口200箱白酒，每箱到岸价格为400

元人民币，该公司当月销出其中的180箱，梅箱价税合并金额为

1170元，已知自洒关税税率为50%,消费税税率为25%,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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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公司当月应纳增值税税额。

    4 某卷烟厂当月期初结存烟丝买价20万元，本期购进烟

份 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注明的买价为50万元，本期库存烟丝

丈价为30万元，本期发往B企业烟n-卜20万元，委托B企业加工

烟丝支付加工费2万元，加工完收回时按照B企业同类烟丝销售

价格30万元支付代收代缴销费税，收回后直接出售，售价为32

万元。本期销售乙级卷烟价款 100万元，试计算该企业本期应纳

的增值税和消费税。

五、案例分析题 (20分)

    某自行车厂生产销售长城牌自行车，出厂不含税单价为300

元/辆。1997年10月发生如下经济业务:

    1.10月 1日为职工搞福利，以成本价每辆200元发放给职

I_自行车800辆。

    2.10月 8日，组织 一次还本销售，以每辆 自行车 400元

(不含税)售给消费者200辆。合同规定 2000年 10月 1日消费

者购货款自行车厂全部还本。另购进货物进项税额为1万元，货

已人库。

    3.10月 12日，销售本厂‘自用两年的小轿车一辆，售价

84800元。

    4.10月 15 GI，没收逾期包装物押金23400元。

    5.从小规模纳税人处购进自行车零件9万元，未取得增值

税专用发票。

    6本厂直接组织收购废旧自行车，支出收购金额6万元。

    当月底该自行车厂增值税计算如下:

    当月销项税额

    二(800 x 200+200 x 300+23400) x 17%+848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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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466(元)

    当月进项税额

      =90000 x 6% +60000 x 10% F 10000

    =21400(元)

    当月应交增值税

      =46466一21400

    二25066(元)

    依据 《增值税暂行条例》及有关规定，分析该自行车J‘当川

计算应交增值税错误所在，并正确计算当月应交增值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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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单项选择题 (每小题 I分，计10分)

      I.某纳税人自产一批护发品用于本企业职工福利，没有同

类产品价格可以1一匕照，需按组成计税价格计算缴纳消费税。其组

成计税价格为 ( )

    1.(材料成本+加r_费)-  (1一消费税税率)

    H (成本十利润): (1一消费税税率)

    C.(材料成本+加I几费): (1+消费税税率)

    I).(成本+利润)一 (1+消费税税率)

    2.某企业进日 一批应税消费品，应当自海关填发税款缴纳

证的次日起，缴纳消费税、增值税的日期是 ( )

      A.5 日 B. 10日

      C.7日 D.15日

    3.下列项目中免纳营业税的是 ( )

    A.房地产开发公司预收购房定金

    ” 运输企业销售货物并负责运输所售货物

    C.企业将闲置的设备出租给其他企业使用

    1).人民银行委托金融机构向企业贷款

    4. .某油田当年销售原油70万吨，油田自用5万吨，另有2

万纯采油过程中川}加热和修理油井。已知该油田适用的税额为

每吨15儿，则该油川当年应纳资源税税额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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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050 )丁 JL        B.1080万儿

C. 1125万元 D.1155万IL

5. [_业企业购进货物，其进项税额中报抵扣的时问为

    A.向销货方支付货款后

    B.购进的货物已经验收人库后

    C.购销合同签汀后

    D.货物从销货方出库后

    6.按营业税暂行条例规定，下列项f1中兔纳营业税的足

( )。

    A.科研单位从事技术咨询、技术培训业务

    B.残疾人福利企业为社会提供的劳务

    C.公园的门票收人

    D.从事农业机耕、排灌、病虫害防治技术培训业务

    7.扣缴义务人代扣代缴的资源税，应当向哪个地方的上管

税务机关缴纳 ( )。

    A.收购地 B.开采地

    C.生产所在地 D 销售地

    8.下列营业额的确定正确的是 ( )

    A.保险业实行分保险的，初保业务以全部保费收人减去分

保的部分为营业额

    B.销售不动产，以取得的销售收人减除规定的扣除项日金

额后的余额为营业额

    C.娱乐业的营业额为经营娱乐业向顾客收取的各项费川

    D.单位或个人进行演出，以全部票价收入或者包场收人为

肯业额

    9.某金融机构以月利3e%的利率吸收储荔存款200 1厂IL，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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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利4.2%全部贷出，该金融机构应交营业税为 ( )。

      A.1200元 B.1920元

    C. 1376元 D.336元

    10. 一般商贸企业委托外贸企业代理出口应税消费品适用的

政策是 ( )

    A.免税并退税 B.兔税不退税

    C.不免税退税 D.不免税也不退税

二、多项选择题 (每小题2分，计 10分)

    1.某企业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下列允许扣除进项税额的

有 〔 )〕

    A.已取得的专用发票丢失后由销货方提供存根联复印件的

购进货物

    B 水灾后损失的产成品所耗用的购进货物

    C.混合销售行为涉及的非应税劳务所用购进货物

    [).兼营非应税劳务一并征收增值税时，其兼营的非应税劳

务所用的购进货物

    2.汽车厂产卜产的小轿车，用于下列哪些项目，可以不缴纳

消费税 ( )

    A.移送至改装分厂，改装加长型豪华小轿车的

    h.巡回展销的样;L1in

    C，提供给上级主管部门使用的

    !).川上本)研究所作碰撞试验的

    3 下列各项中，符合资源税暂行条例有关课税数量规定的

石 ( ).〕

    A.移送至改装分厂，改装加长型豪华小轿车的

      h.巡回展销的样;L1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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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纳税人开采或者生产应税产品销售的，以销售数量为课

税数量

    D.纳税人开采或者生产应税产品自用的，以自用数量为课

税数量

    4.下列各项可以不纳消费税的有 ( )。

    A.委托加工的应税消费品 (受托方已代收代缴消费税)，委

托方收回后直接出售的

    B.自产自用的应税消费品，用于连续生产应税消费品的

    C.有出口经营权的生产性企业生产的应税消费品直接出[[II

的

    D.自产自用的应税消费品，用于生产非应税消费品的

    s.关于营业税的纳税地点，下列说法正确的有 ( )〔〕

    A.纳税人转让上地使用权，应当向其机构所在地主管税务

机关申报纳税

    B 纳税人从事运输业务，应当向其机构所在地主管税务扫L

关申报纳税

    C 纳税人销售不动产，应当向其机构所在地主管税务1J7关

申报纳税

    D.纳税人承包的工程跨省、自治区、直辖巾的，应当向其

机构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纳税

    6. 般纳税人增值税专用发票开具时限 F列正确的有

( )。

    A.采用分期付款结算方式的，为合同约定的收款日期的抓

_天

    B.自产自用的应税消费品，用于连续生产应税消费品的

    C.有出口经营权的生产性企业生产的应税消费品直接出[[II

D.自产自用的应税消费品，用于生产非应税消费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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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

    7.下列应征增值税的项目有 ( )。

    A.商品期货 B.银行销售金银的业务

    C.邮票的生产和调拨 D.销售代销货物

    8.关于增值税的纳税人，下列说法正确的有 ( )。

    A.从事进H货物的行政事业单位也是增值税的纳税人

    B.从事进口货物的个人也是增值税的纳税人

    C.企业租赁或承包给他人经营的，以发租人或发包人为纳

税 人

    D.境外的单位或个人在境内销售应税劳务而在境内未设有

经营机构的，其应纳税款以代理人为扣缴义务人，没有代理人

的，以购买者为扣缴义务人。

    9.下列按 13%税率计征增值税的有 ( )。

    A.农机零配件 B.柴油机

    C.饲料 D.非金属矿采选产品

    10.下列项目按定额税率征收消费税的是 ( )。

    A.黄酒和啤酒 B.小轿车

    C.汽油和柴油 D.化妆品和护肤护发品

三、判断题 (每小题 I分，计10分)

    1.工商税制是适用于工商企业的各种税的统称，仅适用于

对自然人征税的税种，不在工商税制之列。

    2.受托加工应税消费品的个体经营者不承担代收代缴消费

税的义务。

    3.纳税人销售的应税消费品，因质量问题由购买者退回后，

如仍可降价出传，;t销项税额不变。

    4.凡在我国境内开采原油、大然气的单位，都要依照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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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暂行条例缴纳资源税。但中外合作油 (气)田，以及中国海洋

石油总公司海上自营油井开采的原油、天然气暂不征收资源税。

    5.企业将开采的煤炭出[11销售的，免纳资源税。

    6.税收法律关系的权利主体是指代表国家行使征税职责的

税务机关。

    7.已抵扣进项税额的购进货物，如果因自然灾害而造成损

失，应将损失货物的进项税额从当期发生的进项税额中扣减。

    8.外贸企业出口应税消费品，在报关出「1后，应退还该出

「!应税消费品包含的消费税税款。应税消费品属于从价定率计征

消费税的，其退税计算公式是:应退消费税税款=外贸企业购进

应税消费品支付的全部款额x税率。

    9.建筑公司从事建筑、修缮、装饰工程作业，其计算缴纳

营业税的营业额，不包括由对方提供的工程所用原材料及其他物

资和动力的价款。

    10.对在中国境内开采煤炭的单位和个人，应按税法规定征

收资源税，但对进口煤炭的单位和个人，则不征收资源税。

四、计算题 (每小题 10分，计40分)

    1.某外商投资企业 1990年批准设立，经营期20年，生产

A, B, C三种货物，用于出口销售和境内销售。.1998年全年 A

种货物销售额为2400万元 (其中出口销售额 1500万元), B种

货物销售额为1500万元，C种货物销售额为4800万元 (其中出

口销售额为1110万元)。企业当年购进原材料 3200万元，税务

机关核定的 1995年年初期初存货已征税款余额为 200万元，

1998年准予抵扣的比例为20%。上述三种货物购销款额均为不

含增值税销售额，其生产销售的货物所涉及的进项税额和期初存

货已征税款，并未按出日销售‘一J境内销售而单独核算。增值税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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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 一律为 17%,原达明的1.商统一税税率分别为:A种货物

15%. B种货物 10 I%; , 种货物5%，计算该企业 1998年当年

应纳或应退增值税税额。

    2.某酒厂1998年to月发生如下经济业务:

    (1)直接从农民手中收购T,米100吨，每吨900元，支付运

输部门运费8000元 (其中运费7000元，建设基金700元，装卸

费1007i，保险费200元)，玉米已经验收人库。

    (2)购进一台设备价款8万元，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注明的

进项税额为 1.36万元，设备已投人使用

    (3) 10月 15日销售一批粮食散白酒，价款 10万元，收取

包装物押金 1.17万元。

    (4) 10月16日发出玉米20000元委托某个体户加工瓶酒，

支付加L费2500元，取得普通发票。

    (5) 10月30日收回委托个体户加工的瓶酒并出售，售价

40000兀 。

    计算该酒厂10月份应纳增值税和消费税的数额。

    3.某珠宝店为增值税 一般纳税人，1998年 8月份发生如下

经济业务:

    (1)销售金银a饰收人60000元，随同金银首饰销售单独计

价的首饰盒收入400元;

    (2)将3月份购进的金戒指200克，进价 120元/克，奖励

给本店优秀职工;

    (3)本店开展以旧换新业务，用24K金项链 60克 (售价

130元/克)，从消费者手中换回旧的24K金项链60克，并收取

价款合计 1200元;

    (4)销售镀金一I环100克，售价28元/克。

    以L价格和收入均不含增值税，金银首饰消费税成本利润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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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6%，计算该珠宝店本期应纳增值税和消费税。

    4.某商场是一个批零兼营的综合商场，属增值税一般纳税

人，1999年1-3月份发生如下业务:

    (1) 1月份外购货物共支付货款 325000元，专用发票注明

的增值税进项税额为55250元，向小规模纳税人销售货物的销售

额为161000元，柜台零售货物的销售额为73000元。

    (2) 2月份外购货物支付货款57000元，增值税专用发票注

明的进项税额为 9690元，向一般纳税人销售应税产品价款

214000元，销售免税产品270500元

    (3) 3月份外购货物支付货款 89000元，专用发票注明的进

项税额为15130元，支付运输部门运费2000 JL，柜台零售货物

的销售额为175500元，另外卖给消费者个人一台空调机含税价

格13200元，并上门为顾客安装，另收安装费255元〕

    计算该商店1-3月份应纳增值税税额

五、案例分析题 (20分)

    某卷烟厂生产销售乙级卷烟及烟丝，1998年 8月发Ii几以下

经济业务:

    1. 8月3日，购进外购已税烟丝买价 l0万元，取得专用发

票，烟丝已于8月10日入库。

    2. 8月6日，发往B烟厂烟叶一批，委托B烟厂加_}_烟丝，

发出烟叶成本20万元，支付加工费8万元，B烟厂没有同类烟

丝销售价格。

    3. 8月20日，委托B烟厂加T_的烟丝收回，出售 一1之取得

收人25万元，生产卷烟领用另 一半。

    4. 8月 1日，期初结存烟丝买价20万7c , 8月31日，期末

结存烟丝买价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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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8月27日，销售乙级卷烟取得收人 100万元，销售烟丝

取得收人 10万元(

    6. 8月 28日，没收逾期未收回的乙级卷烟包装物押金

23400兀 。

    7. 8月29日，收回委托个体户张某加工的烟丝2万元，支

付加E费 1000元，不含增值税，直接出售取得收人35000元。

    该卷烟厂月末应交消费税计算如下:

    应交消费税

=、碧壳轰x 30%·(25一、里橇轰*2)·30%
+100 x 40% +10x30% +23400 x 40%

2+0.1 ，、_ .，、 ，。_
一一汀万叹丁 x 3U/i 一 IU X JU/c

  一 jU "/o

    二553360(元)

    依据 《消费税暂行条例》及其有关规定，指出企业计算应交

消费税错误所在，少们仁确计算企业当期应交消费税和应交增值

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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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单项选择题 (梅小题1分，计10分)

    1.增值税税制规定，纳税人将自产货物少H川卜应税项[]的，

其纳税环节是 ( )

    A.生产环H-T B.移送使川环 f

    C.销售环节 1).报关进「1环节

    2.增值税暂行条例规定，固定业户中报缴纳增佰税，其纳

税地点是 ( )

    A.企业机构所在地 B.销件地

    C.采购地 1).其他地点

    3.下列允许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的足 ( )

    A.直接用于集体福利的购进货物

    B.非正常损失的购进货物

    C.购进免税农产，}{:

    1).购进的固定资产

    4.现行营业税制度规定对旅游企业组织旅游团到境外旅游，

八境外改由其他旅游企业接团的，J::缴纳的营业悦计税依据足

A.个程运费

B.境外承运企业的运费

C 个程运费加付给境外承运企业的运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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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个程运费减付给境外承运企业的运费

    5 外购已税消费品生产销售，不可以扣除外购已税消费品

税额的是 ( )

    八.外购t三税化妆品生产的化妆品

    B.外购已税珠宝R石生产的珠宝玉石

    C.外购已税的酒精生产的酒精

    D、外购已税小汽车生产的小汽车

    6 下列项目中应征收营业税的是 ( )。

    A 夕E当物品的销售业务 B.银行销售金银的业务

    {.转让f_地使用权的业务 n 加工修理修配业务

    7.资源税的纳税地点是 ( )、

    A.纳税人机构所在地 B.纳税人核算地

    仁.应税产品开采地 D.应税产品销售地

    8. __r列出fI货物中，增值税不适用零税率的是 ( )。

    入 出Il原油 B.出[G1卷烟

    G 出日刁、轿车 1).出口高档化妆品

    9.卜列产品中按13%税率征收增值税的是 ( ))

    /\.农机零配件 B.烟叶

    (.方便面 n.蔬菜罐头

    10.对自建自售建筑物征税，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

    八 按销售不动产征收营业税

    B 按建筑、Iv征收营、}仁税

    c 按销售货物征收增值税

    L)既按销售不动产征收营业税又按建筑业征收营业税

二、多项选择题 (每小题2分，计20分)

I.转让无形资产征收营业税是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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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转让土地使用权 B 转让专利权

c。转让非专利技术 D.转让著作权

2.营业税中适用3%税率征税的税目是 ( )

A.建筑业 B.金融业

C.邮电通讯业 D.搬家公司从事搬家业务

3.下列资源产品应纳资源税的是 ( )

A._卜地 B.煤炭

C.石油 D.草原

4 下列行为，属于视同销售货物应当征收增值税的九

  )。

A.某商店为服装厂代销服装

B.某钢厂将外购钢材用于本工基本建设

C.某企业外购毛巾被用于赠送他人

D.某酒厂用白制白酒送礼

5.下列经营业务，属于增值税征收范围的有 ( )

A.外汇期货交易 B.钢材期货交易

C.烟酒批发业务 D.银行销售金银的业务

6.下列价外费用，应征增值税的有 ( )。

A.向买方收取的优质费 B.向委托方收取的消费税

C.向买方收取的奖励费 D.向买方一收取的销项税额

7.按解释权限不同，税法的法定解释可以分为 ( )

A 立法解释 B 司法解释

C.限制解释 D.行政解释

8.适用6%税率征收增值税的项目有 ( )

A.一工业性小规模纳税人销售货物

B.销售自己使用过的小轿车

C.销售自己使用过的摩托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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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销售自己使用过机床 一台，原值8万元.售价10万元。

    9.下列不征增值税的项目有 ( )。

    A.国家指定销售单位将罚没物品纳入正常销售渠道销售的

    B.工厂自采地下水用于生产

    C.已将货物的所有权转让给承租方的融资租赁业务

    D.经营单位购人拍卖物品再销售的

    10.同时具备下列哪些条件的出口货物，才有资格办理出日

退税 ( )。

    A.必须是属于增值税或消费税征税范围的货物

    B.货物必须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报关离境

    C.出!-1货物必须结汇 (部分货物除外)

    D.必须在财务上作销售处理

    E.退税申报时必须提供规定的有关一单证

三、判断题 (梅小题 1分，计 10分)

    1.增值税税率反映的是货物或应税劳务的整体税金，即以

前各环节缴纳的税金之和_

    2.某企业以高粮为原料委托某酒厂加工白酒，酒.厂收取加

I:费1000元，代收消费税860元，则该酒厂计算增值税销项税

额的依据是 1860元。

    3.某铁矿为某钢厂代垫铁路运费1000元，收到铁路开具的

某钢厂名头的发货票，该铁矿代垫的1000元运费属于价外费用

中的代垫款项，应征增值税。

    4.委托加工收回的已由受托方代收代缴消费税的应税消费

品，用于连续生产应税消费品的不纳税，直接出售的，售价高于

受托方代收代缴消费税时的价格部分，应补征消费税。

    5.消费税纳税人采取预收货款结算方式销售货物的，其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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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义务发生时间为发出应税消费品的当天。

    6.某纳税人在A市居住，销售座落在B市的自有房产一套，

纳税人应当向A市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营业税。

    7.个人转让除土地使用权外的其他无形资产，其应纳税款

以受让者为扣缴义务人。

    8.建筑业的总承包人将工程分包或者转包给他人的，总承

包人应纳营业税的营业额为总承包价款

    9.在比例税率条件下，边际税率等于平均税率，在累进税

率条件下，边际税率往往大于平均税率。

    10.纳税人以外购的液体盐加I:固体盐，其加1.固体盐所耗

用液体盐的已纳税额准予抵扣。

四、计算题 (每小题 10分，计40分)

    I.某ll用化学品厂，1998年10月用外购已税护肤护发!lau生

产成套化妆品销售。当月销售600套，每套不含税单位 158元，

另赠送关系单位5套。外购品种如下:

    (1)外购已税洗面奶，购进价5400元，生产领用4000元;

    (2)外购已税美容霜，购进价6400元，生产领用4600元;

    (3)外购已税香水，购进价8000元，生产领用7200元。以

[均按规定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并全部入库。

    计算该企业 1998年10月应纳增值税和消费税的数额。

    2.某商场 1998年 12月份购进货物如下:

    (1)购进彩电20台，购进价为4700元/台;

    (2)购进洗衣机 10台，购进价为780元/台;

    (3)购进电烤箱30台，购进价560元/台。

    以上购进货物均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其中 10台彩电款项

未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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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月销售情况如下:

    (1)销售彩电30台，价税合计每台5850元，其中正常价销

售20台，采用折扣方式销售彩电10台，折扣率为5% (在同一

张发票_L‘注明);

    (2)销售洗衣机20台，价税合计每台1170元，其中采用以

旧换新方式销售15台，向消费者个人实收价税合计800元/台;

    (3)销售电烤箱28台，价税合计每台702元;

    (4)将2台电烤箱用于奖励贡献突出的优秀职工。

    计算该商场当月应纳增值税。

    3.某外贸公司当月进口1000盒高级化妆品，每盒高级化妆

品的到岸价格为1000元人民币。当月该公司向美容院销出其中

的800盒，每盒价税合并售价2340元，出售护发品收人 180万

J: 化妆品关税税率为 110%，消费税税率为30%。另外该外贸

公司当月还销售 ‘项自己使用过的固定资产，原值为40000元，

售价为42400元。

    计算该外贸公司当月应纳增值税的数额。

    4.某酒厂一1998年8月份发生如下经济业务:

    (1)从农民手中收购玉米，支付价款 10万元，支付铁路部

门运费8000元。玉米已经入库。

    (2)当月销售瓶装白酒价款20万元，散白酒价款30万元，

收取包装物押金2134万元。

    (3)以自产瓶装自酒为职工搞福利，成本为10万元，不含

税售价为 巧万元〔)

    (4) 8月5日以预收款方一式销售不动产一项，5日收到预收

款20万元，双方议定 10月1日起该不动产由买方使用。

    (5) 8月10日该酒厂转让一项商标使用权，该商标购买时

价款2万元，售价8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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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8月16日委托个体户李某加工的薯类白酒收回，加工

费已于上月支付8月20日出售，取得价款 10万元。

    计算该酒厂当月应纳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

五、案例分析题 (20分)

    新华百货商场专营大华电视机厂的电视机和 VCD产品，

1998年I月，新华商场销售电视机200台 (进货单价2500元)，

销售单价3000元;VCD300台 (进货单价 1000元)，销售单价

1200元。当月正值春节前夕，大华电视机厂的产品很畅销，新

华一百货商场又从大华电视机厂购进电视机 100台，V CD机8C

台，双方合同约定进价同上〕但由于新华百货商场资金紧张，只

能先支付100台电视机货款，对80台VCD货款，新华商场保证

在春节前一定支付。大华电视机厂考虑到新华百货商场是老客

户，一a信誉很好，便应允，并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电视机和

V CD税款分别为42500元和13600元。当月底，有 10台销售出

去的电视机因质量问题，顾客找新华商场退了货，新华商场马L-

退回给电视机厂，双方商定退货款从未付款的80台VCD机款中

扣减、2月初，商场计算上月应交增值税如下:

    销项税额=((200一10) x 3000+300 x 12001 x 17%

              =158100(元)

    进项税额=42500+ 13600

              =56100(元)

    应交增值税=158100一56100

                =102000(元)

    依据 《增值税暂行条例》及有关规定，具体分析上述案例中

哪些行为是错误的，如何纠正，并正确计算商场 1月份应纳增值

税税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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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单项选择题 (每小题 1分，计10分)

      I.对于已经认定为小规模纳税人的企业，下列说法正确的

是 ( )。

    A.以后不再认定为一般纳税人

    B，由纳税人自行选择交纳增值税或营业税

    C.交纳增值税的税率一律为6%

    U.可以向销货方索要发票

    2.下列经营行为属于混合销售行为的是 ( )。

    A 农村供销社既销售家用电器又销售农药

    B.其家具厂一方面批发销售家具，一方面又对外承揽室内

装修 业务

    (:某建筑公司为某单位盖房，双方议定由建筑公司包工包

料， 一并核算

    1)某农业机械厂既生产销售税率为 13%的农机，又从事修

理修配亚务

    3.下列不允许计算准予扣除外购的应税消费品已纳税款的

外购应税消费品是 ( )

    A 化妆品 B.护肤护发品

    C.摩托车 D.汽油

    4 转让土地使用权或者销售不动产，采用预收款方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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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 ( )。

    A 收到预收款的当天

    B.转让土地使用权或者销售不动产的当天

    C.款项全部结清的当天

    I).受让方产权过户的当天

    5.「列项目免征营业税的有 ( )。

    A.福利企业为社会提供劳务 B.公园的门票收人

    C 电视台的广告收人 D.图书馆的门票收入

    6.关于营业税扣缴义务人，下列说法中错误的是 ( )

    A.委托金融机构发放贷款，以受托发放贷款的金融机构为

扣缴义务人

    B.境外单位在境内转让专利，且境内没有机构，应以购买

者而不以代理者为扣缴义务人

    C.建筑安装业实行分包或转包的，以总承包人为扣缴义务

人

    D.个人转让土地使用权以外的其他无形资产的，以受计者

为扣缴义务人

    7.下列不属于资源税纳税人的是 ( 少

    A.在中国境内开采应税资源的单位

    B.在中国境内生产销售应税资源的个人

    C.在中国境内生产自用应税资源的单位

    D 进口应税资源的单位和个人

    8在商品购销业务中，购销双方采用托收承付结算方式结

算货款，其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 ( )。

    A，收到货款的当天

    B.发出货物并办妥托收手续的当天

    C.购货方收到货物并验收人库的当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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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购货方支付货款的当天

    9.税法规定购进固定资产的进项税额不得从销项税额中抵

扣，卜列允许抵扣进项税额的是 ( )。

    A.单位价值在2000元以L，并且使用年限超过2年的不属

f产卜饭经价 1:要设备的物品

    H.外购的低值易耗品

    C.使用期限超过1年的机械设备

    I).使用期限超过 1年的运输工具

    10.某企业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购进原材料一批，价款10

万元，已取得专用发票，进项税额为1.7万元，支付铁路部门的

费用共计 2000元 (其中运费1000元，建设基金100元，装卸费

500元，保管费400元)。则该企业本期应抵扣的进项税额为

  )

A.17200元

C.17077 JL

B.17110兀

D. 17340兀

二、多项选择题 (每小题2分，计20分)

    1.税收法律关系的构成要素包括 ( )。

    A.权利主体 B 权利客体

    C.税收法律关系的内容 D.国家

    2.销售自己使用过的固定资产需要缴纳增值税的有( )。

    A.摩托车 B.小轿车

    C.飞机 D.销售价格超过原值的设备

    3.下列哪些情况，纳税人支付的进项税额不得从销项税额

中抵扣 ( ))

    A.用于非应税项目 B.用于出版书刊

    C 用 于集体福利 D.用于个人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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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下列经营行为属于兼营行为的有 ( )。

    A.某汽车厂以自产的小轿车换取某电视机厂电视机20台

    B.某商场既批发零售商品，又开办歌舞厅

    C.某农机厂既生产销售农机又代为托运

    D.某自来水厂另开一家不单独核算的洗衣店

    5 关于增值税专用发票基本联次的用途，一卜歼 趁法正确(}t

是 ( )

    A.第一联为发票联，购货方作付款的记账凭证

    B.第二联为存根联，由销货方留存备查

    C.第三联为税款抵扣联，购货方作扣税凭证

    D.第四联为记账联，销货方作销货的记账凭证

    6.关于委托加工应税消费品，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

    A.委托方提供原材料 B.受托方收取加工费

    C.委托方为消费税纳税人 D.受托方为增值税纳税人

    7.适用5%营业税税率的有 ( )。

    A.金融业 B.销售不动产

    C.建筑业 D.服务业

    8.下列营业税纳税人应向机构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纳

税的是 ( )。

    A.纳税人转让土地使用权 B.纳税人从事运输业务

    C.纳税人销售不动产 D.纳税人转让无形资产

    9关于纳税人自建建筑物销售行为，下列说法正确的有

( )

    A.自建建筑物只需按建筑业交营业税

    B.自建建筑物销售只需按销售不动产交营业税

    C.自建建筑物销售既要按建筑业交营业税又要按销售不动

产交营业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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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纳税人将自建建筑物无偿赠与他人，其纳税义务发生时

间为不动产所有权转移的当天

    to.下列属于应纳资源税的产品有 ( )。

    A 原油 B.洗煤

    C 选煤 D.盐

三 判断题 (每小题 I分，计 10分)

!税声进「〕货物的增值税一律按组成计税价格计算，其

公式为:

组成计税价格
关税完税价格 +关税
1一消费税税率

    2，在购买方己付货款，或者货款未付但已作账务处理，发

票联及抵扣联无法退还的情况下，购买方必须取得当地主管税务

机关开具的进货退出及索取折让证明单送交销售方，作为销售方

汗具红字专用发票的合法依据。

    3.商业企业购进货物，包括外购货物所支付的运费，申报

W,州进项税额的时间为货物验收人库后、

    4 采取还本方式销售货物，其销售额为货物的销售价格，

小得从销售额中减少;还本支出

    5.对于纳税人进货退出或折让而不扣减当期进项税额，造

成不纳税或少纳税的，认定为偷税

    6.某电视机厂除收取彩电货款外还收取送货的运输费用，

这种行为属于混合销售行为，一并征收增值税。

    7委托加工应税消费品应缴纳的消费税一律由受托方代收

代缴 、

    K.A烟厂委托 B烟厂加工一批乙级卷烟，消费税税率为

40 %r,  B烟厂同类产品销售价格为loo万元，代收代缴消费税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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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A烟厂收回卷烟后直接出售，售价 120万元，则 A烟厂

应补消费税8万元。

    9.单位和个人将不动产无偿赠送他人不需缴纳营业税。

    10.对在中国境内开采煤炭的单位和个人，应按税法规定征

收资源税，但对进口煤炭的单位和个人，则不征收资源税

四、计算题 (每小题 10分，计40分)

    1.某酒类生产集团下设一啤酒厂和一白酒厂一，均为非独立

核算单位，该集团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1997年 1月销售粮食

白酒 100万元，收取包装物押金58500元，单独记账，同月销售

啤酒500吨，每吨售价2000元，收取包装物押金共 11700元，

到98年 I月底，该集团销售白酒包装物押金返给购货方23400

元，销售啤酒包装物押金返给购货方9360元。请计算1997年1

月份应纳增值税、消费税和 1998年 1月应补增值税和消费税

    2 某外商投资企业 1990年设立，经营期20年，1997年 !

产销售A, B, C, D四种货物，全年A货物销售额300万元，B

货物销售额 800万元，C货物销售额 200万元，D货物销售额

1100万元，当年购进各种原材料 600万元。经税务机关审核的

1995年I月 1日期初存货已征税款余额为800万元，年扣除比

例为20%。上述购销款均不含增值税，增值税税率均为 17%,

原工商统一税税率:A, B, C三种货物为 5%,  D种货物 为

10%，计算1997年全年应纳或应退的增值税数额

    3.某卷烟厂委托某烟丝厂加工一批烟丝，发出烟n十4000()

元，支付加工费2000元，收到对方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烟

丝收回后直接出售，售价为70000元.本期期初结存烟gt}天价

20万元，本期购进烟丝买价30万元，期末结存烟丝买价 iO

元，本期销售乙级卷烟取得收人100万元。另外该烟厂闪欠银if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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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款及利息150万元，被银行起诉，法院判决如下:卷烟厂以临

街楼一幢和分厂2000平方米土地折价归还贷款本息。资产评估

折价说明如下:

    (I)分厂未使用土地账面价值20万元，折价30万元;

    (2)临街楼账面固定资产原值 80万元，已提折旧20万元，

折价80万元;

    (3)临街楼占用土地账面价值20万元，折价40万元。

    计算该酒J‘本期应纳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的数额。

    4.某粮油加_E厂是国有粮食企业，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该)一主要生产面粉、花生油等产品，该厂‘1997年10月份有关资

料如下:

    本月外购项目:(所购货物全部验收人库)

    (1)从农民手中收购小麦价款7万元;

    (2)从粮管所购进小麦价款14万元;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

    (3)从粮油供应公司购进芝麻，价款2万元，取得增值税专

川发票 ;

    (4)从基层供销社购进黄豆，价款16200元，发票注明进项

税额 3060元;

    (5)从外地粮食部门购进花生，价款 18000元，发票注明进

项税额为 3060元;

    (6)外购低值易耗品，发票注明进项税额680元;

    本月销售货物收人:

    (1)销售给粮食管理站面粉 (免税)，价款152000元;

    (2)销售给小规模纳税人面粉，价税合计收取 18000元;

    (3)销售给 一般纳税人挂面价款5000元;

    (4)销售给消费者挂面，价款4000元;

    (5)销售给一般纳税人豆油，价款4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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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销售给一般纳税人小麦，价款6000元;

(7)销售给个人切面、饺子皮价款2000元;

(8)销售给个人面袋收取价款3000元〕

计算该企业应纳增值税。

五、案例分析题 (20分)

    某酒厂为增值税 一般纳税人;1998年 12月份有关资料如

下 :

    1. 12月3日，直接从农民手中收购 F.米，买价 10万nl,

运费2万元，玉米人库

    2. 12月3日，从某酒厂购进散白酒，买价为10万元，运

费2万元，装卸费2000元，散白酒人库，用于装瓶出售。期初

库存同类散白酒买价5万元，实际成本6万元，期末库存同类散

白酒，买价7万元，实际成本 8万元。

    3. 12月8日，发出玉米2万元，委托某个体户加 I _瓶酒，

支付加工费2500元。收回后直接出售，售价为35000元〕

    4. 12月 10日，霉烂损失玉米54000元，损失自产散自酒

成本3000元，成本扣除率为60%,税金扣除率为 12%

    5. 12月 16日，销售瓶装自酒 100万元，出售酒糟取得价

税合计收人11300元，送给关系单位瓶酒5箱，每箱成本为300

元，不含税售价500元。

    6. 12月20日，销售自己使用过的小轿车 一辆，取得价款

95400元，原值 10万元，销售一台机器设备，取得价款84800

元，原值7万元。

    该酒厂当月应纳增值税、消费税计算如下:

    当月销项税额

      =(35000+1000000+11300+5 x 300) x 17%+95400 x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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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126(元)

当月允许抵扣的进项税额

=100000 x 10%+(20000+20000+2000) x 7%

  +100000 x 17% +2500 x 17% 一54000 x 10%

    一3000 x 17%

=24455(元)

当月应交增值税

=178126一24455

=153671(元)

当月应交消费税

20000类琴00+1000000+11300+5 x 300) x 25%
    i 一 艺勺 .沦 }

        一100000 x 25%

    =235700(元)

    依据增值税、消费税暂行条例、细则及有关规定，指出该酒

厂税款汁算的错误所在，并正确计算当期应纳增值税和消费税。



附 录

仿 真试 题 标 准 答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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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I 套

一、单项选择题 (每小题1分，计 10分)

A  2.B  3.1)  4.C  5.B  6.B  7.1)  8.A  9.(; 10.I)

二、多项选择题 (每小题2分，讨一20分)

1.ABC

7.BD

2.ABCD

8.ACD

3.ABCD  4.ABCD  5.ABD  6.ABC

9.ABCD  10.B C

三、判断题 (每小题 1分，计 10分)

    2丫 3.x    4.丫 5.丫 6.丫 7.x   8.x  9.、/

10.丫

四、计算题 (每小题 10分，计40分)

1. (1)进口原材料进项税额

  ‘_____ ____ __ 100000+100000 x 40%
=1100000+10000 x 40% +一 x 30% 1

                                      1一30% ，、--一，

    x 17%

=34000(元)

(2)当月进项税额合计

=42500+5100+34000

=81600(元)

(3)当月销项税额

二〔(100000。一200000)+200000 + 34000〕x 17%
                                                      i + 11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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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70000(元)

(4)当月应纳增值税

二170000一81600

=88400(元)

2. (1)当月允许抵扣的进项税额

=85000+13600+500000 x 13%

    一80000 x 13% 一50000 x 17%

二144700 (元)

(2)当，月销项税额

=(1000000十子兴黑+1譬碧瓮)·17%
=195500(元)

(3)当月应纳增值税

=195500一144700

=50800(元)

3. (1)当月允许抵扣的进项税额

100000 x 10% +200000 x 13%

54000

1万而碗一X
10% 一10000x60% x12%

=29280(元)

(2)当月销项税额

  沂n八，、n八八 _八八八__  58500 、 __
=I SUUVUV+LVVUUU+-- -  I x 1/%

  \ 1 + 1/砚掬 j

=178500(元)

(3)当月应纳增值税

=178500一29280

=149220(元)

(4)当月应纳消费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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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______ ______ 58500 \ ___
=I xUUUUU+LUUUUU+丁一 二万万反二!x ZJ%

  \ L 十 1 / %c /

二262500(元)

4. (1)期初存货已征税款可抵扣数

=800 x 20%

=160(万元)

(2) 1997年应纳增值税

二8000 x 17% 一1000 x 17% 一160

= 1030(万元)

(3) 1997年应纳消费税

=8000 x 8%

二640(万元)

(4)按工商统一税计算的税额

=8000 x (1+17%)x5%

= 468(万元)

(5)按特别消费税计算的税额

=500 x I

= 500(万元)

(6) 1997年该企业多缴纳的税款

=1030+640一468一500

= 702(万元)

(7) 1997年应退增值税

  ___ 1030
='ULx而互0了640

= 433(万元)

(8) 1997年应退消费税

  ___ 640
二702x 一万二
一’一 ‘’1030+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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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9(万元)

五、案例分析题 (20分)

    !.销售2000台电视机，给予5%的销售折扣，不应减少销

售额，应作理财费用处理。

    2.采取以旧换新方式销售，应以新货物的周期销售价格确

定销售额，不得扣减旧货物的收购价格。

    3发货给外省分支机构用于销售的200台电视机，应视同

销售，计入当月销售额。

    4.允许计‘算进项税额的发货运费只能是运费12万元和建设

基金5000元，其他不得计算扣除。而且应按 7%的比例进行扣

除

    5.向第九届全国冬季运动会赠送的 20台电视机应视同销

售，按售价计人当月应税销售额。

    6进「I的两台检测设备已纳进口环节增值税不得从当月销

项税额中抵扣 。

    7.汁确计算当月应纳税额:

    当月销项税额

    二 (2000+200+100+20)  x 5000 x 17%

    =1972000(元)

    当月进项税额

    = (120000+5000)  x 7%+2000000 x 17%

    =348750(元)

    当月应纳增值税

      =197200一348750

    =162325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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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II 套

一、单项选择题 (每小题 1分，计 10)

D' 2.D  3.C  4.C  5.B  6.A  7.D  8.C  9.B  10.C

二、多项选择题 (每小题 1分，计 10分)

1.ABCD

7.BCDE

2.ABDE 4.ABC  5.ACE  6.ABD

8.ABDE

3.ABCD

9.ACE 10.ABE

三、判断题 (每小题1分，计 10分)

丫 2.x  3.x   4.丫 5.x  6.x  7.丫 8.x  9. x

10.丫

四、计算题 (每小题10分，计40分)

(1)应纳营业税二60000 x 3 % + 50000 x 5 %

  +50000 x 3%

=5800(元)

(2)增值税进项税额二1000000 x 17 %

=170000(元)

      ，、，_，、，，._，、，~ 2340000 __
(3)增值税销项税额_拼一二子攀子        x 17%、J/ 门件 砂“，刁2、价. 1+17% ”一 ’-

                    =340000(元)

(4)应纳增值税=340000一170000

二17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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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进项税额=170000 + 800000 x 13 %+

                        220000 x 7%

                  =289400(元)

(2)销项税额=1800000 x 17 % + 2000000 x 13 %

              二566000(元)

(3)当月应纳增值税=566000 - 289400

                    =276600(元)

3. (1)进口关税=200 x 400 x 50%

                =40000(元)

/_、 、二_。l’，-   200 x 400+40000
(2)进 口消费税 二竺竺竺兰毛 一兰三廿七上兰竺 x 25%、_ _ 二，一、一 1一25% ”一’-

=40000(元)

(3)进口增值税= (200 x 400 + 40000 + 40000) x 17 %

=27200(元)

      、1，。‘、。一 ，、*一 1170 __ ____
(4)当月销项税额=1二丫节碗x 180 x 17%

                  = 30600(元)

(5)当月应纳增值税= 30600 - 27200

                    =3400(元)

4. (1)当月进项税额二500000 x 17 % + 20000 x 17 %

                      =88400(元)

(2)当月销项税额二1000000 x 17 % + 320000 x 17 %

                  二224400(元)

(3)当月应纳增值税=224400 - 88400

                    = 136000(元)

(4)应纳代收代缴消费税=300000 x 30% = 90000(元)

(5)外购烟丝允许抵扣的消费税

= (200000+500000一300000)   x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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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00(元)

(6)出售乙级卷烟应纳消费税=1000000 x 40 %

                              二400000(元)

(7)当月应纳消费税= 90000 + 400000 -120000

                    二370000(元)

五、案例分析题 (20分)

    I.以自行车为职工搞福利，应视同销售，按售价计算销项

税额，不应按成本价计算销项税额。

    2.采用还本方式销售自行车，本期应以实际收到的货款为

销售额，并且2000年还本时也不得从当年销售额中减除还本支

出。

    3.销售自己使用过的小轿车，应换算为不含税销售额，再

依6%的征收率征收增值税。

    4.没收逾期未收回的包装物押金，应换算为不含税销售额，

再依所包装货物的适用税率征收增值税。

    5.从小规模纳税人处购进零部件，且未取得税务所代小规

模纳税人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因此，不得抵扣进项税额。

    6.本厂组织收购废旧自行车不得计算进项税额进行抵扣。

    7.正确计算当月应纳增值税

    当月销项税额

  (800 x 300+200 x 400)·17%十兴嘿·6%
    23400 ‘__

与 干丁不丽xII/o

=62600(元)

当月进项税额

二1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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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月应交增值税

二62600一10000

=52600(元)

第 i 套

一、单项选择题 (每小题1分，计10分)

B  2.C  3.B  4.C  5.B  6.D  7.A  8.C  9.B  10.D

二、多项选择题 (每小题2分，计20分)

1.CD  2.AD  3.CD  4.ABC  5.BD  6.ABD  7.ABCD

8.ABD  9.CD  10.AC

三、判断题 (每小题1分，计 10分)

x  2.丫 3.x  4.丫 5.x  6.x  7.丫 8.x  9.x

10.了

四、计算题 (每小题10分，计40分)

1. (1)当年内销货物销售额

        = (2400一1500)+1500+ (4800一1110)

        = 6090(万元)

(2)当年内销货物销项税额

      二6090 x 17%

    =1035.3(万元)

(3)当年内销货物进项税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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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0 x 17% x (1
1500+1110

2400+1500+4800

    =380.8(万元)

(4)当年内销货物期初存(-V-i已{1L税款抵扣额

=200·20% x 2400+1揣+ 4800
      = 28(万元)

(5)当年实际缴纳增值税额

      =1035 .3一380.8一28

      = 626.5(万元)

(6)三种货物应纳_L商统 一税分别为:

A货二 (2400一1500)   x  (1+17%)  x15%

    =140.4(万元)

B货=1500 x (1+17%)x 10%

    = 175.5(万元)

C货= (4800一1110)  x  (1+17%)  x5%

    = 215.865(万元)

应纳工商统一税合计:

140.4+175.5+215.865二531.765(万元)

(7)当年应退增值税

      =626 .5一531 .765

    = 94.735(万元)

2. (1)当月进项税额

        二100 x 900 x 10%+ (7000+700)x7%

        二9539(元)

(2)当月销项税额

=100000 x 17%+;117鲤-x17%
                                  1 + 1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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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000 x 17%

    =25500(元)

(3)当月应纳增值税

      =25500一9539

    =15961(元)

(4)当月应纳消费税

二，。。。。。x 25%七11理粤x 25%
                                  i+ Il北

          +40000 x 25%

    =37500(元)

3. (1)销项税额= (60000 + 400)  x 17 % = 10268(元)

(2)进项税额转出=200 x 120 x 17%二4080(元)

(3)销项税额二60x130x17%二1326(元)

(4)销项税款=100x28x17%a=476(元)

本期应纳增值税=10268 + 4080 + 1326 + 476

                =16150(元)

(5)应纳消费税

=(6000。十;。。)x5%+200~x I胆x粤+6%)、5%
                                                          I 一 〕贷

        +60 x 130 x 5%

    =4748 .95(元)

4. (1) 1月份销项税额

        = (161000+73000)

        =34000(元)

        I月份进项税额

        =55250(元)

        1月份应纳税额

          =34000一55250

(1+17%)x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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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21250(元)不用交税，下期继续抵扣

(2) 2月份销项税额

      214000 x 17%

    =36380(元)

    2月份不得抵扣的进项税额

                270500

=969U x 214丽石+2而亏丽

    =5410(元)

    2月份允许抵扣的进项税额

      =9690一5410

    =4280(元)

    2月份应纳增值税

      36380一4280一21250

    二10850(元)

(3) 3月份销项税额

175500+13200+255 ，，、
一— — X I/哭

        1+1‘/肠

=27455(元)

3月份进项税额

=15130+2000 x 7%

=15270(元)

3月份应纳增值税

二27455一15270

=12185(元)

五、案例分析题 (20分)

1.收回的烟丝直接出售 一半，不再缴纳消费税_

2。没收逾期未收回的卷烟包装物押金，计算消费税时应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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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为不含增值税的销售额。

    3.委托个体户加工的烟丝，不能由个体户代收代缴消费税，

小能按组成计税价格进行计算 而应在收回后按实际售价计算消

费税

    4.外购已税烟丝的扣除应按生产领用数量计算，不应按购

进数L3_kp-的买价门一算

    5.委托加 1一收回的另 半烟丝用 于卷烟生产，受托方代收

代缴的消费税应 f-抵扣。

    6.当月)、立交消费税

恶会·30%·100·40%+，。x。。%

·、甲寸咒·40、十35000 x 30%
  一 (10+20一5)

=433500(元)

当月销项税额

  ，八_ 20+8 ___ _
x _iuio一 丁.下 只叹丁x S U "/o 令 2

                I一 JV%c

=(25+100+10+ 2粤翼二+35000) x 17%
  、-----一1+17%·-一，=238850(元)

当月进项税额

= (10+8+0.1)x 17%

=30770(元)

当月应纳增值税

=238850一30770

=20808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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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V 套

一、单项选择题 (每小题I分，计10分)

B  2.A  3.C  4.D  5.D  6.C 7.C  8./\ 9.B  10.D

二、多项选择题 (每小题2分，计20分)

I.ABCD

8.ABCD

2.ACD

9.BC

3.BC 4.A!) 5.BCD  6.AC  7. ABD

10.ABCDE

三、判断题 (每小题1分，计 10分)

x   2.x  3.x   4.x  5.丫 6.x  7.丫 8.x   9丫

10.丫

四、计算题 (每小题 10分，计40分)

1. (1)当月进项税额

        = (5400+6400+8000)  x 17%

        =3366(元)

(2)当月销项税额

    = (600+5)x 158 x 17%

    二16250.3(元)

(3)当月应纳增值税

      二16250.3一3366

      二12884.3(元)

(4)当月应纳消费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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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600+5)  x158x30%一 (4000+4600) x 17 %

        一7200 x 30%

    = 25055(元)

2. (1)  当月允许抵扣的进项税额

        =〔(20一10) x 4700+10 x 780+30 x 560) x 17%

              一560 x 2 x 17%

        =11981.60(元)

(2)当月销项税额

  [ 5850 __ 5850 二八 ，， __、

二II一+17%x1.U十1+而玩x lux ’一。7o)
    1170 __ 702 __1 二__

+1石7%xZU+1+17%x'61 x“%
    二31331(元)

(3)当月应纳增值税

      二31331一11981.60

      二19349.4(元)

3. (1)进口关税

          =1000 x 1000 x 110%

        =110(万元)

(2)进口消费税

1000 x 1000+1100000 ___
-一--一-一万一J二又二二 -一~ x 3U7c

            I一 3 U  "/1

    = 90(万元)

(3)进 口增值税

二 (100+110+90) x17%

-51〔万元)

(封  出售化妆

            2340

品销项税额

十 17%
x 800 x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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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7.2(万元)

(5)出售护发品销项税额

      二180 x 17%

    二30.6(万元)

(6)出售固定资产应纳增值税

  42400 ，~

=了平6%X。1/0

    =2400(元)

(7)当月应纳增值税

      =306000+272000+2400一510000

    =70400(元)

4. (1)当月进项税额

          二100000 x 10% +8000 x 7%

        =10560(元)

(2)当月销项税额

={20+:。十华.34、15+10) x 17%
  \ I+ 1尸火 /

    二13.09(万元)

,3)当月应纳增值税

      =130900一10560

    =120340(元)

(4)当月应纳消费税

  1__ __ 2.34 .八 ，，~ ，八 。。。
=!20+3V+了一 了二石一+1JI XGJ %c+IV x 13 VC

  \ 1+ if.人 )

    =18.25(万元)

(5)当月应纳营业税

      = (20+8) x5%

    二1.4(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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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案例分析题 (20分)

    1.购人的80台 VC1)机.因当月未付款，大华电视机厂不

应对这项销货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这样做违反了增值税专用发

票开具时限的规定。

    2.新华商场不应将购进的8()台VCD机的进项税额从当期

销项税额中抵扣，这样做违反了商业企业购进货物必须在付款后

才能申报抵扣进项税额的进项税额抵扣时间的规定。

    3.应将80台VCD机的进项税额 13600元从新华商场计算

的进项税额中剔除。

    4.新华商场退货未按规定办理退货手续是错误的，而且其

退货又不扣减当期进项税额也是错误的。正确的做法应该是，由

新华商场取得当地主管税务机关开具的 《进货退出及索取折让证

明单》交给电视机厂，电视机厂收到后，根据退货的数量、金额

给新华商场开具红字专用发票。红字专用发票的税额，对于电视

机厂可用来扣减当期销项税额，对于新华商场，则必须扣减当期

进项税额。因此，退货的 10台电视机的税款应从商场当月进项

税额 中扣减

    5.正确计算商场应纳税额

    当月销项税额

    =〔(200一10) x 3000+300 x 1200) x 17%

    二158100(元)

    当月进项税额

      =42500一10x2500x 17%

    二38250(元)

    当月应交增值税

      二158100一38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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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1985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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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单项选择题 (每小题 I分，计 10分)

D  2.C  3.D  4.A  5.B  6.B  7.A  8.B  9.B  10.C

二、多项选择题 (每小题2分，计20分)

1.ABC

8.BD

2.ABD

9.CD  10

3.ACD  4. BD  5.CI)  6.ABCD  7.BD

AD

三、判断题 (每小题 I分，计 10分)

x  2.丫 3. x  4.J  5.丫 6.J  7.x   8.x   9.x

10.了

四、计算题 (每小题 10分，计40分)

1. (1) 1997年1月销售酒增值税销项税额

        = (1000000+2000 x 500)  x 17%

        =340000(元)

(2) 1997年I月销售酒应交消费税

      =1000000 x 25% +500 x 220

    =360000(元)

(3) 1997年1月白酒包装物押金增值税销项税额

      =58500, (1+17%) x 17% =8500 (元)

(4) 1997年 1月自酒包装物押金应纳消费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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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500: (1+17%)x 25%=12500(元)

(5) 1997年 I月合计应纳增值税

      =340000+8500

      二348500(元)

(6) 1997年 I月合计应纳消费税

      =360000+12500

    =372500(元)

(7) 1998年1月应补交啤酒包装物增值税

      = (11700一9360): (I+17%)x 17%

    =340(元)

1998年 1月份不用补交消费税。

2. (1)当年销项税额

        = (300+800+200+1100)  x17%

        = 408(万元)

(2)当年进项税额

          =600 x 17%

        =102(万元)

(I)期初存货已征税款可抵扣额

          =800 x 20%

        =160(万元)

(4)当年应纳增值税

            =408一102一160

        =146 (万元)

币)按上商统 一税计算的应纳税额

        = (300+800+200)  x (l+17%)x5%

          +1100x (I+17%)x 10%

        = 204.7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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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由于204.75大于 146万元，因此当年应纳税额为 146

万元，没有多缴税款，当然也不存在退税问题二

    3. (1)本期进项税额

            = (2000+300000)  x17%

            =51340(元)

    (2)本期销项税额

            二 (70000+1000000)x 17%

            =181900(元)

    (3)本期应纳增值税

                =181900一51340

            =130560(元)

    (4)支付委托加工代收代缴消费税

  40000+2000 ，。~
二 一 二一 二----  X 3U/c

      1一 乡()O/C

        =18000 ,元)

(5)外购已税烟允许抵扣的消费税

        = (20+30一10)x 30%

        =12(万元)

(6)本期销售乙级卷烟应纳消费税

          =1000000 x 40% 一120000

        =280000(元)

(7)本期应纳营业税

        = (30+80+40)  x5%

        =75000(元)

4. (1)按17%税率计算的销项税额

____ 4000+2000+3000
JUUU + -一 一 二 一 石蕊不万— 一

                        I + I /'扮)
x 17%

=2157.69 l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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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按 13%税率计算的销项税额

二{400000+6000、早期婴)xl:、
  、 i+ ij.左 /

        “8050 .8(元)

(3)本月销项税额合计

          2157 .69+8050，8

        = 10208 .49(Ili)

(4)本期进项税额

          二70000 x 10% +140000 x 13% +20000 x 17%

            +3060+680

        =32340(元)

(5)免税销售额不得抵扣的进项税额

=32340·{黑哭
        =21691.19(元)

(6)本期应纳增值税

=10208.49一32340+21691，19

          二一440 .32

可见该企业本期没有应交增值税，440.32元留作下期抵扣。

五、案例分析题 (20分)

    I.出售酒糟取得的收入应还原为不含税价，而且适用税率

为13%，而不是 17%,,

    2.送给关系单位的瓶酒不应按成本价计算销项税额，应视

同销售，按售价计算销项税额。

    3 出售自己使用过的小轿车计算应交增值税时，应还原为

不含增值税后讨一算，出售自己使用过的机器设备，由于超过原

值，也应征收增值税，计算方法同小轿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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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装卸费2000元不应计算进项税额抵扣，运费不应按 17%

抵扣，而应按7%抵扣。

    5.损失玉米进项税额转出时应还原为含税的再乘以 10%计

算，损失的自产散白酒不应按成本直接乘以17%转出，I衍应按

成本乘以成本扣除率再乘以税金扣除率后转出

    6.委托个体户加卜瓶酒的消费税不应按组成计税价格计算，

而应按收回后直接出售的售价计算

    7.销售酒糟收人不应缴纳消费悦

    8.送给关系单位瓶酒消费税不应按成本价汁算，Iff ),J按传

价计算。

    9.外购已税散白酒抵扣的税款不应按购进的买价计算，向

应按生产经用的买价计算。

    10.当月增值税、消费税计算如下:

    当月销项税额

=(35000+1000000+5 x 500)x 17%+
11300

下13丽x
13%

95400   84800

丁干石玩一+西6% x6%

=187875(元)

当月允许抵扣的进项税额

=100000 x 10%+(20000+20000)x7%+100000 x 17%

+2500、17%一;54000、10%一3000 x 60%、12%
                                i一 IU%(

=24009(元)

当月应纳增值税

=187875一24009

=163866(元)

当月应纳消费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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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000+1000000+5 x 500)x 25%一(100000+50000-

  70000) x 25%

=239375(元)



ISBN 7一5005一4137一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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